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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Y BERLE- SC0 8 5 PR
FEAIN - F o kA P T BT RS R AR
HPATER - NI ANTRE

- R RFAES AL UGN F LR IRELFT LR
B o

AR LY - ERIBPAHFTEANFTANAGRET
B EHE T REET ARA -

S AREANEFEIE S ZES S S RN R LT
FoRARTEF APV AL EFTS R RE AT AT
A REESARE

o AR Ee - ER - AHEFRE e SR FAF
MR iE s 238975 24 REEFTLERE -

EARIU I - R

A - T kENPRFEP wA (KEL2TIATHMBREFY

£ i)

W] T TS £ | efEy | wpew | aw

(Bwfi) | (Brd%) | (Frd%) | (R4 %)
I | 2019287307 | 00000000000 | &% | 3,000.00 2 6,000.00 | 300
2 | 201987309 | 00000000000 | &% | 3, 00000 2 6,000.00 | 300
3| 201997 12p | 00000000000 | &% | 3,000 00 2 6,000.00 | 300
1 | 201997 268 | 00000000000 | &% | 2, 00000 2 1£,000.00 | 200
5 | 2019%10% 45 | 00000000000 | &% | 3,000.00 2 6,000.00 | 300
6 | 2019%10% 95 | 00000000000 | &% | 4, 00000 2 8,000.00 | 400
7 | 2019%10% 95 | 00000000000 | &% | 3, 00000 2 6,000.00 | 300
8 | 2019117 137 | 00000000000 | &% | 3, 000. 00 2 6,000.00 | 300
9 [ 2019%11* 13p | 00000000000 | 3% | 3,000.00 2 6,000.00 | 300
10 | 201912757 | 00000000000 | &% | 3,000.00 2 6,000.00 | 300
11 | 201912757 | 00000000000 | &% | 2,000.00 2 £,000.00 | 200
12 | 2019127 18p | 00000000000 | &% | 3,000.00 2 6,000.00 | 300
13 | 2019127 20p | 00000000000 | &% | 3,000.00 2 6,000.00 | 300
14 | 2020%1° 7p | 00000000000 | &% | 2,000.00 2 £,000.00 | 200
15 | 2020%1°8p | 00000000000 | &% | 3,000.00 2 6,000.00 | 300
@i | 200 | 200000 | 4,000.00 | 200.00

16 | 202027 21p | 00000000000 | &% | 2.00 | 3,000.00 | 6,000.00 | 800.00
I7 | 202027 267 | 00000000000 | &% | 2.00 | 3,000.00 | 6,000.00 | 800.00




(\ER)

18 202032 6P 00000000000 | 48/ 2.00 3, 000. 00 6, 000. 00 300. 00
19 2020=37* 13p 00000000000 | 437 2.00 2,000. 00 4,000. 00 200. 00
20 2020 3% 18p 00000000000 | 45/ 2.00 2,000. 00 4,000. 00 200. 00
21 202037 25p | 00000000000 | 45% 5.00 2,000. 00 10, 000. 00 500. 00
22 20214 7p 00000000000 | 43/ 3 7,000. 00 21, 000. 00 1, 050
23 2021#47 26p 00000000000 | 4%/ 3 7,000. 00 21, 000. 00 1, 050
24 2021#5% 14p 00000000000 | 43/ 3 7,000. 00 21, 000. 00 1,050
25 202162 1p 00000000000 | 43 3 7,000. 00 21, 000. 00 1, 050
26 202167 18p | 00000000000 | 45% 3 7,000. 00 21, 000. 00 1, 050
27 20216 29p | 00000000000 | 437 1 7,000. 00 7,000. 00 350
28 2021&77 26P 00000000000 | 4%/ 3 7,000. 00 21, 000. 00 1,050
29 202192 6p 00000000000 | 43/ 3 7,000. 00 21, 000. 00 1,050
30 | 2021&10% 15p | 00000000000 | 447 3 7,000. 00 21, 000. 00 1,050
31 | 2021&11% 15p | 00000000000 | 44 3 7,000. 00 21, 000. 00 1, 050
32 2022&1% 25 P 00000000000 | 4377 3 7,000. 00 21, 000. 00 1, 050
33 2022#4" 1p 00000000000 | 4% 3 7,000. 00 21, 000. 00 1,050
34 20226 9p 00000000000 | 43 3 7,000. 00 21, 000. 00 1,050
35 2022%8* 19 00000000000 | 457 2 7,000. 00 14, 000. 00 700
36 202297 23p | 00000000000 | 45:% 2 7,000. 00 14, 000. 00 700
&% 2 7,000. 00 14, 000. 00 700

37 | 2022& 117 21p | 00000000000 | 437 3 7,000. 00 21, 000. 00 1,050
38 | 2022%12* 14p | 00000000000 | 437 3 7,000. 00 21, 000. 00 1,050
39 | 202271272 28p - 487% 3 7,000. 00 21, 000. 00 1,050

A CRFOPEFEP wA (KREOTIN FTHAEREES

ANSE

AR erEy | R #d efEy | ef s X

(P A | GRE%) | GRER) | GRg %)

1 202032 25p [ 00000000000 | 4% 3 2,000. 00 6, 000. 00 300
2 20204 9p 00000000000 | 4miz 3 3, 000. 00 9, 000. 00 450
3 202047 17p 00000000000 | 4z 3 3, 000. 00 9, 000. 00 450
4 20204 30p | 00000000000 | 4% 3 3, 000. 00 9, 000. 00 450
5 202057 14p [ 00000000000 | 487 3 3,000. 00 9, 000. 00 450
6 202052 21p (00000000000 | 4% 3 3, 000. 00 9, 000. 00 450
7 202057 28p [ 00000000000 | 4z 3 3, 000. 00 9, 000. 00 450
8 202062 1p 00000000000 | 4miz 3 3, 000. 00 9, 000. 00 450
9 202067 4p 00000000000 | 2 & %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10 2020=6* 8p 00000000000 | 4&i 3 3,000. 00 9, 000. 00 450
11 20206 11p | 00000000000 | 2 & % % 3 5,000.00 | 15,000.00 750
12 | 202067 16 | 00000000000 | 2 sk %% 3 5,000.00 | 15,000.00 750
13 | 202067 29p | 00000000000 [ 48 3 3, 000. 00 9, 000. 00 450
14 | 202077 20p |00000000000 | 2 %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15 | 202077 28p | 00000000000 | 2 s % 2+ 3 5,000.00 | 15,000.00 750

AT R




(\ER)

16 202087 1p | 00000000000 | 2 &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17 202087 4p | 00000000000 | 2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18 202097 1p | 00000000000 | 2 &% % 3 5,000.00 | 15,000.00 750
19 20209 7p | 00000000000 | » % ¥ % 1 5,000.00 | 5,000.00 250
rREE 2 5,000.00 | 10,000.00 500

20 | 202097 21p | 00000000000 | 2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21 | 2020#10* 5p | 00000000000 | 2 &%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22 | 2020107 199 | 00000000000 | 2 sk % % 3 5,000.00 | 15,000.00 750
23 | 2020#11* 3p | 00000000000 | k% % 3 5,000.00 | 15,000.00 750
24 | 2020117 165 | 00000000000 | 2 & % % 3 5,000.00 | 15,000.00 750
25 | 2020122 8p | 00000000000 | 2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26 | 2020127 21 p | 00000000000 | 2 & %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27 202117 4p | 00000000000 | 2 &% % 3 5,000.00 | 15,000.00 750
28 | 20211 12p | 00000000000 | k% % 3 5,000.00 | 15,000.00 750
29 202127 2p 00000000000 | 2 %% % 3 5,000.00 | 15,000.00 750
30 202137 4p | 00000000000 | 2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31 | 202137 10p | 00000000000 | 2 &%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32 | 2021 7% 12p | 00000000000 | 2 -k % % 3 5,000.00 | 15,000.00 750
33 | 20217 23p | 00000000000 | k% % 3 5,000.00 | 15,000.00 750
34 202187 9p | 00000000000 | 2 % %% 3 5,000.00 | 15,000.00 750
35 | 202187 30p | 00000000000 | 2 k%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36 | 2021#97* 14p | 00000000000 | 2 k%% 3 5,000.00 | 15,000.00 750
37 | 2021#10* 7p | 00000000000 | 4% 3 3,000.00 | 9,000.00 450
38 | 2021#10* 18p | 00000000000 | sk % % 3 5,000.00 | 15,000.00 750
39 2021107 25p | 00000000000 | 2 & %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40 | 2021117 8p | 00000000000 | 2 % % %1 2 5,000.00 | 10,000.00 500
it 1 3,000.00 | 3,000.00 150

41 | 2021117 29p | 00000000000 | 2 &% % 3 5,000.00 | 15,000.00 Ib)
42 | 2021127 5p | 00000000000 | 4% 1 3,000.00 | 3,000.00 150
EE X 3 2 5,000.00 | 10,000.00 500

43 | 202112 13p | 00000000000 | 2 % % %1 2 5,000.00 | 10,000.00 500
it 1 3,000.00 | 3,000.00 150

44 | 2021127 29p | 00000000000 | 2 &% % 2 5,000.00 | 10,000.00 500
it 1 3,000.00 | 3,000.00 150

45 | 2022& 17" 17p | 00000000000 | 2 %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46 | 202227 14p | 00000000000 | 2 %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47 202237 3p | 00000000000 | 2 = %% 3 5,000.00 | 15,000.00 750
48 | 202237% 24p 00000000000 | 2 k% % 3 5,000.00 | 15,000.00 750
49 | 202247 11p |00000000000 | 2 & % % 3 5,000.00 | 15,000.00 750
50 | 2022#57 10p | 00000000000 | 2 &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51 | 2022#57 30p | 00000000000 | 2 &% % 1 3 5,000.00 | 15,000.00 750
52 | 2022#6* 21p |00000000000 | 2 k% % 3 4,000.00 | 12,000.00 600
53 | 2022 7% 12p | 00000000000 | 2 k% % 3 4,000.00 | 12,000.00 600
54 | 2022&7%29p | 00000000000 | 2 k% % 3 4,000.00 | 12,000.00 600

FAT—R




(\ER)

55 | 2022%8% 24p | 00000000000 | 2 k% % 1 3 4,000.00 | 12,000.00 600
56 | 2022%9°% 12p | 00000000000 | 2 & % % 1 3 4,000.00 | 12,000.00 600
57 | 2022#10% 3p | 00000000000 | 2 & % % 3 4,000.00 | 12,000.00 600
58 | 202210 26p | 00000000000 | 2 k% % 3 4,000.00 | 12,000.00 600
Az D REOPHMEGE (RKELPHEKERN LX)
o p 3 g3Ep | HE &% ENE
g% | GRER)
1 | 110&12% 31p i =Bl 36, 510 38, 336
i 1,826
2 | 111&21 287 TR =B 43, 400 45,570
. 2,170
3 | 111&41230p TR =) 27, 000 28, 350
i 1, 350
4 | 111&5731p i %7 B I 32, 480 34,104
i 1,624
5 | 111#6% 307 TR =B 34, 480 36, 204
i 1,724
6 | 111&7731p i B M 52, 900 55, 545
i 2, 645
7 | 111&8% 31p TR =B 14, 000 14, 700
. 700
8 | 111&9%30p TR =B 70, 590 74, 120
i 3,530
9 | 111&10* 31p i % =B 130, 320 136, 836
i 6,516
10 | 111&1130F i =Bl 30, 280 78, 729
(107 )
5% =B 44, 700
(117 )
i 3,749
iAo DB RALRY (FREFAIGFEAERERN EF

FATZR




i)

S5 p 2 i i H B
(%) 7)) | (FEE) (R4 %)
1 1097 8p - 700 6 4,000
2 | 109#112 13p - 875 6 5, 000
3 110#£2* 3p 32 800 6 4, 800
4 | 110&57 11p 37 925 6 5,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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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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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4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吳德超




            葉佳振




            張文雄






            葉彥志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林清漢律師
            侯銘欽律師
被      告  葉斯海




選任辯護人  汪令珩律師
            陳建豪律師
            尹  良律師
被      告  王仲義




選任辯護人  林子翔律師
被      告  林瑋琪






選任辯護人  雲惠鈴律師
被      告  陳豐順






選任辯護人  彭紹瑾律師
被      告  陳俊安




被      告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李長賢




            李哲維




            楊素珠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胡原龍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605號、第5239號、第6166號、第10043號、第10044號、第10696號、第22079號、第22080號、第22081號、第22082號、第22084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卯○○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己○○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庚○○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辛○○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及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零伍拾捌萬壹仟參佰壹拾貳元追徵其價額。
丑○○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陸萬貳佰壹拾陸元追徵其價額。
子○○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萬陸仟伍佰玖拾陸元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辰○○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共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又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之申報不實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伍年，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
巳○○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共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又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之申報不實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戊○○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共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及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佰萬元；又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之申報不實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參拾伍萬壹仟玖佰參拾玖元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丑○○、子○○、乙○○、丁○○、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所犯之罪，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丑○○、子○○、乙○○、丁○○、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上開被告、辯護人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本件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丑○○、子○○、乙○○、丁○○、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訴卷二第195、196頁），而起訴書附表四編號2之日期應更正為民國109年8月13日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⒈核被告己○○、丙○○、辛○○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核被告卯○○、庚○○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被告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卯○○、受僱人即被告己○○、丙○○、庚○○、辛○○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該公司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該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卯○○、己○○、丙○○、庚○○、辛○○，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另被告卯○○、庚○○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均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期所為，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接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⒊被告己○○、丙○○、辛○○就其等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被告卯○○、庚○○就其等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卯○○、庚○○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㈡被告丑○○、子○○部分：
　⒈核被告丑○○、子○○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丑○○、子○○，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另被告丑○○、子○○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均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期所為，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接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⒊被告丑○○、子○○就其等所為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丑○○、子○○利用不知情之簡牡丹為前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為間接正犯。
　⒋被告丑○○、子○○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㈢被告乙○○、丁○○部分：
　⒈核被告乙○○、丁○○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乙○○、丁○○，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
　⒊被告乙○○、丁○○就其等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⒈所犯法條：
　⑴核被告辰○○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應依同條第5項規定，加重其刑。
　⑵核被告巳○○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
　⑶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
　⑷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戊○○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罪，依同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10倍以下之罰金。另因其代表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戊○○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該公司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該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又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因執行業務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應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51條規定之10倍以下之罰金。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辰○○、巳○○、戊○○，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非法排放廢水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另被告辰○○、巳○○本案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犯行，係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認被告辰○○、巳○○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應各論以包括一罪。
　⒊被告辰○○、巳○○、戊○○就其等所為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非法清理廢棄物、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等犯行，被告辰○○、巳○○就其等所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各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辰○○，係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被告巳○○、戊○○，係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均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處斷。另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同時處以前開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之罪，亦應從一重之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10倍以下之罰金處斷。
　⒌被告辰○○、巳○○上開所犯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審酌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辰○○、巳○○、戊○○，分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等罪，又先後填載不實會計憑證，就關注化學物質申報不實，損及政府藉嚴格審查、控管廢棄物及廢水排放以維護環境衛生、保障國民健康之行政管理機制，欠缺環保觀念，漠視環境保護之重要性，所為實有不該，考量被告12人均坦認犯行，兼衡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分工之內容、手段，暨被告卯○○自陳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己○○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丙○○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父母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庚○○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辛○○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丑○○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子○○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父母及2名未成年子女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乙○○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丁○○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育嬰留職停薪、需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辰○○自陳已退休、需扶養配偶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巳○○自陳技術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父母及3名未成年子女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已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辰○○、巳○○所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被告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卯○○、受僱人即被告己○○、丙○○、庚○○、辛○○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爰依同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該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戊○○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罪，爰依同法第39條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10倍以下之罰金，另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因執行業務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爰依同法第5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51條規定之10倍以下之罰金，並就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以資懲儆。
　㈥查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辰○○、巳○○、戊○○5年內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考量其等一時失慮致罹刑章，而被告12人於犯後均已坦承犯行，足認有真誠悔過並彌補過犯之意，堪認被告12人經此偵審教訓及本次罪刑之科處，自當知所惕勉，信無再犯之虞，是綜上各情，本院因認對被告12人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諭知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巳○○、戊○○緩刑4年，被告辰○○緩刑5年，然考量被告12人欠缺尊重法治之觀念，為強化其法治概念，使其等於緩刑期內能深知警惕，避免其等再度犯罪，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8款，被告12人於緩刑期間內應參加法治教育4場次，被告辰○○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諭知被告12人於緩刑期間應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
四、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消除犯罪誘因，於經濟犯罪及具有穩定社會系統屬「風險刑法」之環境犯罪尤然。又所指財產上利益，依立法理由所載，包括積極利益及消極利益，積極利益如：占用他人房屋之使用利益、性招待利益等，變得之孳息則指利息、租金收入；消極利益如：法定應建置設備而未建置所減省之費用等。再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利得沒收採總額原則，並不扣除支出之犯罪成本，而均在利得沒收之範圍內。經查，被告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新臺幣（下同）1,058萬1,312元，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135萬1,939元，冠陞企業社負責人即被告丑○○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16萬216元；高朋企業社負責人即被告乙○○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60萬6,596元（卷證詳見卷附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應依法追徵其價額。至其餘扣案物，與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辰○○、巳○○、戊○○本案犯行本身並無直接關連性，亦不具備沒收之刑法上重要性，復非違禁物或法定應義務沒收之物，自無庸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佩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呂宜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心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90條之1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萬元以下罰金。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2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2項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或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1項、第5項或第1項未遂犯之罪，其情節顯著輕微者，不罰。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依第八條第二項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規定致嚴重污染環境。
二、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證而擅自運作或未依許可證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三、未依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登記或核可而擅自運作或未依登記或核可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採取緊急防治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三項所為之命令，致嚴重污染環境。
五、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2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第5項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
三、違反第32條第1項規定。
第1項、第2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第3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34條至第37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05號
112年度偵字第5239號
112年度偵字第6166號
112年度偵字第10043號
112年度偵字第10044號
112年度偵字第10696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79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0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1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2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4號
　　被　　　告　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區○○○路0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　代表人　卯○○　男　74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0鄰○○00○
　　　　　　　　　　　　　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林清漢律師
　　被　　　告　辛○○　男　7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己○○　男　6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2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侯銘欽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丙○○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嘉義縣○○鎮○○里00鄰○○○00
　　　　　　　　　　　　　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庚○○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號2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林勵律師
　　被　　　告　丑○○　男　5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子○○　女　5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0號1
　　　　　　　　　　　　　7樓
　　　　　　　　　　　　居新北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乙○○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彭紹瑾律師　　
　　被　　　告　丁○○　男　3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　代表人　辰○○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張百欣律師
　　　　　　　　林庭誼律師

　　被　　　告　巳○○　男　4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紹安律師
　　　　　　　　胡原龍律師

　　被　　　告　戊○○　女　6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綺美電鍍股份有限公司
　　　　　　　　　　　　設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　代表人　壬○○　男　6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巷0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林孟毅律師
　　被　　　告　癸○○　男　36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巷00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寅○○　女　5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0巷00弄0
　　　　　　　　　　　　　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犯公共危險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卯○○為址設桃園市○○區○○○路00號「光美工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光美公司）之負責人，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綜理光美公司各項業務、辛○○為光美公司總經理，負責對外招攬業務、己○○為光美公司副總經理，亦為民國102年間光美公司之環保聯絡人、丙○○自79年起，擔任光美公司電鍍部副廠長負責監控電鍍作業流程、巡視廠區及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人員，庚○○自98年起，擔任光美公司會計，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經辦會計人員，於102年起擔任光美公司環保聯絡人；丑○○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0號「冠陞企業社」（統一編號：00000000號）之負責人，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子○○為丑○○之配偶，為冠陞企業社會計並負責審核帳款事項，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經辦會計人員；乙○○（綽號中古陳）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1樓，實際營運地址桃園市○○區○○路000巷00○0號「高朋企業社」（統一編號：00000000號）之負責人、丁○○為乙○○之子，係高朋企業社之員工；辰○○為址設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來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來順公司）之負責人，負責綜理來順公司之事務及操作廢水處理設備、巳○○為辰○○之子、戊○○則為辰○○之配偶，巳○○自101年3月30日起亦負責操作廢水處理設備，並負責申報廢水處理紀錄，戊○○則為會計，負責付款及管理帳務；壬○○係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綺美電鍍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綺美公司）負責人，癸○○為壬○○之子、寅○○則為壬○○之配偶，癸○○自108年間起擔任綺美公司現場負責人，寅○○則為總務兼會計人員，負責收付款項及管理帳務。上開人等均知悉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理法之規定，自行或委託領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之機構或公民營業者，並依廢棄物清理法所規定之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清除及處理，且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竟仍分別或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光美公司以金屬表面處理為營業項目，其金屬電鍍處理程序製程中會產出含鎳金屬之廢液（下稱含鎳廢液），屬一般事業廢棄物。卯○○、辛○○、己○○、丙○○、庚○○均知悉光美公司產出之含鎳廢液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進行廠內再利用，且亦知悉高朋企業社、翰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罪嫌，另為緩起訴處分，下稱翰金公司）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卯○○、辛○○、己○○、丙○○、庚○○竟為節省光美公司清理含鎳廢液之清運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卯○○、辛○○、己○○於109年前某時與乙○○商議，佯充光美公司以每公斤新臺幣（下同）2至7元之價格向高朋企業社買受「鎳液」化學溶劑原料之買賣契約名義；及由卯○○、辛○○、己○○於109年間與翰金公司不詳之人商議後由業務協理陳盛宗（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另為緩起訴處分）接洽商議，並經翰金公司負責人廖學賢、執行副總經理吳順玄（上2人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均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意，佯充光美公司以每公斤5元之價格向翰金公司買受「鍍液」、「全光澤藥水」等化學溶劑原料之買賣契約名義及翰金公司提供光美公司「製程改善服務費」之名義掩飾光美公司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然係由高朋企業社即乙○○或丁○○、翰金公司非法清除、處理光美公司製程產出含鎳廢液之實，並經丙○○、庚○○同意以上開買賣、製程改善方式包裝光美公司非法委託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非法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行為。上開謀議既定後，由丙○○於109年1月初起，負責於光美公司廠內抽出含鎳廢液裝於貝克桶內，而暫存於廠內後通知乙○○或丁○○，再由乙○○或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載運並清除光美公司所產生之含鎳廢液後，復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假以販售之名義將含鎳廢液交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詳下㈣、㈤所述）非法處理。另由丙○○於109年3月底起，在光美公司廠內抽出含鎳廢液裝於貝克桶內，而暫存於廠內後通知翰金公司不詳員工前往載運並清除至翰金公司非法處理。嗣卯○○、庚○○為掩飾為光美公司上開非法清理含鎳廢液之事實，明知事實上係光美公司支付含鎳廢液處理費用予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竟共同基於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由庚○○在附表一所示進貨單明細表上不實登載「進貨」名目為「鎳液」，並由庚○○在轉帳傳票上不實登載名目為「修繕費」，再經卯○○簽名批示後，由庚○○負責開立傳票並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另由庚○○於附表二所示進貨單明細表上不實登載「進貨」名目為「鍍液」、「全光澤藥水」，並支付款項予翰金公司，均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於商業會計事務管理之正確性。
　㈡冠陞企業社以金屬表面處理為營業項目，其金屬電鍍處理程序製程中會產出含鎳金屬之廢液（下稱含鎳廢液），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丑○○、子○○均知悉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理法之規定，自行或委託領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之機構或公民營業者，並依廢棄物清理法所規定之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清除及處理，竟為節省冠陞企業社清理含鎳廢液之清運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09年7月間，由丑○○與乙○○商議，佯充冠陞企業社以每公斤6元之價格向高朋企業社買受「藥水」化學溶劑原料之買賣契約名義掩飾冠陞企業社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由高朋企業社即乙○○、丁○○非法清除、處理冠陞企業社製程產出含鎳廢液之實，並經子○○同意以上開買賣方式包裝冠陞企業社非法委託高朋企業社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行為。上開謀議既定後，由丑○○於109年7月起，在冠陞企業社廠內抽出含鎳廢液並裝於塑膠桶內於廠內暫存後，由其通知乙○○或丁○○，再由乙○○或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載運並清除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含鎳廢液後，復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假以販售之名義將含鎳廢液交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詳下㈣、㈤所述）非法處理。丑○○、子○○為掩飾冠陞企業社上開非法清理含鎳廢液之事實，明知事實上係冠陞企業社支付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含鎳廢液處理費用予高朋企業社，由有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不實犯意聯絡之丑○○、子○○指示冠陞企業社不知情之會計人員簡牡丹（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另為不起訴之處分），由簡牡丹於附表四所示冠陞企業社帳冊上不實登載「進貨」名目為「藥水」、「藥水回收」、「藥水處理」，並由子○○審核後，由冠陞企業社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於商業會計事務管理之正確性。
　㈢乙○○、丁○○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竟為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於109年1月初起，以每公升7元受光美公司之委託（詳如上㈠所述），及於同年7月初起，以每公升6元受冠陞企業社之委託（詳如上㈡所述），由乙○○或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載運並清除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含鎳廢液後，復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以2至5元之價格不等之費用，假以販售之名義將上開含鎳廢液清除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詳下㈣、㈤所述），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分別在其等公司廠內進行非法處理。
　㈣來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⒈辰○○、巳○○、戊○○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辰○○、巳○○、戊○○竟為節省來順公司購買硫酸鎳原料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乙○○、丁○○於109年1月初、109年7月間起分別收受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產出之含鎳廢液後，再由乙○○或丁○○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以2至5元之價格不等之費用，假以販售之名義將上開含鎳廢液交由來順公司非法處理，然係以上開買賣包裝來順公司清除、處理含鎳廢液行為之實，復由辰○○、巳○○在來順公司內以該含鎳廢液取代硫酸鎳，進入來順公司之生產製程，以加入氫氧化鈉產生氫氧化鎳半成品再後製為氟化鎳、醋酸鎳、硫酸鎳銨等化學原料材料後，以此方式為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來順公司並因此節省原應支付購買硫酸鎳之成本。
　⒉來順公司係從事化學原料材料製造業，為水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7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所指定之事業，領有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桃園市環保局）所核發水污染防治許可證，而依上開核發之許可證文件內容，來順公司製程中所產生之廢水，須經廢水處理設備處理至達放流水標準後，始得經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至廠房外之地面水體。詎辰○○、巳○○、戊○○均明知來順公司所產生之廢水含有「鎳」、「銅」、「氟鹽」等有害健康物質，須經廢水處理設備處理至達放流水標準後，始得經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至廠房外之地面水體，倘逕排放入地面水體內，廢水中所含有害健康物質將超過放流水標準，且進入地面水體後將嚴重破壞環境生態，進而污染土壤、水體，並使受污染之土壤或水體底泥之重金屬含量，超過土壤污染監測管制標準及底泥品質指標，致生公共危險。辰○○、巳○○、戊○○亦均明知來順公司之廢水處理設備已因老舊而未能妥善處理廢水，致廢水雖經過廢水處理設備，然未能受廢水處理設備有效、妥善處理達到放流水排放標準，竟仍共同接續基於將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之廢水排放於地面水體及公共危險之犯意聯絡，自101年3月30日起至112年1月8日查獲日止，為規避環保單位查緝，由辰○○指示巳○○，而戊○○同意之方式，以廠內自動控制方式，以定時器設定廢水操作時間為周末之凌晨1時5分許至上午7時25分許止，排放廢水容積約為70公噸，以此方式未遵循污水處理程序，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鎳」、「銅」、「氟鹽」均已逾放流水之標準之廢水，此舉已導致老街溪之溝渠水體遭廢水所含重金屬污染，嚴重威脅生態環境，致生公共危險。
　⒊辰○○、巳○○均明知氫氟酸（俗稱化骨水）於110年8月20日起即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並公告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3條第2項之關注化學物質，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有申報義務，而來順公司於111年1月間，有向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購入氫氟酸，且於111年間有販賣氫氟酸之製品氟化鎳之紀錄，竟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之犯意聯絡，於111年2月至111年11月間，申報來順公司氫氟酸之使用量、貯存量均為零，以此方式為不實申報。且辰○○、巳○○為規避檢查，竟於購買後之不詳時間，將所購入之氫氟酸上之標籤貼紙撕除，至不知情之員工或他人處於危險之環境中。
　㈤綺美公司以金屬表面處理為營業項目，壬○○、寅○○、癸○○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壬○○、寅○○、癸○○竟為節省綺美公司購買硫酸鎳及氯化鎳原料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乙○○、丁○○於109年1月初、109年7月間起分別收受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產出之含鎳廢液後，再由乙○○或丁○○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以4至5元之價格不等之費用，假以販售之名義將上開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交由綺美公司非法處理，然係以上開買賣包裝綺美公司清除、處理含鎳廢液行為之實，復由壬○○、癸○○在綺美公司內以該含鎳廢液取代硫酸鎳、氯化鎳，進入綺美公司之生產製程，以加入氫氧化鈉產生氫氧化鎳半成品再後製為氟化鎳、醋酸鎳、硫酸鎳銨等化學原料材料後，以此方式為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綺美公司並因此節省原應支付購買硫酸鎳、氯化鎳之成本。嗣於112年1月8日、同年月17日、同年2月8日、同年月10日、同年月22日，分別為警會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等人員搜索而層層查獲，始悉上情。
二、案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第七大隊第三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㈠犯罪事實欄一㈠光美公司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卯○○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⒉

		被告辛○○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⒊

		被告己○○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⒋

		被告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客觀事實，且其知悉光美公司電鍍製程中產出鎳液，僅有少部分可以再利用，濃度如果太高無法處理成一般廢水排放，故需抽出裝入桶內，再通知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載運，並支付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費用，其認為高朋企業社並非合法廠商，且應無能力處理含鎳廢液之事實。



		⒌

		被告庚○○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⒍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其知悉其前往光美公司載運之鎳液係光美公司已經不需要之物，因光美公司於廠內處理廢液之費用很高，故委託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丁○○以1公升7元之運費載運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⒎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乙○○有受光美公司委託以1公升7元之費用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⒏

		證人即同案被告廖學賢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廢液pH值小等於2.0）及D-0201（廢離子交換樹脂）個案再利用許可，而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然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清除含鎳廢液，且翰金公司未為光美公司改善製程等事實。



		⒐

		證人即同案被告陳盛宗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係由其與被告庚○○連繫，而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廢液pH值小等於2.0）及D-0201（廢離子交換樹脂）個案再利用許可，且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然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間起清除含鎳廢液，且翰金公司未為光美公司改善製程等事實。



		⒑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順玄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廢液pH值小等於2.0）及D-0201（廢離子交換樹脂）個案再利用許可，而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然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間起清除含鎳廢液，且翰金公司未為光美公司改善製程等事實。



		⒒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雅俐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而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3月起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⒓

		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雅宏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而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3月起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⒔

		高朋企業社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均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含鎳廢液，然送貨單記載為「鎳液」，並由被告丙○○簽收之事實。



		⒕

		光美公司102年至110年進貨單明細表（高朋企業社部分）

		證明光美公司於109年1月初前某時起將含鎳廢液交付予高朋企業社清運，而被告庚○○以「購買鎳液」之不實名義記入帳冊之事實。



		⒖

		光美公司轉帳傳票

		證明被告庚○○在光美公司轉帳傳票上不實登載名目為「修繕費」，並由卯○○簽名批示後，以月結方式付款，開立傳票支付費用予高朋企業社之事實。



		⒗

		光美公司109年至111年進貨單明細表（翰金公司部分）

		證明光美公司自109年3月間起將含鎳廢液交付予翰金公司清運，而被告庚○○以「購買鍍液、全光澤藥水」等不實名義記入帳冊之事實。



		⒘

		翰金公司應收帳款統計表、應收帳款明細表、收貨單、統一發票

		證明翰金公司提供與光美公司之收貨單以「鎳原料」、「全光」、「全光澤」、「高濃度」為名義，向光美公司收取含鎳廢液，而翰金公司提供與光美公司之應收帳款明細表中以「製程改善服務費」登載，並以月結方式付款予翰金公司之事實。



		⒙

		翰金公司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質量平衡圖、再利用登記、廢棄物代碼C-0202及D-0201再利用許可文件

		證明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及D-0201個案再利用許可，而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及光美公司所產出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⒚

		光美公司現場之貝克桶照片

		證明光美公司廠區內有桶身分別標示「翰金」、「中古陳」之裝有含鎳廢液貝克桶之事實。



		⒛

		112年1月17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628、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3張

		證明：
⑴光美公司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質量平衡圖中登載前處理作業區產出之事業廢棄物為廠內再利用，而電鍍鎳槽隨電鍍時間增加鎳濃度上升導致產品外觀不良，每周委託檢測公司檢測硫酸鎳含量，濃度太高（300g/L）會將電鍍液抽出貯存，抽出之鎳液僅有少部分反送回製程（1至2噸/3月）其餘廢棄，平均每月約產出2至3公噸含鎳廢液等事實。
⑵被告丙○○於督察時表示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以每公升7元、翰金公司以每公升5元清理之事實。
⑶高朋企業社未取得主管機關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及光美公司將含鎳廢液委託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且未簽訂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合約，均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112年1月17日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編號：稽112-H00949）及稽查蒐證照片17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及綺美公司，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2月14日及同年12月28日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後續再賣給來順公司處理，載運均由車號000-0000號車輛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8474、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2張

		證明翰金公司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及D-0201個案再利用許可，個案再利用並無含鎳廢液或光美公司，且光美公司自行與翰金公司聯繫協助處理事業廢棄物，係由光美公司通知翰金公司前往載運，廢棄物清運由翰金自行派遣公司車輛前往載運後投入翰金公司生產製程中之事實。



		

		光美公司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證明光美公司金屬電鍍處理之製程中會產出廢棄物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其清除方式為「無需清除者」，而再利用管理方式為「廠內再利用」之事實。



		

		光美公司事業製造過程質量平衡流程圖

		證明光美公司質量平衡圖中登載前處理作業區會產出之混合廢棄物（每月0.3噸）之事實。



		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犯罪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光美公司含鎳廢液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登載為廠內再利用，惟光美公司之含鎳廢液除廠內再利用外，尚有委託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之機構高朋企業社及翰金公司清理，並未依規定變更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光美公司本案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058萬1,312元。







㈡犯罪事實欄一㈡冠陞企業社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丑○○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冠陞企業社負責人及廢水操作人員，冠陞企業社為電鍍業，製程過程中會產生高濃度鎳液，如不抽出高濃度鎳液，會導致成品達不到客戶要求，且其知悉冠陞企業社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所載鎳液部分應回收，然因冠陞企業社做不到全數回收再利用，並因廠房空間不足，其希望被告乙○○能盡速將其廠區內之含鎳廢液清除，故支付運費委託被告乙○○清除，頻率約每半年至1年清除1次，縱被告乙○○調漲所收運費，其仍可以接受。再者，其知悉被告乙○○為機械維修設備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再利用資格，被告乙○○也沒有告訴其如何處理，其基於信任將含鎳廢液交給被告乙○○處理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子○○為冠陞企業社會計人員，簡牡丹為冠陞企業社會計及收發人員，冠陞企業社帳冊上所記載「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均係代表冠陞企業社將製程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被告乙○○、丁○○清除，且係其指示證人即冠陞企業社會計簡牡丹於帳冊上登載為「藥水」，並支付運費予被告乙○○、丁○○等事實。



		⒉

		被告子○○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冠陞企業社之會計人員，並負責審核帳事項，被告丑○○會將濃度過高之含鎳廢液抽出貯存於廠內，並由冠陞企業社支付運費由高朋企業社將含鎳廢液清除，109年前高朋企業社係以每車次1,000元收取運費，後來因處理成本增加，故載送費用於109年起調漲以每公斤6元計算。又冠陞企業社帳冊上所記載「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均係代表冠陞企業社將製程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清除。而會計簡牡丹負責製作帳冊，由其審核，並支付運費予被告乙○○、丁○○。再者，其知悉被告乙○○為中古設備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再利用資格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丑○○為冠陞企業社之負責人，證人簡牡丹為冠陞企業社之會計人員，將冠陞企業社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運係被告丑○○決定，而被告乙○○、丁○○均會前往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之事實。



		⒊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冠陞企業社因製程中鎳濃度過高而影響製程，故抽取出含鎳廢液後，以1公升6元之費用委託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丁○○載運清除之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冠陞企業社因製程中鎳濃度過高而影響製程，故抽取出含鎳廢液後，以1公升6元之費用委託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乙○○載運清除之事實。



		⒌

		證人簡牡丹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
⑴其為冠陞企業社會計人員，負責進出貨登記、開立發票，冠陞企業社為電鍍業，被告丑○○為冠陞企業社負責人，被告子○○為冠陞企業社負責人配偶之事實。
⑵被告冠陞企業社有將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以公斤6元之代價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除，頻率約4至6個月1次，且被告丑○○指示其將所冠陞企業社交付予高朋企業社之含鎳廢液，以「藥水」名義記入帳冊，帳冊上所記載「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均係代表冠陞企業社將製程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除，被告子○○會在高朋企業社之收貨單上簽名等事實。
⑶自109年起，因環保法規緣故，成本提高，所以高朋企業社向冠陞企業社調漲以1公斤6元收取運費之事實。



		⒍

		高朋企業社109年7月8日、109年8月13日、110年2月3日、110年5月11日、110年10月15日、111年7月22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09年7月8日、109年8月13日、110年2月3日、110年5月11日、110年10月15日、111年7月22日有前往冠陞企業社清運含鎳廢液，送貨單並記載為「藥水」、「鎳液」，被告子○○、證人簡牡丹分別有於其上簽收等事實。



		⒎

		進貨及其他應付帳款明細表（高朋企業社）、111年8月手寫應付帳款



		證明冠陞企業社於109年間起，即有將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除，並於帳冊上記載進貨「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等文字，且係冠陞企業社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之事實。



		⒏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2年2月21日新北經登字第1120298528號函

		證明冠陞企業社非屬商業會計法規定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之認定範圍，為適用商業會計法規範對象之事實。



		⒐

		112年2月8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804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4張

		證明：
⑴冠陞企業社因鍍液隨時間鍍液中鎳濃度會升高導致電鍍品質不佳，平均每2週會將鍍液抽出約4桶（25公升塑膠桶），抽出老化鍍液後補充電鍍原液（硫化鎳、氯化鎳），抽出之廢液貯存於5樓廢水處理設施區域共計58桶，貯存時間約半年以上之事實。
⑵被告丑○○於督察時表示電鍍廢液貯存後部份會返回電鍍槽使用，現場作業會依據比重計測量26度以上抽出電鍍液補充原液，24度以下補充抽出之舊液，電鍍液抽出量大於補充量，故會有餘量，冠陞企業社於100年於現址設廠時就委託高朋企業社清理多餘電鍍液，約半年至一年清理一次。另高朋企業社為生產設備維修商，其有委託高朋負責清理，約以每公斤6元付費給高朋企業社清理之事實。
⑶冠陞企業社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並未登載電鍍廢液，且冠陞企業社將事業廢棄物（電鍍廢液）委託未取得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或再利用許可業者，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⒑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及綺美公司，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⒒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證明冠陞企業社產生廢鎳液每公升6元，共825公升由高朋企業社處理，載運均由車號000-0000號車輛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⒓

		冠陞企業社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事業製造過過程之製程質量平衡圖

		證明：
⑴冠陞企業社環保聯絡人為被告子○○，且冠陞企業社電鍍製造程序中有產出含鎳廢液，然未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中等事實。
⑵冠陞企業社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顯示，鍍鎳後應經過「回收」，再經由「水洗」後，廢水進入廠內廢水處理廠之事實。



		⒔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㈡犯罪事實。



		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冠陞企業社電鍍製造程序中產出含鎳廢液，然未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中，且冠陞企業社委託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之機構，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冠陞企業社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6萬216元。







㈢犯罪事實欄一㈢高朋企業社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且其有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間分別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且有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示時間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並有分別自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取得費用，而將含鎳廢液售予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取得獲利，又其知悉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交付予其之鎳液係公司製程濃度太高，已經用不到、不需要之物。另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均知悉其所載往之高濃度鎳液係電鍍廠產出使用過之物品。再者，其知悉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有從事廢水處理，然卻未向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確認其等有無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丁○○亦有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有載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事實。



		⒉

		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且其有分別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且有分別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並有以每公升7元向光美公司、每公升6元冠陞企業社取得清理費用，而將含鎳廢液以每公升2元售予來順公司、以每公升5元售予綺美公司而取得獲利，又知悉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交付予其之鎳液係公司製程濃度太高而抽出之物。另其均不知悉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是否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等事實。
⑵證明係被告乙○○與光美公司丙○○、冠陞企業社丑○○、來順公司辰○○、綺美公司壬○○等人連繫，且被告乙○○亦有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有載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事實。



		⒊

		證人即同案被告卯○○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且被告乙○○知悉光美公司有鎳濃度過高之問題故提議由其清運，係被告乙○○與其、被告辛○○、己○○共同決定將光美公司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清理，而高朋企業社有前往光美公司清運含鎳廢液，且光美公司未向高朋企業社買藥水之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辛○○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且被告乙○○知悉光美公司有鎳濃度過高之問題故提議由其清運，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有前往光美公司清運含鎳廢液，又被告乙○○曾表示含鎳廢液太多其不要，故光美另尋得翰金公司並將含鎳廢液交由翰金公司處理之事實。



		⒌

		證人即同案被告己○○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並未開設電鍍廠，且被告乙○○知悉光美公司有鎳濃度過高之問題故提議由其清運，而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有前往光美公司清運含鎳廢液，且光美公司未向高朋企業社買藥水之事實。



		⒍

		證人即同案被告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其認為高朋企業社並非合法廠商，應無能力處理含鎳廢液，且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含鎳廢液，而光美公司未向高朋企業社買藥水之事實。



		⒎

		證人即同案被告庚○○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且被告乙○○曾向光美公司表示光美公司的鍍液PH值很高，有雜質，能交付處理廢棄物之廠商越來越少，故需提高清除含鎳廢液費用，且其事後尋找並尋得翰金公司處理光美公司含鎳廢液之原因係因高朋企業社貯存太多含鎳廢液無法消耗之事實。



		⒏

		證人即同案被告丑○○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即被告乙○○、丁○○有前往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由冠陞企業社支付運費，且期間高朋企業社有調漲費用之事實。



		⒐

		證人即同案被告子○○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即被告乙○○、丁○○有前往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由冠陞企業社支付運費之事實。



		⒑

		證人即同案被告辰○○、巳○○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並向來順公司收取費用之事實。



		⒒

		證人即同案被告戊○○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並向來順公司收取費用之事實。



		⒓

		證人即同案被告壬○○、癸○○、寅○○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綺美公司，並向綺美公司收取費用之事實。



		⒔

		證人即同案被告廖學賢、吳順玄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將含鎳廢液載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行為，電鍍業均知悉為不合法之事實。



		⒕

		高朋企業社111年11月15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1月15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均有載運含鎳廢液至來順公司，且分別由被告辰○○、巳○○收受之事實。



		⒖

		高朋企業社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均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含鎳廢液，並交付予光美公司送貨單之事實。



		⒗

		高朋企業社現場之貝克桶照片

		證明高朋企業社場內有裝有光美公司含鎳廢液貝克桶之事實。



		⒘

		高朋企業社筆記本手寫內容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鎳液之事實。



		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⑴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及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每公升向來順公司收費2元）及綺美公司（每公升向綺美公司收費5元），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⑵高朋企業社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⒚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⑴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2月14日及同年12月28日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共計6,000公升，每公升7元），後續再以每公升2元賣給來順公司處理；另冠陞企業社產生廢鎳液每公升6元，共825公升亦交由高朋企業社處理，載運均由車輛KEC-0926號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高朋企業社未領有核可公民營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⑵被告乙○○於督察時表示賣給綺美公司及來順公司之鎳廢液，上述公司皆知道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1）及現場照片7張

		證明來順公司有向被告乙○○收受電鍍廢液後進入來順公司製程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54）及稽查蒐證照片10張

		




		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㈢犯罪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高朋企業社向光美公司及冠陞企業社收受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後，並轉售予來順公司及綺美公司進行非法處理，而高朋企業社並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之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高朋企業社逕自清除事業廢棄物並暫置於該高朋企業社龜山廠區外道路之行為，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高朋企業社所得利益總和為60萬6,596元。







㈣犯罪事實欄一㈣來順公司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辰○○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全部犯行。



		⒉

		被告巳○○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全部犯行。



		⒊

		被告戊○○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客觀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高濃度鎳液前往來順公司，且來順公司知悉其所交付來順公司之高濃度鎳液為電鍍廠使用過產出之物之事實。



		⒌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高濃度鎳液前往來順公司之事實。



		⒍

		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銷貨單、轉帳傳單、來順公司進貨帳冊

		證明來順公司確有向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購買氫氟酸及其他原料商購買氫氟酸、硫酸鎳及硫酸銅等原料之事實。



		⒎

		事業廢污水處理設施操作用電紀錄

		證明搜索當日來順公司紀錄用水、用電及用藥紀錄等情形。



		⒏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1、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7張

		⑴證明於112年1月8日搜索、稽查當日，北區督察大隊於來順公司放流口進行現場採樣簡易測試，結果呈重金屬鎳超標，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規定之事實。
⑵證明來順公司向乙○○收受電鍍廢液後進入來順公司製程，未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或廢棄物再利用許可，收受廢棄物進行非法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之事實。
⑶證明來順公司貯存大量氫氟酸，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有申報義務，卻申報氫氟酸之使用量、貯存量均為零，以此方式為不實申報，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54）及稽查蒐證照片10張

		




		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⑴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及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每公升向來順公司收費2元)及綺美公司（每公升向綺美公司收費5元），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⑵證明高朋企業社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⒑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⑴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2月14日及同年12月28日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共計6,000公升，每公升7元），後續再以每公升2元賣給來順公司處理；另冠陞企業社產生廢鎳液每公升6元，共825公升亦交由高朋企業社處理，載運均由車號000-0000號車輛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高朋企業社未領有核可公民營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⑵被告乙○○於督察時表示賣給綺美公司及來順公司之鎳廢液，上述公司皆知道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⒒

		⑴採樣時間111年9月24日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質水量樣品檢測報告（報告編號NPW00000000）
⑵111年12月3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6279、督察編號：000000000000）、現場照片6張及水質水量樣品檢測報告（報告編號NPW22C00419）
⑶111年12月1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6530、督察編號：000000000000）現場照片3張及水質水量樣品檢測報告（報告編號NPW22C0000000）

		證明：
⑴111年9月24日稽查採樣顯示「銅」為11.6mg/L（限值為3.0mg/L）、「鎳」為15.5mg/L（限值為1.0mg/L）、「氟鹽」為76.2mg/L（限值15.0mg/L），均超過限值而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
⑵111年12月3日稽查採樣顯示「鎳」為2.24mg/L（限值為1.0mg/L）、「氟鹽」為18.4mg/L（限值15.0mg/L），均超過限值而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
⑶111年12月10日稽查採樣顯示「鎳」為1.2mg/L（限值為1.0mg/L），超過限值而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



		⒓

		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111年3月至111年11月）及總表

		證明來順公司於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中毒物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自111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所申報氫氟酸貯存量、購買量及使用量皆為「0」，與112年1月8日查獲現場貯存128桶（20公升）不符，而來順公司申報不符之事實。



		⒔

		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110年8月20日、112年1月12日修正總說明及公告對照表

		證明氫氟酸於110年8月20日即經公告為關注性化學物質之事實。



		⒕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犯罪事實。



		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
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於111年9月24日、同年12月3日、同年12月10日及112年1月8日於來順公司放流口（D01）採樣檢測，檢測結果有害人體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涉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及刑法第190條之1之事實。
⑵來順公司廠內4樓貯存共計128桶（20公升裝） 55%氫氟酸，該批氫氟酸為111年1月購入，來順公司自111年2月至北區督察大隊查獲止，上網申報氫氟酸使用量、購買量、貯存量均申報為0，依據來順公司水質檢測結果有氟鹽超過標準，推斷生產製程尚有使用氫氟酸，來順公司有上網申報義務，明知有購買、貯存及使用，卻作成虛偽申報，涉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事實。
⑶來順公司向高朋企業社以每公升2元購買電鍍廠廢棄電鍍液作為製程原料使用，來順公司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逕自處理事業廢棄物，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



		⒗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來順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135萬1,939元。







㈤犯罪事實欄一㈤綺美公司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壬○○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綺美公司負責人，綺美公司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係被告乙○○向其推銷高濃度鎳液而其決定購買，其知悉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係其他電鍍廠因濃度太高、電鍍出來的效果很差而製程使用過、不要之鎳液，加入高朋企業社的高濃度鎳液，鎳槽濃度會提升，且硫酸鎳、氯化鎳等原料價落在1百多元，跟高朋企業社買1公斤5元，因鎳原料價格上漲，經營困難，才選擇使用高朋企業社的高濃度鎳液，可以節省成本。再者，其知悉被告乙○○、丁○○為中古機器買賣、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文件，被告乙○○也沒有告訴其含鎳廢液來源，其基於信任收受高朋企業社之含鎳廢液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癸○○為綺美公司現場負責人，被告寅○○為總務，被告癸○○、寅○○均有參加廢棄物專責人員課程之事實。



		⒉

		被告癸○○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綺美公司之現場負責人，經其與被告壬○○討論後決定向高朋企業社購買高濃度鎳液，其知悉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係其他公司不要的。會向高朋企業社取得高濃度鎳液是因為濃度很高，加入鎳槽濃度會馬上提升，其較有時間將粉狀鎳原料慢慢溶於水拌勻，且成本也是考量，因高朋企業社提供之高濃度鎳液價格比原物料便宜，固體硫酸鎳、氯化鎳原物料比高朋企業社鎳液貴很多。又因向高朋企業社所購買之高濃度鎳液含有光澤劑、硫酸鎳、氯化鎳、硼酸，故不會冒風險將向高朋企業社所取得之高濃度鎳液投入所有所有廠區槽內，除第四槽外之槽僅能使用原物料。再者，其知悉被告高朋企業社為中古機器買賣、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文件，被告乙○○也沒有告訴其含鎳廢液來源，其基於信任收受高朋企業社之含鎳廢液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壬○○為綺美公司之負責人，公司重大決策係由被告壬○○決定；被告寅○○為綺美公司之會計，負責收付款項。又綺美公司內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使用完，其或被告寅○○會連繫被告乙○○，由被告乙○○或被告丁○○將高濃度鎳液載至綺美公司之事實。
⑶證明被告乙○○係設備維修商，而被告乙○○向其表示所交付予綺美公司之鎳液無其他物品，然其驗出光澤劑、硫酸鎳、氯化鎳、硼酸等物質之事實。



		⒊

		被告寅○○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綺美公司之總務兼會計人員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環保聯絡人，其有審閱委外製作計畫書之內容後，再去環保局申報，綺美公司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綺美公司有向高朋企業社以1公升5元之價格購買高濃度鎳液，其知悉高朋企業社係設備維修商，向高朋企業社取得高濃度鎳液是因為濃度很高，也是為節省原料使用，因為調劑成相同濃度的藥水，要使用較多的硫酸鎳及氯化鎳，就單價而言，硫酸鎳及氯化鎳的單價也比高濃度鎳液高很多，使用高朋企業社的高濃度鎳液可以減少生產成本。又若客戶要求品質高，就會加入硫酸鎳及氯化鎳調成的藥水，若客戶相對不要求品質，就會加入高濃度鎳液，但高濃度鎳液只會加入第四個鎳槽。再者，其知悉高朋企業社為中古機器買賣、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文件，其也不知道含鎳廢液來源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壬○○為綺美公司之負責人，被告癸○○為綺美公司之現場負責人，係由被告壬○○、癸○○討論後共同決定向高朋企業社取得高濃度鎳液，現場由被告壬○○或癸○○連繫高朋企業社載運高濃度鎳液至綺美公司之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前往綺美公司，且綺美公司知悉其所交付綺美公司之含鎳廢液為電鍍廠使用過產出之物之事實。



		⒌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之事實。



		⒍

		證人廖美慧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壬○○為綺美公司負責人，被告癸○○為現場負責人，被告寅○○負責製作銷售或單據、管理帳務，且綺美公司有以每公升5元之價格向高朋企業社收受高濃度鎳液，並開立支票予高朋企業社，又高朋企業社並非原料商，向高朋企業社取得之高濃度鎳液比較便宜之事實。



		⒎

		高朋企業社109年3月13日、109年4月19日、111年3月31日、111年6月28日、111年8月4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09年3月13日、109年4月19日、111年3月31日、111年6月28日、111年8月4日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綺美公司，並於送貨單上登載為「鎳液」之事實。



		⒏

		電腦報表（高朋企業社）、109年手寫帳冊

		證明綺美公司於109年間起，有向高朋企業社以每公升4至5元之單價向高朋企業社收受鎳液，且綺美公司有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之事實。



		⒐

		今世威貿易有限公司、守仁工業原料行、友源貿易有限公司單據

		證明綺美公司向原料商購買硫酸鎳1公斤為118元至205元、購買氯化鎳1公斤為230元之事實。



		⒑

		112年2月1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8110、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3張

		證明：
⑴被告癸○○為現場負責人，綺美公司使用高朋企業社鎳液主要係為減少原料使用，因原料單價較高，能減少生產成本。綺美公司電鍍鎳槽共有四槽，前三槽如果濃度偏低時只添加原料，最後一槽濃度偏低時加原料或高朋企業社鎳液，只有在最後一槽濃度非常低時添加鎳液，因鎳液濃度高且最後一槽對槽液純度要求不高，所以使用量不多等事實。
⑵綺美公司廠內鎳液使用完完後，再以電話通知高朋企業社送貨，被告癸○○於督察時表示知悉高朋企業社為設備維修商，知道高朋企業社鎳液係向其他電鍍廠收取用過之鎳液之事實。
⑶高朋企業社交付綺美公司之鎳廢液係屬事業廢棄物，綺美公司收受事業廢棄物且未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逕自處理廢棄物，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非法處理事業廢棄物規定之事實。



		⒒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及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每公升向來順公司收費2元）及綺美公司（每公升向綺美公司收費5元）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證明被告乙○○於督察時表示高朋企業社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轉賣給綺美公司及來順公司之鎳廢液，上述公司皆知道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⒔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㈤犯罪事實。



		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綺美公司並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之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明知高朋企業社所售鎳液係向其他電鍍廠收取已使用過之事業廢棄物，仍購買回廠後投入電鍍製造程序，作為電鍍補充液，屬事業廢棄物之非法處理行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之事實。



		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綺美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47萬9,478元。







二、被告等辯解不可採之理由：
　㈠光美公司及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均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且被告卯○○、辛○○、己○○、丙○○、庚○○、丑○○、子○○、乙○○、丁○○等人客觀上有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理，主觀上亦具有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犯意：
　⒈由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規定可知，凡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其被拋棄者，或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或於營建過程中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皆係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若係由事業活動所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非有害廢棄物，則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事業產出物，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或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或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不論其原有性質為何，皆為廢棄物，該法第2條第1項第1至3款、第2項第2款第2目及第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立法理由並揭示「廢棄物」與「資源」位處物質或物品之不同生命週期，經過適當手段，廢棄物可變成資源，而若錯置、錯用，資源也應視為廢棄物之規範意旨。由此可知，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係採相對性之定義，與標的物質或物品本身於自然狀態下之屬性，並無必然關係，尚應配合處置手段、效用、利用技術、市場經濟價值等因素綜觀而定，甚且須考量有無污染環境之虞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6號判決意旨可參。又所謂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係指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行或送往再利用機構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工程填料、土地改良、新生地、填土（地）或經濟部認定之用途行為，且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事業自行於廠（場）內再利用。二、逕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所列之種類及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三、經濟部許可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其許可類型分為個案再利用許可及通案再利用許可等節，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2條第2項、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自須所從事者為「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且係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始不受同法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否則既未依再利用之程序，復未有再利用之產品，而任意處理仍屬事業廢棄物之物，自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要旨參照。復按廢棄物清理法所定「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皆設有准許再利用之規定（第12條第1項、第39條第1項）；尤其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必須具有一定之設備和專業能力，爰授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該目的事業之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各種管理辦法（第28條第2項以下）。是縱屬可以再利用之物質，仍有諸如第39條第1項、第2項等種種規範限制，非可任意處置。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可為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其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仍應符合主管機關依授權所頒訂之管理辦法，始不受第28條、第41條有關應經許可始得為事業廢棄物相關行為限制之規範。申言之，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行為，仍需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要非自稱「再利用」行為，即得任意清除廢棄物，抑或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並均因而得以阻卻違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2號判決要旨參照。亦即現行廢棄物清理法關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已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制定管理辦法管理之，不受同法第41條之限制，固屬無訛；但如非屬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行為，而係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則與上引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規定並不相侔，自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處罰規定之適用，易言之，若有違反，依第39條第1項反面意旨，仍應成立第46條第4款之「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判決要旨參照。末按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理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領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為其犯罪之構成要件；其犯罪主體，不以執行業務者為限，祇要未依法領有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理，即足成立，不以反覆實行為必要。且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犯罪之成立，亦非以未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業務者（即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為業）為限，最高法院109年度台上大字第3338號裁定意旨參照。
　⒉經查，本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運之含鎳廢液分別為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公司電鍍製程所產出，因倘添加該等濃度過高之含鎳廢液進入電鍍製程，已無法再為電鍍製程所利用而電鍍出良品，故分別於經檢測後將濃度過高之電鍍液抽取出後，堆置於廠區內，而分別由光美公司之被告卯○○、辛○○、己○○及冠陞企業社之被告丑○○與被告乙○○議定，由其與被告丁○○清理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含鎳廢液，而被告乙○○、丁○○復將含鎳廢液轉售予來順公司、綺美公司而從中獲得利益等事實，此有被告等人之供述、稽查紀錄、查處報告、現場照片及帳冊等在卷可稽，可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均屬一般事業廢棄物無疑。又依上開判決意旨說明，清除、處理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之「再利用」，均有其法律上規定之流程與要件，然本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高朋企業社、來順公司及綺美公司等均未曾申請合法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亦均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再利用機構，為被告等人所自承，是被告丙○○、丑○○、林瑋琪、乙○○、丁○○辯稱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係可供下游電鍍廠回收再利用、使用等語，依上開判決說明，已無可採。再者，光美公司之含鎳廢液需於廠內再利用，而冠陞企業社之鎳液亦需回收進入製程等節，有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可參，是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等被告已難諉為不知。復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既均需將含鎳廢液重新導入製程，要無可將此含鎳廢液出價售予其他業者或個人為販賣之情，而與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稱之「原料」屬性顯有扞格，被告丙○○、丑○○、林瑋琪、乙○○、丁○○上開所辯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稱產出之含鎳廢液係原料而可供他人使用等語，實無足採。
　⒊次查，上開由被告乙○○、丁○○所載運離去復交付予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物品之屬性，業經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已如前述。是被告丙○○、丑○○、林瑋琪、乙○○、丁○○一再指含鎳廢液係原料、可再利用，不認為是廢棄物，顯係卸責之詞，難認可採。況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若將之當成原料，在公司廠房內直接將之投入製程即可，何需支付費用予被告乙○○、丁○○將之載運離去？退步以言，即令上開含鎳廢液由於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廠區空間有限而無法再予容納或廠區設備無法全數將含鎳廢液回收進入製程再使用，惟最終乃由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自行支出清運費用，此觀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帳冊內容可知，是倘含鎳廢液為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尚存有價值而可回收使用之物料，理當具有一定之交易價值或使用價值，理應由高朋企業社支付費用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高朋企業社有何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以進貨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名義，卻仍由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支付費用委由高朋企業社清運之理？此顯違於買賣交易之常態，是被告等人所辯含鎳廢液係有價值之原料等語，尚難憑採。此顯係因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提供其等稱為原料之物，實屬廢棄物，為其等公司廠房實際上已無法再利用之資源。是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為省去其等廠內含鎳廢液之勞費及場地成本，而以委請被告乙○○、丁○○清運含鎳廢液時，即係以「棄置不願再利用」之主觀意思為清運，況被告乙○○、丁○○亦自承知悉該等含鎳廢液係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不要、不使用，堪認光美公司及被告卯○○等人、被告丑○○、子○○及被告乙○○、丁○○等人於清運時主觀上亦已認定前開物料對於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而言已無任何留存價值，而有擬予廢棄上開含鎳廢液之主觀上犯意與犯行甚明，被告等上開所辯實無足採。
　⒋再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尚將所交付被告乙○○、丁○○清運之含鎳廢液，分別於光美公司帳冊上記載「鎳液」、「鍍液」、「全光澤藥水」；冠陞企業社則記載「藥水」，高朋企業社所交付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送貨單上則記載「藥水」或「鎳液」而佯以高朋企業社載送原料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實，是依上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及高朋企業社形式上以虛假之商業項目計載，掩飾實質上係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支付處理費予被告乙○○、丁○○乙情觀之，益徵被告等人掩飾上開犯罪之情。
　㈡被告乙○○、丁○○主觀上有自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等上開非法清除、處理含鎳廢液之行為獲利之犯意：
　⒈被告乙○○、丁○○自承其等知悉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之鎳液為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不要、製程不使用，又被告乙○○、丁○○前往載運含鎳廢液，即可獲得利潤，且以虛假之項目計載高朋企業社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係載運原料前往等節，已如前述。倘若被告乙○○、丁○○並非貪圖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提供之清運費用，又何以虛偽記載係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送貨」？甚進行違反買賣交易常態之金錢交易，是其等對於所載運之物為一般事業廢棄物，自難諉為不知。再者，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本不以有無獲利或意圖營利為構成要件，然被告乙○○、丁○○同時自清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獲利後，復自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處獲得售出含鎳廢液之利益等情，業經被告乙○○、丁○○供述在卷，而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所收受之廢棄物來自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倘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越多，高朋企業社所收取之處理費用當然會提高，而被告乙○○、丁○○所因而獲得之利潤亦相對增加，對於被告乙○○、丁○○而言，實屬有利可圖。況且高朋企業社甚有調漲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清運含鎳廢液之費用，而光美公司復因高朋企業社向光美公司表示含鎳廢液尚無法消耗完畢，光美公司遂另尋翰金公司且由翰金公司以較低之費用清理光美公司含鎳廢液，冠陞企業社則接受高朋企業社調漲清運費用等情，業據被告辛○○、丙○○、庚○○、丑○○等人供述明確，顯見被告乙○○、丁○○確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實屬廢棄物，且其等確有以清理該廢棄物獲利之動機及犯意。
　⒉次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將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理之方式非但不符合法清除、處理廢棄物及以再利用方式清理之規範，實際上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亦須補貼金錢以「賣出」。故縱使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或有相當程度之經濟價值，亦無得更易為廢棄物之本質，已如前述。縱高朋企業社將其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取得之含鎳廢液運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廠區內而由其等投入製程，亦係委由非屬合格清理或再利用機構外運處理，其方式、標的及再利用機構均不符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規範，則被告乙○○、丁○○運出含鎳廢液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亦無得更易含鎳廢液為事業廢棄物之本質，是被告乙○○、丁○○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收受含鎳廢液後，以出售為名將含鎳廢液賣予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行為，仍屬違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尚不得以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事後使用該含鎳廢液之作法，卸除被告乙○○、丁○○應負之責任。
　㈢被告辰○○、巳○○、戊○○、壬○○、癸○○、寅○○等人客觀上有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理，主觀上亦具有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犯意：
　⒈本案高朋企業社、來順公司及綺美公司等均未曾申請合法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亦均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再利用機構，為被告等人所自承，已如前述，是被告等辯稱高朋企業社所提供之含鎳廢液係可回收再利用等語，實無可採。又被告辰○○、巳○○、戊○○、壬○○、癸○○、寅○○等均知悉高朋企業社係從事中古設備買賣乙節，此亦為被告等人所是認，則高朋企業社何以有稱為「原料」之高濃度鎳液可提供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更屬無據。再者，被告乙○○於偵查中供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均知悉其所販售之含鎳廢液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核與被告壬○○於偵查中供稱：知道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是其他電鍍廠因濃度太高、電鍍出來的效果很差而製程使用過、不要的鎳液等語；被告癸○○於偵查中供稱：知悉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係其他公司不要的等語相符，亦核與被告辰○○、巳○○供述情節大致相同，是被告壬○○、癸○○、寅○○等人空言泛稱被告乙○○表示係關閉之電鍍廠所回收可以再利用，然卻未向被告乙○○、丁○○確認來源是否合法，亦未確認高朋企業社是否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即以不知道、沒有詢問，係因相信被告乙○○為由迴避，而逕自向高朋企業社購買含鎳廢液，難認其主觀上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
　⒉次查，來順公司購買硫酸鎳原料1公斤為155元；綺美公司購買硫酸鎳原料1公斤為118元至205元、氯化鎳原料1公斤則為230元等節，有來順公司、綺美公司進貨帳冊在卷可憑，又參以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向高朋企業社取得之含鎳廢液1公斤僅4至5元，而來順公司及被告辰○○等、綺美公司及被告壬○○等均係為節省購買原料之金錢成本而向高朋企業社購買含鎳廢液乙節，為被告等所是認。況依據被告辰○○、巳○○、壬○○、癸○○、寅○○之供述，可知高朋企業社所載運前往綺美公司含鎳廢液之鎳濃度明顯高於新購入、尚未使用過之硫酸鎳、氯化鎳，足以節省泡發及攪拌硫酸鎳、氯化鎳等原料之時間成本，被告壬○○等既係從事電鍍業，是否對該由高朋企業社所載往之含鎳廢液產出之過程全然無知，更屬無據。況且，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使用高朋企業社載往之含鎳廢液投入製程，因高朋企業社所載往之含鎳廢液含有光澤劑、硫酸鎳、氯化鎳、硼酸等雜質，仍需視情況投入固定之鎳槽內按一定比例混用，以免所電鍍出之商品不符合需求，亦始符經濟效益，堪認含鎳廢液對來順公司及被告辰○○等、綺美公司及被告壬○○等人而言，雖名義上為可投入製程之「原料」，然其等確實知悉高朋企業社所販售與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原料」實屬非等同於硫酸鎳、氯化鎳等原料而係由其他電鍍業製程所廢棄之事業廢棄物，惟在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持續購入鎳含量較高的新硫酸鎳、氯化鎳原料而耗費相對高金錢成本，且現有技術無法將新原料迅速泡發、攪拌使用之長時間成本、設備未升級之情況下，來順公司及被告辰○○等、綺美公司及被告壬○○等顯有鋌而走險向高朋企業社取得含鎳廢液投入製程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動機及犯意。綜上，本案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溯源過程中，雖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最終由終端事業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投入製程使用，惟依據廢棄物清理法對廢棄物之定義及上開說明，堪認本案含鎳廢液仍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被告等人上開所為，仍屬非法清理廢棄物，是被告犯嫌均堪予認定。
三、所犯法條：
　㈠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數同種類之行為將反覆實行，立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數行為，反覆實行之犯罪，歸類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立之犯罪類型，例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理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領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內容而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該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立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理行為通常具有反覆實行之性質，是本罪之成立，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最高法院104年度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參照。次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規定：「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理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5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金：一、以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又按營利事業銷貨統一發票，係營業人依營業稅法規定於銷售貨物或勞務時，開立並交付予買受人之交易憑證，足以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應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之原始憑證，是商業會計憑證之一種。如明知為不實之事項，例如虛假交易或是名實不符，而開立統一發票，或是索取他人開立不實事項之統一發票並記入帳冊，都會構成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罪。另按商業會計法所稱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計有外來憑證、對外憑證、內部憑證三類。其中記帳憑證則係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而言，有收入傳票、支出傳票及轉帳傳票三類，此觀諸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6條、第17條之規定自明。又營利事業銷貨統一發票，係營業人依營業稅法規定於銷售貨物或勞務時，開立並交付予買受人之交易憑證，足以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應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之原始憑證，屬於商業會計憑證之一種，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38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統一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原始憑證，商業負責人如明知為不實事項，而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792號、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庚○○將附表一、二所示不實事項記入光美公司進貨單明細表，並在附表三所示轉帳傳票上登載不實名目，自屬記入不實；而被告丑○○、子○○指示冠陞企業社不知情之會計簡牡丹將不實事項記入附表四所示冠陞企業社進貨帳冊內，亦屬記入不實，均屬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
　㈡犯罪事實欄一、㈠光美公司部分：
　⒈核被告卯○○、葉斯海、葉佳振、丙○○、葉彥志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罪嫌；被告卯○○、葉彥志另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又被告光美公司之代表人卯○○、總經理葉斯海、副總經理葉佳振、副廠長丙○○及會計葉彥志，因執行職務，均涉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是被告光美公司依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規定，應科以同法第46條之罰金。再被告卯○○、辛○○、己○○、丙○○、庚○○所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及被告卯○○、庚○○所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均具有犯意聯絡與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復被告卯○○、辛○○、己○○、丙○○、庚○○等人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雖涉及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2公司，惟既係基於清理光美公司未完妥處理含鎳廢液之單一犯意，應屬集合犯，尚無從分論二罪（參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1號判決意旨)，請分論以一罪。而被告卯○○、庚○○所犯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犯行，時間密接，地點相同，為接續犯。末被告卯○○、庚○○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而共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罪，犯罪時間有重疊或密接，應屬以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⒉至報告意旨認光美公司因其電鍍廢液於該公司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申報為「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C-0119）」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而認光美公司產出之電鍍廢液應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惟廢棄物代碼主要目的乃藉由上網申報資料之即時掌控，讓事業皆能依循系統指示方式進行事業廢棄物之處理，且確實掌握廢棄物流向，為利於代碼選用與使用時似應有專屬代碼，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使事業、清除、處理等機構與主管機關能夠有所依循，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列印資料、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分類使用指引與判定原則列印資料在卷可參，可知廢棄物代碼旨在簡化廢棄物管理，廢棄物仍應依據有害特性、性質、樣態、種類等予以認定適合之代碼，業者得依其廢棄物樣態特性及可清除處理機構，申請廢棄物代碼填報並經地方主管機關審查，而本案光美公司固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申報含鎳廢液為「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C-0119）」，被告卯○○等人亦坦承光美公司所委託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清運之物為光美公司產出之含鎳廢液為光美公司所廢棄，惟本案於高朋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等處所採檢含鎳廢液以毒性特性溶出程序（簡稱TCLP）判定，成分濃度均未超過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乙節，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可參，堪認光美公司所產出而經由高朋企業社運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含鎳廢液並非屬有害事業廢棄物，是本案既查無積極證據證明含鎳廢液屬有害事業廢棄物，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認光美公司所產出之含鎳廢液為一般事業廢棄物，附此敘明。
　㈢犯罪事實欄一、㈡冠陞企業社部分：
　　核被告丑○○、子○○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等罪嫌。又被告丑○○、子○○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再被告丑○○、子○○利用不知情之會計簡牡丹為上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犯行，請論以間接正犯。復被告丑○○、子○○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為集合犯，請分論以一罪。又被告丑○○、子○○所犯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犯行，時間密接，地點相同，為接續犯。復被告丑○○、子○○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而共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罪，犯罪時間有重疊或密接，應屬以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㈣犯罪事實欄一、㈢高朋企業社部分：
　　核被告乙○○、丁○○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罪嫌。又被告乙○○、丁○○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再被告乙○○、丁○○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雖涉及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等4公司，惟既係基於清理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未完妥處理含鎳廢液之單一犯意，應屬集合犯，請分論以一罪。
　㈤犯罪事實欄一、㈣來順公司部分：
　⒈核被告辰○○所為，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事業負責人非法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犯污染水體、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等罪嫌；核被告巳○○所為，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非法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犯污染水體、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等罪嫌；核被告戊○○所為，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非法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犯污染水體等罪嫌。又被告來順公司因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巳○○、戊○○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應依同法第39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所定罰金10倍以下之罰金；又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因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應依同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46條所定罰金；再因其負責人、受僱人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應依同法第52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51條所定罰金10倍以下之罰金。
　⒉被告辰○○、巳○○、戊○○，均係基於一個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水、有害事業廢棄物於地面水體之意思決定，自101年3月30日起至112年1月8日查獲日止，長期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水，是被告辰○○、巳○○、戊○○就上開所為，主觀上均係基於一個犯罪故意，侵害相同社會法益，參酌事業從事經濟活動，本有於同一地點，反覆實施排放廢水之特性，依據一般社會通念，認被告辰○○、巳○○、戊○○所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罪，及被告來順公司就其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之罪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罪，均應屬集合犯，請論為實質上一罪。
　⒊被告辰○○、巳○○、戊○○以一行為觸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及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罪，均為想像競合犯，請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被告辰○○犯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污染水體罪；被告巳○○、戊○○犯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污染水體罪。又被告來順公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基於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處斷，而均僅論以一罪，基於法人之刑責係代罰規定之原理，其所受之刑責（含罪數）自不應逾自然人之刑責，始為合理。故被告來順公司所犯上開2罪，亦請從一重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之規定，科以罰金刑。
　⒋被告辰○○、巳○○就上開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罪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犯行間，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分論併罰。又被告來順公司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2條規定，請均科以罰金刑。
　㈥犯罪事實欄一、㈤綺美公司部分：
　　核被告壬○○、癸○○、寅○○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罪嫌。又被告綺美公司之代表人壬○○、受僱人癸○○、寅○○，因執行職務，均涉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是被告綺美公司依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規定，應科以同法第46條之罰金。再被告壬○○、癸○○、寅○○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為集合犯，請分論以一罪。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 項及第2 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消除犯罪誘因，於經濟犯罪及具有穩定社會系統屬「風險刑法」之環境犯罪尤然。列為環境刑法之刑法第190條之1之排放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河川罪，於違法排放廢水之案件，其不法所得，乃行為人節省本應依法處理而支出之環保費用（成本），其因未支出而獲得整體財產之增益，自屬產自犯罪之利得，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58號判決參照。又所指財產上利益，依立法理由所載，包括積極利益及消極利益，積極利益如：占用他人房屋之使用利益、性招待利益等，變得之孳息則指利息、租金收入；消極利益如：法定應建置設備而未建置所減省之費用等。又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利得沒收採總額原則，並不扣除支出之犯罪成本，載運本案廢棄物而支出之運費成本，均在利得沒收之範圍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19號判決參照。
　㈡經查，被告等人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本案犯罪所得（詳細計算方式請參本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113年專業技術輔助環境執法計畫，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分別如下：光美公司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058萬1,312元；冠陞企業社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6萬216元；高朋企業社所得利益總和為60萬6,596元；來順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135萬1,939元；綺美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47萬9,478元。請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請均依同法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㈢又本署為保全犯罪所得追徵，已以附表五所示案號聲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核發扣押裁定扣押附表五所示被告名下財產，請就附表五所示扣押財產宣告追徵。
　㈣另被告等逕自排放廢水之行為，將導致重金屬遭水生生物吸收後，致該生物體內無法代謝，又經由食物鏈為人體食用後，所生之生物累積、濃縮作用，最終嚴重影響人體健康，其等犯行造成環境、人民身體健康之損害實難評估。
五、具體求刑：
　　按有毒污染所造成的有害影響，將會系統性侵害人類的生存權、安全權及達到最高健康標準的權利（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12條；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6、9條）。而亦因環境權所連結的範疇涵括個人及大眾生存權、健康權、隱私權、財產權、工作權等相關憲法基本人權，攸關人類永續生存與發展，此也是為何環境污染會被界定為「公害」範疇，蓋環境的立即污染固然可透過檢測而於相當期間內得知污染結果，然其後的生態影響，均需透過長期追蹤及考察才能確認影響的範圍，而此在法律資源有限性及訴訟經濟的考量下，行為人的惡性往往無法被完全評價與揭露。而被告等人中，就犯罪後悔悟之程度不一，部分在偵查中認罪、自白並配合調查，可推認其等係出於真誠之悔意，部分則自始否認犯罪，請參考最高法院105年度台上字第388號判決提及之英美法上「認罪的量刑減讓」，亦即在被告認罪之減輕幅度上，按照被告認罪之階段（時間）以浮動比率予以遞減調整之；被告係於最初有合理機會時即認罪者，可獲最高幅度之減輕，倘被告始終不認罪，直到案情已明朗始認罪，因已耗費龐大司法資源，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之僥倖，其減輕之幅度則極為微小。審酌被告丑○○、子○○、乙○○、丁○○、壬○○、癸○○、寅○○查獲後，於偵查中空言否認，均未坦承犯行，顯見未有悔悟之心，其中被告乙○○為勾串起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並從中雙重獲利者，建請就其等所涉犯罪從重量刑；又被告來順公司、辰○○、巳○○、戊○○等人所為上開犯行，長期將營業成本外部化，獲取自身龐大利益，導致周邊居民生存環境之破壞，更有影響相關水體、土地往後用永續利用之發展，惡性實屬重大，原應重懲，惟考量其等事後坦認犯行，倘於審理時若願完全坦承犯行，建請就其等所涉犯罪量處適當之刑度；另被告丙○○雖曾坦承犯行，惟任職於光美公司電鍍部業已30年有餘，就其所涉上開犯行，與其他共犯供述之情節不符，亦建請量處適當之刑度；至被告光美公司及被告卯○○、辛○○、己○○、丙○○、庚○○等人雖為含鎳廢液之產出者，惟事後均坦認犯行，並業已將光美公司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委託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之機構，犯罪後態度均尚稱良好，倘於審理時若願完全坦承犯行，建請就其等所涉犯罪量處適當之刑度或為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8　　日
　　　　　　　　　　　　　　　 檢察官 　 甲○○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羅心妤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90條之1第1項、第2項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
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 1 千萬元以下罰金。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
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第5項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 34 條至本條第 3 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 34 條至第 37 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
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依第八條第二項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規定致嚴重污染環境。
二、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證而擅自運作或未依許可證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三、未依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登記或核可而擅自運作或未依登記或核可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採取緊急防治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三項所為之命令，致嚴重污染環境。
五、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附表一：光美公司進貨單明細表（光美公司交付含鎳廢液與高朋企業社）
		編號

		進貨日期

		進貨單號

		品號

		數量
（貝克桶）

		進貨單價
（新臺幣）

		進貨金額
（新臺幣）

		稅額
（新臺幣）



		1

		2019年8月30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2

		2019年8月30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3

		2019年9月12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4

		2019年9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0.00

		2

		4,000.00

		200



		5

		2019年10月4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6

		2019年10月9日

		00000000000

		鎳液

		4,000.00

		2

		8,000.00

		400



		7

		2019年10月9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8

		2019年11月13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9

		2019年11月13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0

		2019年12月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1

		2019年12月5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0.00

		2

		4,000.00

		200



		12

		2019年12月18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3

		2019年12月20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4

		2020年1月7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0.00

		2

		4,000.00

		200



		15

		2020年1月8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鎳液

		2.00

		2,000.00

		4,000.00

		200.00



		16

		2020年2月21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3,000.00

		6,000.00

		300.00



		17

		2020年2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3,000.00

		6,000.00

		300.00



		18

		2020年3月6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3,000.00

		6,000.00

		300.00



		19

		2020年3月13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2,000.00

		4,000.00

		200.00



		20

		2020年3月18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2,000.00

		4,000.00

		200.00



		21

		2020年3月25日

		00000000000

		鎳液

		5.00

		2,000.00

		10,000.00

		500.00



		22

		2021年4月7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3

		2021年4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4

		2021年5月14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5

		2021年6月1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6

		2021年6月18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7

		2021年6月29日

		00000000000

		鎳液

		1

		7,000.00

		7,000.00

		350



		28

		2021年7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9

		2021年9月6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0

		2021年10月1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1

		2021年11月1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2

		2022年1月2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3

		2022年4月1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4

		2022年6月9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5

		2022年8月19

		00000000000

		鎳液

		2

		7,000.00

		14,000.00

		700



		36

		2022年9月23日

		00000000000

		鎳液

		2

		7,000.00

		14,000.00

		700



		


		


		


		鎳液

		2

		7,000.00

		14,000.00

		700



		37

		2022年11月21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8

		2022年12月14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9

		2022年12月28日

		-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附表二：光美公司進貨單明細表（光美公司交付含鎳廢液與翰金公司）
		編號

		進貨日期

		進貨單號

		品號

		數量
（貝克桶）

		進貨單價
（新臺幣）

		進貨金額
（新臺幣）

		稅額
（新臺幣）



		1

		2020年3月25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2,000.00

		6,000.00

		300



		2

		2020年4月9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3

		2020年4月17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4

		2020年4月30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5

		2020年5月14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6

		2020年5月21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7

		2020年5月28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8

		2020年6月1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9

		2020年6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0

		2020年6月8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11

		2020年6月1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2

		2020年6月16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3

		2020年6月29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14

		2020年7月2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5

		2020年7月2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6

		2020年8月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7

		2020年8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8

		2020年9月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9

		2020年9月7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1

		5,000.00

		5,000.00

		25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20

		2020年9月2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1

		2020年10月5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2

		2020年10月1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3

		2020年11月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4

		2020年11月16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5

		2020年12月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6

		2020年12月2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7

		2021年1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8

		2021年1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9

		2021年2月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0

		2021年3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1

		2021年3月1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2

		2021年7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3

		2021年7月2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4

		2021年8月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5

		2021年8月3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6

		2021年9月1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7

		2021年10月7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38

		2021年10月1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9

		2021年10月25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0

		2021年11月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41

		2021年11月2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



		42

		2021年12月5日

		000000000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43

		2021年12月1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44

		2021年12月2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45

		2022年1月17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6

		2022年2月1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7

		2022年3月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8

		2022年3月2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9

		2022年4月1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50

		2022年5月1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51

		2022年5月3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52

		2022年6月2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3

		2022年7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4

		2022年7月2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5

		2022年8月2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6

		2022年9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7

		2022年10月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8

		2022年10月26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附表三：光美公司轉帳傳票（光美公司付款與高朋企業社）
		編號

		日期

		會計項目

		摘要

		金額
（新臺幣）

		總金額
（新臺幣）



		1

		110年12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36,510

		38,336



		


		


		稅

		


		1,826

		




		2

		111年2月28日

		修繕費

		高朋

		43,400

		45,570



		


		


		稅

		


		2,170

		




		3

		111年4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27,000

		28,350



		


		


		稅

		


		1,350

		




		4

		111年5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32,480

		34,104



		


		


		稅

		


		1,624

		




		5

		111年6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34,480

		36,204



		


		


		稅

		


		1,724

		




		6

		111年7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52,900

		55,545



		


		


		稅

		


		2,645

		




		7

		111年8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14,000

		14,700



		


		


		稅

		


		700

		




		8

		111年9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70,590

		74,120



		


		


		稅

		


		3,530

		




		9

		111年10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130,320

		136,836



		


		


		稅

		


		6,516

		




		10

		111年11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10月)

		30,280

		78,729



		


		


		修繕費

		高朋
（11月）

		44,700

		




		


		


		稅

		


		3,749

		










附表四：冠陞企業社帳冊（冠陞企業社交付含鎳廢液與高朋企業社）
		編號

		日期

		數量
（桶）

		數量
（公斤）

		單價
（新臺幣）

		總價
（新臺幣）



		1

		109年7月8日

		-

		700

		6

		4,000



		2

		109年11月13日

		-

		875

		6

		5,000



		3

		110年2月3日

		32

		800

		6

		4,800



		4

		110年5月11日

		37

		925

		6

		5,550



		5

		110年10月15日

		36

		900

		6

		5,400



		6

		111年7月22日

		33

		825

		6

		4,950









附表五：
		編號

		被告

		扣押裁定案號

		名下財產

		公告現值/金額
（新臺幣）



		1

		光美公司

		112年度聲扣
字第14號

		光美公司
名下帳戶存款

		735萬5,586元



		2

		冠陞企業社



		112年度聲扣
字第17號

		冠陞企業社
名下帳戶存款

		15萬7,738元



		3

		高朋企業社

		112年度聲扣
字第4號

		被告乙○○名下
土地1筆、建物2筆

		47萬3,255元



		4

		來順公司

		112年度聲扣
字第1、3號

		來順公司名下
土地3筆、建物1筆

		4,274萬8,398元



		5

		綺美公司

		112年度聲扣
字第19號

		綺美公司
名下帳戶存款

		47萬2,283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4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吳德超





            葉佳振





            張文雄







            葉彥志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林清漢律師

            侯銘欽律師

被      告  葉斯海





選任辯護人  汪令珩律師

            陳建豪律師

            尹  良律師

被      告  王仲義





選任辯護人  林子翔律師

被      告  林瑋琪







選任辯護人  雲惠鈴律師

被      告  陳豐順







選任辯護人  彭紹瑾律師

被      告  陳俊安





被      告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李長賢





            李哲維





            楊素珠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胡原龍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4605號、第5239號、第6166號、第10043號、第10044號、第10

696號、第22079號、第22080號、第22081號、第22082號、第220

84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

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卯○○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

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己○○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

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

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庚○○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

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辛○○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

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及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

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罰金新

臺幣壹佰萬元。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零伍拾捌萬壹仟參

佰壹拾貳元追徵其價額。

丑○○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

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陸萬貳佰

壹拾陸元追徵其價額。

子○○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

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

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萬陸仟

伍佰玖拾陸元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

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辰○○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共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又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一

條第五款之申報不實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伍年，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並應

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

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肆

場次。

巳○○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共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又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一

條第五款之申報不實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

戊○○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共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

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及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

第三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

放流水標準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佰萬元；又因其負責人、受僱人

執行業務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之申報

不實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伍佰伍拾萬

元。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參拾伍萬壹仟玖佰參拾玖元追

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

    份有限公司、丑○○、子○○、乙○○、丁○○、辰○○、巳○○、戊○○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所犯之罪，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

    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被告卯○○、己○○、丙○○

    、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丑○○、子○○、

    乙○○、丁○○、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於準備

    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

    序之旨，並聽取上開被告、辯護人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

    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本件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卯○○、己○○、

    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丑○○、子

    ○○、乙○○、丁○○、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於

    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訴卷二第195、196頁），而起訴書附

    表四編號2之日期應更正為民國109年8月13日外，其餘均引

    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

    限公司部分：

　⒈核被告己○○、丙○○、辛○○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核被告卯○○、庚○○所為，

    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被告光

    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卯○○、受僱人即

    被告己○○、丙○○、庚○○、辛○○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

    法之罪，該公司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該法

    第46條所定之罰金。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

    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

    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

    ，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卯○○、己○○、丙○○、

    庚○○、辛○○，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反覆

    實行上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

    以包括一罪。另被告卯○○、庚○○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

    ，均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期所為，各行為之獨立性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接

    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⒊被告己○○、丙○○、辛○○就其等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被

    告卯○○、庚○○就其等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填製不實會

    計憑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卯○○、庚○○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填

    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各從一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㈡被告丑○○、子○○部分：

　⒈核被告丑○○、子○○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

    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

    實會計憑證罪。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

    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

    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

    ，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丑○○、子○○，基於單

    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廢棄物清除

    、處理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另被告

    丑○○、子○○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均係基於單一犯意

    ，於密接時期所為，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

    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

    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接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

    ，較為合理。

　⒊被告丑○○、子○○就其等所為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及填製不

    實會計憑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又被告丑○○、子○○利用不知情之簡牡丹為前開填製不實會

    計憑證犯行，為間接正犯。

　⒋被告丑○○、子○○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填

    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各從一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㈢被告乙○○、丁○○部分：

　⒈核被告乙○○、丁○○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

    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

    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

    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

    ，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乙○○、丁○○，基於單

    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廢棄物清除

    、處理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

　⒊被告乙○○、丁○○就其等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有犯意聯

    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⒈所犯法條：

　⑴核被告辰○○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

    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負

    責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及水污染防

    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

    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應依同條第5項規定

    ，加重其刑。

　⑵核被告巳○○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

    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受

    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及水污染防

    治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

    水標準罪。

　⑶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

    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受

    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水污染

    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

    流水標準罪。

　⑷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

    告巳○○、戊○○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罪，

    依同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10倍以下

    之罰金。另因其代表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戊

    ○○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該公司應依廢棄物

    清理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該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又因其

    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因執行業務犯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應依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管理法第5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51條規定之10倍以下之

    罰金。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

    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

    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

    ，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辰○○、巳○○、戊○○，

    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非法排放廢水之犯

    意，反覆實行上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

    。另被告辰○○、巳○○本案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犯行，係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

    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

    開，應認被告辰○○、巳○○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在刑

    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

    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應各論以包括一罪。

　⒊被告辰○○、巳○○、戊○○就其等所為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

    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非法清理廢棄物、因事業活動而犯放

    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等犯行，被告辰○○、巳○○就其等所

    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犯行

    ，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各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辰○○，係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

    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

    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

    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法第36條第1項之

    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被告巳○○

    、戊○○，係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

    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

    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

    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

    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均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

    條規定，各從一重之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處斷。另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同時處以前開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

    法之罪，亦應從一重之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第1項規定科以

    同法第36條第1項10倍以下之罰金處斷。

　⒌被告辰○○、巳○○上開所犯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

    污染河川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

    報不實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審酌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

    乙○○、丁○○、辰○○、巳○○、戊○○，分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水污染防治法、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等罪，又先後

    填載不實會計憑證，就關注化學物質申報不實，損及政府藉

    嚴格審查、控管廢棄物及廢水排放以維護環境衛生、保障國

    民健康之行政管理機制，欠缺環保觀念，漠視環境保護之重

    要性，所為實有不該，考量被告12人均坦認犯行，兼衡渠等

    犯罪之動機、目的、分工之內容、手段，暨被告卯○○自陳五

    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

    狀況；被告己○○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無需

    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丙○○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

    程度、需扶養父母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庚○○自陳大專畢業

    之智識程度，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

    辛○○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

    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丑○○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

    養1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子○○自陳高中畢業

    之智識程度，需扶養父母及2名未成年子女之親屬之家庭經

    濟狀況；被告乙○○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之家

    庭經濟狀況；被告丁○○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育嬰

    留職停薪、需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

    被告辰○○自陳已退休、需扶養配偶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

    被告巳○○自陳技術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父母及3名

    未成年子女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戊○○自陳國中畢業

    之智識程度，已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

    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辰○○、巳○○所

    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部

    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被告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

    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卯○○、受僱人即被告己○○、丙○○、庚

    ○○、辛○○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爰依同法第

    47條之規定，科以該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被告來順股份有

    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戊○○執

    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罪，爰依同法第39條

    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10倍以下之罰金，另因其

    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因執行業務犯毒性及

    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爰依同法第52條規

    定，科以同法第51條規定之10倍以下之罰金，並就被告來順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以資懲儆。

　㈥查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

    、丁○○、辰○○、巳○○、戊○○5年內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

    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稽，考量其等一時失慮致罹刑章，而被告12人於犯後均已

    坦承犯行，足認有真誠悔過並彌補過犯之意，堪認被告12人

    經此偵審教訓及本次罪刑之科處，自當知所惕勉，信無再犯

    之虞，是綜上各情，本院因認對被告12人宣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諭知被

    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

    ○○、巳○○、戊○○緩刑4年，被告辰○○緩刑5年，然考量被告12

    人欠缺尊重法治之觀念，為強化其法治概念，使其等於緩刑

    期內能深知警惕，避免其等再度犯罪，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

    2項第5、8款，被告12人於緩刑期間內應參加法治教育4場次

    ，被告辰○○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

    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

    務。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諭知被告12人於

    緩刑期間應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

四、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

    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

    。立法意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消除犯罪誘因，於經濟犯

    罪及具有穩定社會系統屬「風險刑法」之環境犯罪尤然。又

    所指財產上利益，依立法理由所載，包括積極利益及消極利

    益，積極利益如：占用他人房屋之使用利益、性招待利益等

    ，變得之孳息則指利息、租金收入；消極利益如：法定應建

    置設備而未建置所減省之費用等。再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

    ，利得沒收採總額原則，並不扣除支出之犯罪成本，而均在

    利得沒收之範圍內。經查，被告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新臺幣（下同）1,058萬1

    ,312元，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

    共計為135萬1,939元，冠陞企業社負責人即被告丑○○因上開

    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16萬216元；高朋企業社負責人

    即被告乙○○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60萬6,596元

    （卷證詳見卷附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

    書），應依法追徵其價額。至其餘扣案物，與被告卯○○、己

    ○○、丙○○、庚○○、辛○○、丑○○、子○○、乙○○、丁○○、辰○○、

    巳○○、戊○○本案犯行本身並無直接關連性，亦不具備沒收之

    刑法上重要性，復非違禁物或法定應義務沒收之物，自無庸

    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佩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呂宜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心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

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90條之1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

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1千萬元以下罰金。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2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

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2項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

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或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1項、第5項或第1項未遂犯之罪，其情節顯著輕微者，不罰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依第八條第二項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規定致嚴重污染環境

    。

二、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證而擅自運作或未依許可

    證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三、未依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登記或核可而擅自運作或未依登記或核可所列事

    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採取緊急防治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機

    關依同條第三項所為之命令，致嚴重污染環境。

五、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

    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2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

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第5項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1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

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20萬元以上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

三、違反第32條第1項規定。

第1項、第2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第3項之罪者，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34條至第37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

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

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

    結果。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05號

112年度偵字第5239號

112年度偵字第6166號

112年度偵字第10043號

112年度偵字第10044號

112年度偵字第10696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79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0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1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2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4號

　　被　　　告　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區○○○路0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　代表人　卯○○　男　74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0鄰○○00○

　　　　　　　　　　　　　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林清漢律師

　　被　　　告　辛○○　男　7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己○○　男　6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2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侯銘欽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丙○○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嘉義縣○○鎮○○里00鄰○○○00

　　　　　　　　　　　　　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庚○○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號2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林勵律師

　　被　　　告　丑○○　男　5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子○○　女　5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0號1

　　　　　　　　　　　　　7樓

　　　　　　　　　　　　居新北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乙○○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彭紹瑾律師　　

　　被　　　告　丁○○　男　3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　代表人　辰○○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張百欣律師

　　　　　　　　林庭誼律師

　　被　　　告　巳○○　男　4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紹安律師

　　　　　　　　胡原龍律師

　　被　　　告　戊○○　女　6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綺美電鍍股份有限公司

　　　　　　　　　　　　設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　代表人　壬○○　男　6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巷0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林孟毅律師

　　被　　　告　癸○○　男　36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巷00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寅○○　女　5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0巷00弄0

　　　　　　　　　　　　　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犯公共危險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卯○○為址設桃園市○○區○○○路00號「光美工廠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光美公司）之負責人

    ，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綜理光美公司各項業務

    、辛○○為光美公司總經理，負責對外招攬業務、己○○為光美

    公司副總經理，亦為民國102年間光美公司之環保聯絡人、

    丙○○自79年起，擔任光美公司電鍍部副廠長負責監控電鍍作

    業流程、巡視廠區及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人員，庚○○自98年起

    ，擔任光美公司會計，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經辦會計人員，

    於102年起擔任光美公司環保聯絡人；丑○○為址設新北市○○

    區○○街00○0號「冠陞企業社」（統一編號：00000000號）之

    負責人，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子○○為丑○○之配

    偶，為冠陞企業社會計並負責審核帳款事項，亦為商業會計

    法上之經辦會計人員；乙○○（綽號中古陳）為址設新北市○○

    區○○街00巷00號1樓，實際營運地址桃園市○○區○○路000巷00

    ○0號「高朋企業社」（統一編號：00000000號）之負責人、

    丁○○為乙○○之子，係高朋企業社之員工；辰○○為址設桃園市

    ○○區○○○路000巷00號「來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

    000000號，下稱來順公司）之負責人，負責綜理來順公司之

    事務及操作廢水處理設備、巳○○為辰○○之子、戊○○則為辰○○

    之配偶，巳○○自101年3月30日起亦負責操作廢水處理設備，

    並負責申報廢水處理紀錄，戊○○則為會計，負責付款及管理

    帳務；壬○○係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綺美電鍍股份有限

    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綺美公司）負責人，

    癸○○為壬○○之子、寅○○則為壬○○之配偶，癸○○自108年間起

    擔任綺美公司現場負責人，寅○○則為總務兼會計人員，負責

    收付款項及管理帳務。上開人等均知悉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

    理法之規定，自行或委託領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之機

    構或公民營業者，並依廢棄物清理法所規定之方式進行事業廢

    棄物清除及處理，且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

    物業務，竟仍分別或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光美公司以金屬表面處理為營業項目，其金屬電鍍處理程序

    製程中會產出含鎳金屬之廢液（下稱含鎳廢液），屬一般事

    業廢棄物。卯○○、辛○○、己○○、丙○○、庚○○均知悉光美公司

    產出之含鎳廢液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進行廠內再利用，

    且亦知悉高朋企業社、翰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涉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罪嫌，另為緩起訴處分，下稱翰金公司）均未領

    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卯○○、辛○○、己○○、丙○○、

    庚○○竟為節省光美公司清理含鎳廢液之清運成本、牟取利益

    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

    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卯○○

    、辛○○、己○○於109年前某時與乙○○商議，佯充光美公司以

    每公斤新臺幣（下同）2至7元之價格向高朋企業社買受「鎳

    液」化學溶劑原料之買賣契約名義；及由卯○○、辛○○、己○○

    於109年間與翰金公司不詳之人商議後由業務協理陳盛宗（

    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另為緩起訴處分）接洽商議

    ，並經翰金公司負責人廖學賢、執行副總經理吳順玄（上2

    人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均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意

    ，佯充光美公司以每公斤5元之價格向翰金公司買受「鍍液

    」、「全光澤藥水」等化學溶劑原料之買賣契約名義及翰金

    公司提供光美公司「製程改善服務費」之名義掩飾光美公司

    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然係由高朋企業社即乙○○或丁○○、翰金

    公司非法清除、處理光美公司製程產出含鎳廢液之實，並經

    丙○○、庚○○同意以上開買賣、製程改善方式包裝光美公司非

    法委託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非法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行

    為。上開謀議既定後，由丙○○於109年1月初起，負責於光美

    公司廠內抽出含鎳廢液裝於貝克桶內，而暫存於廠內後通知

    乙○○或丁○○，再由乙○○或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大貨車載運並清除光美公司所產生之含鎳廢液後，復以高朋

    企業社之名義假以販售之名義將含鎳廢液交由來順公司、綺

    美公司（詳下㈣、㈤所述）非法處理。另由丙○○於109年3月底

    起，在光美公司廠內抽出含鎳廢液裝於貝克桶內，而暫存於

    廠內後通知翰金公司不詳員工前往載運並清除至翰金公司非

    法處理。嗣卯○○、庚○○為掩飾為光美公司上開非法清理含鎳

    廢液之事實，明知事實上係光美公司支付含鎳廢液處理費用

    予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竟共同基於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由庚○○在附表一所示進貨單明

    細表上不實登載「進貨」名目為「鎳液」，並由庚○○在轉帳

    傳票上不實登載名目為「修繕費」，再經卯○○簽名批示後，

    由庚○○負責開立傳票並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另由庚○○於

    附表二所示進貨單明細表上不實登載「進貨」名目為「鍍液

    」、「全光澤藥水」，並支付款項予翰金公司，均足生損害

    於主管機關對於商業會計事務管理之正確性。

　㈡冠陞企業社以金屬表面處理為營業項目，其金屬電鍍處理程

    序製程中會產出含鎳金屬之廢液（下稱含鎳廢液），屬一般

    事業廢棄物，丑○○、子○○均知悉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一般事

    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理法之規定，自行或委託領有廢棄物清

    除、處理許可文件之機構或公民營業者，並依廢棄物清理法

    所規定之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清除及處理，竟為節省冠陞企

    業社清理含鎳廢液之清運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

    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

    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09年7月間，由丑○○與

    乙○○商議，佯充冠陞企業社以每公斤6元之價格向高朋企業

    社買受「藥水」化學溶劑原料之買賣契約名義掩飾冠陞企業

    社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由高朋企業社即乙○○、丁○○非法清除

    、處理冠陞企業社製程產出含鎳廢液之實，並經子○○同意以

    上開買賣方式包裝冠陞企業社非法委託高朋企業社清除、處

    理含鎳廢液之行為。上開謀議既定後，由丑○○於109年7月起

    ，在冠陞企業社廠內抽出含鎳廢液並裝於塑膠桶內於廠內暫

    存後，由其通知乙○○或丁○○，再由乙○○或丁○○駕駛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載運並清除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含鎳

    廢液後，復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假以販售之名義將含鎳廢液

    交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詳下㈣、㈤所述）非法處理。丑○○

    、子○○為掩飾冠陞企業社上開非法清理含鎳廢液之事實，明

    知事實上係冠陞企業社支付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含鎳廢液處

    理費用予高朋企業社，由有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不

    實犯意聯絡之丑○○、子○○指示冠陞企業社不知情之會計人員

    簡牡丹（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另為不起訴之處分

    ），由簡牡丹於附表四所示冠陞企業社帳冊上不實登載「進

    貨」名目為「藥水」、「藥水回收」、「藥水處理」，並由

    子○○審核後，由冠陞企業社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足生損

    害於主管機關對於商業會計事務管理之正確性。

　㈢乙○○、丁○○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

    務，竟為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

    、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

    犯意聯絡，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於109年1月初起，以每公

    升7元受光美公司之委託（詳如上㈠所述），及於同年7月初

    起，以每公升6元受冠陞企業社之委託（詳如上㈡所述），由

    乙○○或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載運並清除

    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含鎳廢液後，復以高朋企業

    社之名義以2至5元之價格不等之費用，假以販售之名義將上

    開含鎳廢液清除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詳下㈣、㈤所述），

    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分別在其等公司廠內進行非法處理。

　㈣來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⒈辰○○、巳○○、戊○○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

    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

    棄物業務，辰○○、巳○○、戊○○竟為節省來順公司購買硫酸鎳

    原料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

    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

    之犯意聯絡，由乙○○、丁○○於109年1月初、109年7月間起分

    別收受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產出之含鎳廢液後，再由乙○○

    或丁○○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以2至5元之價格不等之費用，假

    以販售之名義將上開含鎳廢液交由來順公司非法處理，然係

    以上開買賣包裝來順公司清除、處理含鎳廢液行為之實，復

    由辰○○、巳○○在來順公司內以該含鎳廢液取代硫酸鎳，進入

    來順公司之生產製程，以加入氫氧化鈉產生氫氧化鎳半成品

    再後製為氟化鎳、醋酸鎳、硫酸鎳銨等化學原料材料後，以

    此方式為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來順公司並因此節省原

    應支付購買硫酸鎳之成本。

　⒉來順公司係從事化學原料材料製造業，為水污染防治法第2條

    第7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所指定之事業，領有桃園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下稱桃園市環保局）所核發水污染防治許可證，而

    依上開核發之許可證文件內容，來順公司製程中所產生之廢

    水，須經廢水處理設備處理至達放流水標準後，始得經由核

    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至廠房外之地面水體。詎辰○○、巳○○、

    戊○○均明知來順公司所產生之廢水含有「鎳」、「銅」、「

    氟鹽」等有害健康物質，須經廢水處理設備處理至達放流水

    標準後，始得經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至廠房外之地面水

    體，倘逕排放入地面水體內，廢水中所含有害健康物質將超

    過放流水標準，且進入地面水體後將嚴重破壞環境生態，進

    而污染土壤、水體，並使受污染之土壤或水體底泥之重金屬

    含量，超過土壤污染監測管制標準及底泥品質指標，致生公

    共危險。辰○○、巳○○、戊○○亦均明知來順公司之廢水處理設

    備已因老舊而未能妥善處理廢水，致廢水雖經過廢水處理設

    備，然未能受廢水處理設備有效、妥善處理達到放流水排放

    標準，竟仍共同接續基於將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之

    廢水排放於地面水體及公共危險之犯意聯絡，自101年3月30

    日起至112年1月8日查獲日止，為規避環保單位查緝，由辰○○

    指示巳○○，而戊○○同意之方式，以廠內自動控制方式，以定

    時器設定廢水操作時間為周末之凌晨1時5分許至上午7時25

    分許止，排放廢水容積約為70公噸，以此方式未遵循污水處

    理程序，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鎳」、「銅」、「氟鹽」均

    已逾放流水之標準之廢水，此舉已導致老街溪之溝渠水體遭

    廢水所含重金屬污染，嚴重威脅生態環境，致生公共危險。

　⒊辰○○、巳○○均明知氫氟酸（俗稱化骨水）於110年8月20日起

    即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並

    公告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3條第2項之關注化學物

    質，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有申報義務，而來順

    公司於111年1月間，有向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購入氫氟酸

    ，且於111年間有販賣氫氟酸之製品氟化鎳之紀錄，竟共同

    基於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之犯意聯絡，於111年2月

    至111年11月間，申報來順公司氫氟酸之使用量、貯存量均

    為零，以此方式為不實申報。且辰○○、巳○○為規避檢查，竟

    於購買後之不詳時間，將所購入之氫氟酸上之標籤貼紙撕除

    ，至不知情之員工或他人處於危險之環境中。

　㈤綺美公司以金屬表面處理為營業項目，壬○○、寅○○、癸○○均

    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壬○○、

    寅○○、癸○○竟為節省綺美公司購買硫酸鎳及氯化鎳原料成本

    、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

    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

    絡，由乙○○、丁○○於109年1月初、109年7月間起分別收受光

    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產出之含鎳廢液後，再由乙○○或丁○○以

    高朋企業社之名義以4至5元之價格不等之費用，假以販售之

    名義將上開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交由綺美公司非法處

    理，然係以上開買賣包裝綺美公司清除、處理含鎳廢液行為

    之實，復由壬○○、癸○○在綺美公司內以該含鎳廢液取代硫酸

    鎳、氯化鎳，進入綺美公司之生產製程，以加入氫氧化鈉產

    生氫氧化鎳半成品再後製為氟化鎳、醋酸鎳、硫酸鎳銨等化

    學原料材料後，以此方式為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綺美

    公司並因此節省原應支付購買硫酸鎳、氯化鎳之成本。嗣於

    112年1月8日、同年月17日、同年2月8日、同年月10日、同年

    月22日，分別為警會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

    環境督察大隊、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等人員搜索而層層查

    獲，始悉上情。

二、案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第

    七大隊第三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㈠犯罪事實欄一㈠光美公司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卯○○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⒉ 被告辛○○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⒊ 被告己○○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⒋ 被告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客觀事實，且其知悉光美公司電鍍製程中產出鎳液，僅有少部分可以再利用，濃度如果太高無法處理成一般廢水排放，故需抽出裝入桶內，再通知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載運，並支付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費用，其認為高朋企業社並非合法廠商，且應無能力處理含鎳廢液之事實。 ⒌ 被告庚○○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⒍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其知悉其前往光美公司載運之鎳液係光美公司已經不需要之物，因光美公司於廠內處理廢液之費用很高，故委託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丁○○以1公升7元之運費載運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⒎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乙○○有受光美公司委託以1公升7元之費用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⒏ 證人即同案被告廖學賢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廢液pH值小等於2.0）及D-0201（廢離子交換樹脂）個案再利用許可，而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然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清除含鎳廢液，且翰金公司未為光美公司改善製程等事實。 ⒐ 證人即同案被告陳盛宗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係由其與被告庚○○連繫，而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廢液pH值小等於2.0）及D-0201（廢離子交換樹脂）個案再利用許可，且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然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間起清除含鎳廢液，且翰金公司未為光美公司改善製程等事實。 ⒑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順玄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廢液pH值小等於2.0）及D-0201（廢離子交換樹脂）個案再利用許可，而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然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間起清除含鎳廢液，且翰金公司未為光美公司改善製程等事實。 ⒒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雅俐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而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3月起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⒓ 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雅宏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而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3月起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⒔ 高朋企業社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均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含鎳廢液，然送貨單記載為「鎳液」，並由被告丙○○簽收之事實。 ⒕ 光美公司102年至110年進貨單明細表（高朋企業社部分） 證明光美公司於109年1月初前某時起將含鎳廢液交付予高朋企業社清運，而被告庚○○以「購買鎳液」之不實名義記入帳冊之事實。 ⒖ 光美公司轉帳傳票 證明被告庚○○在光美公司轉帳傳票上不實登載名目為「修繕費」，並由卯○○簽名批示後，以月結方式付款，開立傳票支付費用予高朋企業社之事實。 ⒗ 光美公司109年至111年進貨單明細表（翰金公司部分） 證明光美公司自109年3月間起將含鎳廢液交付予翰金公司清運，而被告庚○○以「購買鍍液、全光澤藥水」等不實名義記入帳冊之事實。 ⒘ 翰金公司應收帳款統計表、應收帳款明細表、收貨單、統一發票 證明翰金公司提供與光美公司之收貨單以「鎳原料」、「全光」、「全光澤」、「高濃度」為名義，向光美公司收取含鎳廢液，而翰金公司提供與光美公司之應收帳款明細表中以「製程改善服務費」登載，並以月結方式付款予翰金公司之事實。 ⒙ 翰金公司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質量平衡圖、再利用登記、廢棄物代碼C-0202及D-0201再利用許可文件 證明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及D-0201個案再利用許可，而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及光美公司所產出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⒚ 光美公司現場之貝克桶照片 證明光美公司廠區內有桶身分別標示「翰金」、「中古陳」之裝有含鎳廢液貝克桶之事實。 ⒛ 112年1月17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628、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3張 證明： ⑴光美公司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質量平衡圖中登載前處理作業區產出之事業廢棄物為廠內再利用，而電鍍鎳槽隨電鍍時間增加鎳濃度上升導致產品外觀不良，每周委託檢測公司檢測硫酸鎳含量，濃度太高（300g/L）會將電鍍液抽出貯存，抽出之鎳液僅有少部分反送回製程（1至2噸/3月）其餘廢棄，平均每月約產出2至3公噸含鎳廢液等事實。 ⑵被告丙○○於督察時表示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以每公升7元、翰金公司以每公升5元清理之事實。 ⑶高朋企業社未取得主管機關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及光美公司將含鎳廢液委託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且未簽訂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合約，均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112年1月17日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編號：稽112-H00949）及稽查蒐證照片17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及綺美公司，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2月14日及同年12月28日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後續再賣給來順公司處理，載運均由車號000-0000號車輛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8474、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2張 證明翰金公司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及D-0201個案再利用許可，個案再利用並無含鎳廢液或光美公司，且光美公司自行與翰金公司聯繫協助處理事業廢棄物，係由光美公司通知翰金公司前往載運，廢棄物清運由翰金自行派遣公司車輛前往載運後投入翰金公司生產製程中之事實。  光美公司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證明光美公司金屬電鍍處理之製程中會產出廢棄物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其清除方式為「無需清除者」，而再利用管理方式為「廠內再利用」之事實。  光美公司事業製造過程質量平衡流程圖 證明光美公司質量平衡圖中登載前處理作業區會產出之混合廢棄物（每月0.3噸）之事實。 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犯罪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光美公司含鎳廢液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登載為廠內再利用，惟光美公司之含鎳廢液除廠內再利用外，尚有委託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之機構高朋企業社及翰金公司清理，並未依規定變更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光美公司本案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058萬1,312元。 

㈡犯罪事實欄一㈡冠陞企業社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丑○○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冠陞企業社負責人及廢水操作人員，冠陞企業社為電鍍業，製程過程中會產生高濃度鎳液，如不抽出高濃度鎳液，會導致成品達不到客戶要求，且其知悉冠陞企業社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所載鎳液部分應回收，然因冠陞企業社做不到全數回收再利用，並因廠房空間不足，其希望被告乙○○能盡速將其廠區內之含鎳廢液清除，故支付運費委託被告乙○○清除，頻率約每半年至1年清除1次，縱被告乙○○調漲所收運費，其仍可以接受。再者，其知悉被告乙○○為機械維修設備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再利用資格，被告乙○○也沒有告訴其如何處理，其基於信任將含鎳廢液交給被告乙○○處理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子○○為冠陞企業社會計人員，簡牡丹為冠陞企業社會計及收發人員，冠陞企業社帳冊上所記載「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均係代表冠陞企業社將製程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被告乙○○、丁○○清除，且係其指示證人即冠陞企業社會計簡牡丹於帳冊上登載為「藥水」，並支付運費予被告乙○○、丁○○等事實。 ⒉ 被告子○○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冠陞企業社之會計人員，並負責審核帳事項，被告丑○○會將濃度過高之含鎳廢液抽出貯存於廠內，並由冠陞企業社支付運費由高朋企業社將含鎳廢液清除，109年前高朋企業社係以每車次1,000元收取運費，後來因處理成本增加，故載送費用於109年起調漲以每公斤6元計算。又冠陞企業社帳冊上所記載「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均係代表冠陞企業社將製程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清除。而會計簡牡丹負責製作帳冊，由其審核，並支付運費予被告乙○○、丁○○。再者，其知悉被告乙○○為中古設備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再利用資格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丑○○為冠陞企業社之負責人，證人簡牡丹為冠陞企業社之會計人員，將冠陞企業社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運係被告丑○○決定，而被告乙○○、丁○○均會前往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之事實。 ⒊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冠陞企業社因製程中鎳濃度過高而影響製程，故抽取出含鎳廢液後，以1公升6元之費用委託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丁○○載運清除之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冠陞企業社因製程中鎳濃度過高而影響製程，故抽取出含鎳廢液後，以1公升6元之費用委託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乙○○載運清除之事實。 ⒌ 證人簡牡丹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 ⑴其為冠陞企業社會計人員，負責進出貨登記、開立發票，冠陞企業社為電鍍業，被告丑○○為冠陞企業社負責人，被告子○○為冠陞企業社負責人配偶之事實。 ⑵被告冠陞企業社有將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以公斤6元之代價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除，頻率約4至6個月1次，且被告丑○○指示其將所冠陞企業社交付予高朋企業社之含鎳廢液，以「藥水」名義記入帳冊，帳冊上所記載「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均係代表冠陞企業社將製程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除，被告子○○會在高朋企業社之收貨單上簽名等事實。 ⑶自109年起，因環保法規緣故，成本提高，所以高朋企業社向冠陞企業社調漲以1公斤6元收取運費之事實。 ⒍ 高朋企業社109年7月8日、109年8月13日、110年2月3日、110年5月11日、110年10月15日、111年7月22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09年7月8日、109年8月13日、110年2月3日、110年5月11日、110年10月15日、111年7月22日有前往冠陞企業社清運含鎳廢液，送貨單並記載為「藥水」、「鎳液」，被告子○○、證人簡牡丹分別有於其上簽收等事實。 ⒎ 進貨及其他應付帳款明細表（高朋企業社）、111年8月手寫應付帳款  證明冠陞企業社於109年間起，即有將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除，並於帳冊上記載進貨「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等文字，且係冠陞企業社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之事實。 ⒏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2年2月21日新北經登字第1120298528號函 證明冠陞企業社非屬商業會計法規定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之認定範圍，為適用商業會計法規範對象之事實。 ⒐ 112年2月8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804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4張 證明： ⑴冠陞企業社因鍍液隨時間鍍液中鎳濃度會升高導致電鍍品質不佳，平均每2週會將鍍液抽出約4桶（25公升塑膠桶），抽出老化鍍液後補充電鍍原液（硫化鎳、氯化鎳），抽出之廢液貯存於5樓廢水處理設施區域共計58桶，貯存時間約半年以上之事實。 ⑵被告丑○○於督察時表示電鍍廢液貯存後部份會返回電鍍槽使用，現場作業會依據比重計測量26度以上抽出電鍍液補充原液，24度以下補充抽出之舊液，電鍍液抽出量大於補充量，故會有餘量，冠陞企業社於100年於現址設廠時就委託高朋企業社清理多餘電鍍液，約半年至一年清理一次。另高朋企業社為生產設備維修商，其有委託高朋負責清理，約以每公斤6元付費給高朋企業社清理之事實。 ⑶冠陞企業社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並未登載電鍍廢液，且冠陞企業社將事業廢棄物（電鍍廢液）委託未取得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或再利用許可業者，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⒑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及綺美公司，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⒒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證明冠陞企業社產生廢鎳液每公升6元，共825公升由高朋企業社處理，載運均由車號000-0000號車輛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⒓ 冠陞企業社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事業製造過過程之製程質量平衡圖 證明： ⑴冠陞企業社環保聯絡人為被告子○○，且冠陞企業社電鍍製造程序中有產出含鎳廢液，然未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中等事實。 ⑵冠陞企業社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顯示，鍍鎳後應經過「回收」，再經由「水洗」後，廢水進入廠內廢水處理廠之事實。 ⒔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㈡犯罪事實。 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冠陞企業社電鍍製造程序中產出含鎳廢液，然未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中，且冠陞企業社委託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之機構，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冠陞企業社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6萬216元。 

㈢犯罪事實欄一㈢高朋企業社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且其有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間分別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且有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示時間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並有分別自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取得費用，而將含鎳廢液售予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取得獲利，又其知悉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交付予其之鎳液係公司製程濃度太高，已經用不到、不需要之物。另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均知悉其所載往之高濃度鎳液係電鍍廠產出使用過之物品。再者，其知悉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有從事廢水處理，然卻未向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確認其等有無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丁○○亦有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有載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事實。 ⒉ 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且其有分別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且有分別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並有以每公升7元向光美公司、每公升6元冠陞企業社取得清理費用，而將含鎳廢液以每公升2元售予來順公司、以每公升5元售予綺美公司而取得獲利，又知悉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交付予其之鎳液係公司製程濃度太高而抽出之物。另其均不知悉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是否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等事實。 ⑵證明係被告乙○○與光美公司丙○○、冠陞企業社丑○○、來順公司辰○○、綺美公司壬○○等人連繫，且被告乙○○亦有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有載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事實。 ⒊ 證人即同案被告卯○○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且被告乙○○知悉光美公司有鎳濃度過高之問題故提議由其清運，係被告乙○○與其、被告辛○○、己○○共同決定將光美公司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清理，而高朋企業社有前往光美公司清運含鎳廢液，且光美公司未向高朋企業社買藥水之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辛○○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且被告乙○○知悉光美公司有鎳濃度過高之問題故提議由其清運，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有前往光美公司清運含鎳廢液，又被告乙○○曾表示含鎳廢液太多其不要，故光美另尋得翰金公司並將含鎳廢液交由翰金公司處理之事實。 ⒌ 證人即同案被告己○○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並未開設電鍍廠，且被告乙○○知悉光美公司有鎳濃度過高之問題故提議由其清運，而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有前往光美公司清運含鎳廢液，且光美公司未向高朋企業社買藥水之事實。 ⒍ 證人即同案被告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其認為高朋企業社並非合法廠商，應無能力處理含鎳廢液，且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含鎳廢液，而光美公司未向高朋企業社買藥水之事實。 ⒎ 證人即同案被告庚○○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且被告乙○○曾向光美公司表示光美公司的鍍液PH值很高，有雜質，能交付處理廢棄物之廠商越來越少，故需提高清除含鎳廢液費用，且其事後尋找並尋得翰金公司處理光美公司含鎳廢液之原因係因高朋企業社貯存太多含鎳廢液無法消耗之事實。 ⒏ 證人即同案被告丑○○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即被告乙○○、丁○○有前往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由冠陞企業社支付運費，且期間高朋企業社有調漲費用之事實。 ⒐ 證人即同案被告子○○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即被告乙○○、丁○○有前往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由冠陞企業社支付運費之事實。 ⒑ 證人即同案被告辰○○、巳○○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並向來順公司收取費用之事實。 ⒒ 證人即同案被告戊○○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並向來順公司收取費用之事實。 ⒓ 證人即同案被告壬○○、癸○○、寅○○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綺美公司，並向綺美公司收取費用之事實。 ⒔ 證人即同案被告廖學賢、吳順玄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將含鎳廢液載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行為，電鍍業均知悉為不合法之事實。 ⒕ 高朋企業社111年11月15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1月15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均有載運含鎳廢液至來順公司，且分別由被告辰○○、巳○○收受之事實。 ⒖ 高朋企業社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均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含鎳廢液，並交付予光美公司送貨單之事實。 ⒗ 高朋企業社現場之貝克桶照片 證明高朋企業社場內有裝有光美公司含鎳廢液貝克桶之事實。 ⒘ 高朋企業社筆記本手寫內容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鎳液之事實。 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⑴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及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每公升向來順公司收費2元）及綺美公司（每公升向綺美公司收費5元），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⑵高朋企業社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⒚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⑴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2月14日及同年12月28日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共計6,000公升，每公升7元），後續再以每公升2元賣給來順公司處理；另冠陞企業社產生廢鎳液每公升6元，共825公升亦交由高朋企業社處理，載運均由車輛KEC-0926號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高朋企業社未領有核可公民營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⑵被告乙○○於督察時表示賣給綺美公司及來順公司之鎳廢液，上述公司皆知道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1）及現場照片7張 證明來順公司有向被告乙○○收受電鍍廢液後進入來順公司製程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54）及稽查蒐證照片10張  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㈢犯罪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高朋企業社向光美公司及冠陞企業社收受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後，並轉售予來順公司及綺美公司進行非法處理，而高朋企業社並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之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高朋企業社逕自清除事業廢棄物並暫置於該高朋企業社龜山廠區外道路之行為，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高朋企業社所得利益總和為60萬6,596元。 

㈣犯罪事實欄一㈣來順公司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辰○○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全部犯行。 ⒉ 被告巳○○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全部犯行。 ⒊ 被告戊○○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客觀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高濃度鎳液前往來順公司，且來順公司知悉其所交付來順公司之高濃度鎳液為電鍍廠使用過產出之物之事實。 ⒌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高濃度鎳液前往來順公司之事實。 ⒍ 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銷貨單、轉帳傳單、來順公司進貨帳冊 證明來順公司確有向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購買氫氟酸及其他原料商購買氫氟酸、硫酸鎳及硫酸銅等原料之事實。 ⒎ 事業廢污水處理設施操作用電紀錄 證明搜索當日來順公司紀錄用水、用電及用藥紀錄等情形。 ⒏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1、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7張 ⑴證明於112年1月8日搜索、稽查當日，北區督察大隊於來順公司放流口進行現場採樣簡易測試，結果呈重金屬鎳超標，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規定之事實。 ⑵證明來順公司向乙○○收受電鍍廢液後進入來順公司製程，未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或廢棄物再利用許可，收受廢棄物進行非法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之事實。 ⑶證明來順公司貯存大量氫氟酸，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有申報義務，卻申報氫氟酸之使用量、貯存量均為零，以此方式為不實申報，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54）及稽查蒐證照片10張  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⑴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及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每公升向來順公司收費2元)及綺美公司（每公升向綺美公司收費5元），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⑵證明高朋企業社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⒑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⑴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2月14日及同年12月28日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共計6,000公升，每公升7元），後續再以每公升2元賣給來順公司處理；另冠陞企業社產生廢鎳液每公升6元，共825公升亦交由高朋企業社處理，載運均由車號000-0000號車輛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高朋企業社未領有核可公民營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⑵被告乙○○於督察時表示賣給綺美公司及來順公司之鎳廢液，上述公司皆知道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⒒ ⑴採樣時間111年9月24日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質水量樣品檢測報告（報告編號NPW00000000） ⑵111年12月3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6279、督察編號：000000000000）、現場照片6張及水質水量樣品檢測報告（報告編號NPW22C00419） ⑶111年12月1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6530、督察編號：000000000000）現場照片3張及水質水量樣品檢測報告（報告編號NPW22C0000000） 證明： ⑴111年9月24日稽查採樣顯示「銅」為11.6mg/L（限值為3.0mg/L）、「鎳」為15.5mg/L（限值為1.0mg/L）、「氟鹽」為76.2mg/L（限值15.0mg/L），均超過限值而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 ⑵111年12月3日稽查採樣顯示「鎳」為2.24mg/L（限值為1.0mg/L）、「氟鹽」為18.4mg/L（限值15.0mg/L），均超過限值而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 ⑶111年12月10日稽查採樣顯示「鎳」為1.2mg/L（限值為1.0mg/L），超過限值而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 ⒓ 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111年3月至111年11月）及總表 證明來順公司於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中毒物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自111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所申報氫氟酸貯存量、購買量及使用量皆為「0」，與112年1月8日查獲現場貯存128桶（20公升）不符，而來順公司申報不符之事實。 ⒔ 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110年8月20日、112年1月12日修正總說明及公告對照表 證明氫氟酸於110年8月20日即經公告為關注性化學物質之事實。 ⒕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犯罪事實。 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 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於111年9月24日、同年12月3日、同年12月10日及112年1月8日於來順公司放流口（D01）採樣檢測，檢測結果有害人體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涉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及刑法第190條之1之事實。 ⑵來順公司廠內4樓貯存共計128桶（20公升裝） 55%氫氟酸，該批氫氟酸為111年1月購入，來順公司自111年2月至北區督察大隊查獲止，上網申報氫氟酸使用量、購買量、貯存量均申報為0，依據來順公司水質檢測結果有氟鹽超過標準，推斷生產製程尚有使用氫氟酸，來順公司有上網申報義務，明知有購買、貯存及使用，卻作成虛偽申報，涉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事實。 ⑶來順公司向高朋企業社以每公升2元購買電鍍廠廢棄電鍍液作為製程原料使用，來順公司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逕自處理事業廢棄物，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 ⒗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來順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135萬1,939元。 

㈤犯罪事實欄一㈤綺美公司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壬○○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綺美公司負責人，綺美公司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係被告乙○○向其推銷高濃度鎳液而其決定購買，其知悉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係其他電鍍廠因濃度太高、電鍍出來的效果很差而製程使用過、不要之鎳液，加入高朋企業社的高濃度鎳液，鎳槽濃度會提升，且硫酸鎳、氯化鎳等原料價落在1百多元，跟高朋企業社買1公斤5元，因鎳原料價格上漲，經營困難，才選擇使用高朋企業社的高濃度鎳液，可以節省成本。再者，其知悉被告乙○○、丁○○為中古機器買賣、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文件，被告乙○○也沒有告訴其含鎳廢液來源，其基於信任收受高朋企業社之含鎳廢液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癸○○為綺美公司現場負責人，被告寅○○為總務，被告癸○○、寅○○均有參加廢棄物專責人員課程之事實。 ⒉ 被告癸○○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綺美公司之現場負責人，經其與被告壬○○討論後決定向高朋企業社購買高濃度鎳液，其知悉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係其他公司不要的。會向高朋企業社取得高濃度鎳液是因為濃度很高，加入鎳槽濃度會馬上提升，其較有時間將粉狀鎳原料慢慢溶於水拌勻，且成本也是考量，因高朋企業社提供之高濃度鎳液價格比原物料便宜，固體硫酸鎳、氯化鎳原物料比高朋企業社鎳液貴很多。又因向高朋企業社所購買之高濃度鎳液含有光澤劑、硫酸鎳、氯化鎳、硼酸，故不會冒風險將向高朋企業社所取得之高濃度鎳液投入所有所有廠區槽內，除第四槽外之槽僅能使用原物料。再者，其知悉被告高朋企業社為中古機器買賣、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文件，被告乙○○也沒有告訴其含鎳廢液來源，其基於信任收受高朋企業社之含鎳廢液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壬○○為綺美公司之負責人，公司重大決策係由被告壬○○決定；被告寅○○為綺美公司之會計，負責收付款項。又綺美公司內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使用完，其或被告寅○○會連繫被告乙○○，由被告乙○○或被告丁○○將高濃度鎳液載至綺美公司之事實。 ⑶證明被告乙○○係設備維修商，而被告乙○○向其表示所交付予綺美公司之鎳液無其他物品，然其驗出光澤劑、硫酸鎳、氯化鎳、硼酸等物質之事實。 ⒊ 被告寅○○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綺美公司之總務兼會計人員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環保聯絡人，其有審閱委外製作計畫書之內容後，再去環保局申報，綺美公司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綺美公司有向高朋企業社以1公升5元之價格購買高濃度鎳液，其知悉高朋企業社係設備維修商，向高朋企業社取得高濃度鎳液是因為濃度很高，也是為節省原料使用，因為調劑成相同濃度的藥水，要使用較多的硫酸鎳及氯化鎳，就單價而言，硫酸鎳及氯化鎳的單價也比高濃度鎳液高很多，使用高朋企業社的高濃度鎳液可以減少生產成本。又若客戶要求品質高，就會加入硫酸鎳及氯化鎳調成的藥水，若客戶相對不要求品質，就會加入高濃度鎳液，但高濃度鎳液只會加入第四個鎳槽。再者，其知悉高朋企業社為中古機器買賣、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文件，其也不知道含鎳廢液來源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壬○○為綺美公司之負責人，被告癸○○為綺美公司之現場負責人，係由被告壬○○、癸○○討論後共同決定向高朋企業社取得高濃度鎳液，現場由被告壬○○或癸○○連繫高朋企業社載運高濃度鎳液至綺美公司之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前往綺美公司，且綺美公司知悉其所交付綺美公司之含鎳廢液為電鍍廠使用過產出之物之事實。 ⒌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之事實。 ⒍ 證人廖美慧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壬○○為綺美公司負責人，被告癸○○為現場負責人，被告寅○○負責製作銷售或單據、管理帳務，且綺美公司有以每公升5元之價格向高朋企業社收受高濃度鎳液，並開立支票予高朋企業社，又高朋企業社並非原料商，向高朋企業社取得之高濃度鎳液比較便宜之事實。 ⒎ 高朋企業社109年3月13日、109年4月19日、111年3月31日、111年6月28日、111年8月4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09年3月13日、109年4月19日、111年3月31日、111年6月28日、111年8月4日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綺美公司，並於送貨單上登載為「鎳液」之事實。 ⒏ 電腦報表（高朋企業社）、109年手寫帳冊 證明綺美公司於109年間起，有向高朋企業社以每公升4至5元之單價向高朋企業社收受鎳液，且綺美公司有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之事實。 ⒐ 今世威貿易有限公司、守仁工業原料行、友源貿易有限公司單據 證明綺美公司向原料商購買硫酸鎳1公斤為118元至205元、購買氯化鎳1公斤為230元之事實。 ⒑ 112年2月1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8110、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3張 證明： ⑴被告癸○○為現場負責人，綺美公司使用高朋企業社鎳液主要係為減少原料使用，因原料單價較高，能減少生產成本。綺美公司電鍍鎳槽共有四槽，前三槽如果濃度偏低時只添加原料，最後一槽濃度偏低時加原料或高朋企業社鎳液，只有在最後一槽濃度非常低時添加鎳液，因鎳液濃度高且最後一槽對槽液純度要求不高，所以使用量不多等事實。 ⑵綺美公司廠內鎳液使用完完後，再以電話通知高朋企業社送貨，被告癸○○於督察時表示知悉高朋企業社為設備維修商，知道高朋企業社鎳液係向其他電鍍廠收取用過之鎳液之事實。 ⑶高朋企業社交付綺美公司之鎳廢液係屬事業廢棄物，綺美公司收受事業廢棄物且未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逕自處理廢棄物，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非法處理事業廢棄物規定之事實。 ⒒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及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每公升向來順公司收費2元）及綺美公司（每公升向綺美公司收費5元）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證明被告乙○○於督察時表示高朋企業社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轉賣給綺美公司及來順公司之鎳廢液，上述公司皆知道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⒔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㈤犯罪事實。 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綺美公司並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之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明知高朋企業社所售鎳液係向其他電鍍廠收取已使用過之事業廢棄物，仍購買回廠後投入電鍍製造程序，作為電鍍補充液，屬事業廢棄物之非法處理行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之事實。 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綺美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47萬9,478元。 

二、被告等辯解不可採之理由：

　㈠光美公司及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均屬於一般事業廢

    棄物，且被告卯○○、辛○○、己○○、丙○○、庚○○、丑○○、子○○

    、乙○○、丁○○等人客觀上有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理，主觀

    上亦具有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犯意：

　⒈由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規定可知，凡

    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其被拋棄者，

    或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或

    於營建過程中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皆係廢棄物清理法所

    稱之廢棄物，若係由事業活動所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

    非有害廢棄物，則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事業產出物，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

    害人體健康之虞，或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

    虞，或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

    虞者，不論其原有性質為何，皆為廢棄物，該法第2條第1項

    第1至3款、第2項第2款第2目及第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立

    法理由並揭示「廢棄物」與「資源」位處物質或物品之不同

    生命週期，經過適當手段，廢棄物可變成資源，而若錯置、

    錯用，資源也應視為廢棄物之規範意旨。由此可知，廢棄物

    清理法所稱「廢棄物」係採相對性之定義，與標的物質或物

    品本身於自然狀態下之屬性，並無必然關係，尚應配合處置

    手段、效用、利用技術、市場經濟價值等因素綜觀而定，甚

    且須考量有無污染環境之虞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116號判決意旨可參。又所謂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

    ，係指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行或送往再利用機構做為原料

    、材料、燃料、工程填料、土地改良、新生地、填土（地）

    或經濟部認定之用途行為，且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事業

    自行於廠（場）內再利用。二、逕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管理辦法附表所列之種類及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三、經

    濟部許可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其許可類型分為個案

    再利用許可及通案再利用許可等節，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

    用管理辦法第2條第2項、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廢棄物

    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

    。」自須所從事者為「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且係依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始不受同法第28條、第41條

    之限制，否則既未依再利用之程序，復未有再利用之產品，

    而任意處理仍屬事業廢棄物之物，自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

    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要旨參照。

    復按廢棄物清理法所定「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

    皆設有准許再利用之規定（第12條第1項、第39條第1項）；

    尤其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必須具有一定之設備和專業能力，

    爰授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該目的事業之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各種管理辦法（第28條第2項以下）。是縱屬可以再利用

    之物質，仍有諸如第39條第1項、第2項等種種規範限制，非

    可任意處置。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

    可為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其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

    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仍應符合主

    管機關依授權所頒訂之管理辦法，始不受第28條、第41條有

    關應經許可始得為事業廢棄物相關行為限制之規範。申言之

    ，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行為，仍需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規定辦理，要非自稱「再利用」行為，即得任意清除

    廢棄物，抑或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並均因而得以阻卻違法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2號判決要旨參照。亦即現

    行廢棄物清理法關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已授權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制定管理辦法管理之，不受同法第41條之限制

    ，固屬無訛；但如非屬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行為，而係未依

    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

    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則與上引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之規定並不相侔，自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處罰規

    定之適用，易言之，若有違反，依第39條第1項反面意旨，

    仍應成立第46條第4款之「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

    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罪，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判決要旨參照。末按廢棄

    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理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

    法第41條第1項規定領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從事廢

    棄物貯存、清除、處理，為其犯罪之構成要件；其犯罪主體

    ，不以執行業務者為限，祇要未依法領有許可文件，而從事廢

    棄物之貯存、清除、處理，即足成立，不以反覆實行為必要。且

    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犯罪之成立，亦非以未申請核發公民營

    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

    處理業務者（即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為業）為限，最高法

    院109年度台上大字第3338號裁定意旨參照。

　⒉經查，本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運之

    含鎳廢液分別為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公司電鍍製程所產出

    ，因倘添加該等濃度過高之含鎳廢液進入電鍍製程，已無法

    再為電鍍製程所利用而電鍍出良品，故分別於經檢測後將濃度

    過高之電鍍液抽取出後，堆置於廠區內，而分別由光美公司

    之被告卯○○、辛○○、己○○及冠陞企業社之被告丑○○與被告乙

    ○○議定，由其與被告丁○○清理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

    含鎳廢液，而被告乙○○、丁○○復將含鎳廢液轉售予來順公司、

    綺美公司而從中獲得利益等事實，此有被告等人之供述、稽查

    紀錄、查處報告、現場照片及帳冊等在卷可稽，可知光美公

    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均屬一般事業廢棄物無疑

    。又依上開判決意旨說明，清除、處理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

    之「再利用」，均有其法律上規定之流程與要件，然本案光美

    公司、冠陞企業社、高朋企業社、來順公司及綺美公司等均

    未曾申請合法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亦均非經主管機

    關許可之再利用機構，為被告等人所自承，是被告丙○○、丑○

    ○、林瑋琪、乙○○、丁○○辯稱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

    含鎳廢液係可供下游電鍍廠回收再利用、使用等語，依上開

    判決說明，已無可採。再者，光美公司之含鎳廢液需於廠內

    再利用，而冠陞企業社之鎳液亦需回收進入製程等節，有光

    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製程質量平衡流

    程圖可參，是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等被告已難諉為不知。

    復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既均需將含鎳廢液重新導入製程，

    要無可將此含鎳廢液出價售予其他業者或個人為販賣之情，

    而與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稱之「原料」屬性顯有扞格，

    被告丙○○、丑○○、林瑋琪、乙○○、丁○○上開所辯光美公司、

    冠陞企業社所稱產出之含鎳廢液係原料而可供他人使用等語

    ，實無足採。

　⒊次查，上開由被告乙○○、丁○○所載運離去復交付予來順公司、

    綺美公司物品之屬性，業經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已如前

    述。是被告丙○○、丑○○、林瑋琪、乙○○、丁○○一再指含鎳廢

    液係原料、可再利用，不認為是廢棄物，顯係卸責之詞，難認

    可採。況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若將之當成原料，在公司廠

    房內直接將之投入製程即可，何需支付費用予被告乙○○、丁

    ○○將之載運離去？退步以言，即令上開含鎳廢液由於光美公

    司、冠陞企業社廠區空間有限而無法再予容納或廠區設備無

    法全數將含鎳廢液回收進入製程再使用，惟最終乃由光美公

    司、冠陞企業社自行支出清運費用，此觀之光美公司、冠陞

    企業社之帳冊內容可知，是倘含鎳廢液為光美公司、冠陞企

    業社尚存有價值而可回收使用之物料，理當具有一定之交易價

    值或使用價值，理應由高朋企業社支付費用予光美公司、冠

    陞企業社，高朋企業社有何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以進貨

    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名義，卻仍由光美公司、冠陞企

    業社支付費用委由高朋企業社清運之理？此顯違於買賣交易之

    常態，是被告等人所辯含鎳廢液係有價值之原料等語，尚難

    憑採。此顯係因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提供其等稱為原料

    之物，實屬廢棄物，為其等公司廠房實際上已無法再利用之

    資源。是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為省去其等廠內含鎳廢

    液之勞費及場地成本，而以委請被告乙○○、丁○○清運含鎳廢

    液時，即係以「棄置不願再利用」之主觀意思為清運，況被

    告乙○○、丁○○亦自承知悉該等含鎳廢液係光美公司、冠陞企

    業社所不要、不使用，堪認光美公司及被告卯○○等人、被告

    丑○○、子○○及被告乙○○、丁○○等人於清運時主觀上亦已認定

    前開物料對於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而言已無任何留存價值，

    而有擬予廢棄上開含鎳廢液之主觀上犯意與犯行甚明，被告

    等上開所辯實無足採。

　⒋再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尚將所交付被告乙○○、丁○○清

    運之含鎳廢液，分別於光美公司帳冊上記載「鎳液」、「鍍

    液」、「全光澤藥水」；冠陞企業社則記載「藥水」，高朋

    企業社所交付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送貨單上則記載「

    藥水」或「鎳液」而佯以高朋企業社載送原料前往光美公司

    、冠陞企業社之實，是依上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及高朋

    企業社形式上以虛假之商業項目計載，掩飾實質上係光美公

    司、冠陞企業社支付處理費予被告乙○○、丁○○乙情觀之，益徵

    被告等人掩飾上開犯罪之情。

　㈡被告乙○○、丁○○主觀上有自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來順公

    司、綺美公司等上開非法清除、處理含鎳廢液之行為獲利之犯

    意：

　⒈被告乙○○、丁○○自承其等知悉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

    運之鎳液為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不要、製程不使用，又被

    告乙○○、丁○○前往載運含鎳廢液，即可獲得利潤，且以虛假

    之項目計載高朋企業社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

    廢液係載運原料前往等節，已如前述。倘若被告乙○○、丁○○

    並非貪圖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提供之清運費用，又何以虛

    偽記載係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送貨」？甚進行違反

    買賣交易常態之金錢交易，是其等對於所載運之物為一般事

    業廢棄物，自難諉為不知。再者，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本不以

    有無獲利或意圖營利為構成要件，然被告乙○○、丁○○同時自

    清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獲利後，復自來順公

    司、綺美公司處獲得售出含鎳廢液之利益等情，業經被告乙

    ○○、丁○○供述在卷，而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所收受之廢棄物

    來自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倘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

    出之含鎳廢液越多，高朋企業社所收取之處理費用當然會提

    高，而被告乙○○、丁○○所因而獲得之利潤亦相對增加，對於

    被告乙○○、丁○○而言，實屬有利可圖。況且高朋企業社甚有

    調漲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清運含鎳廢液之費用，而光美

    公司復因高朋企業社向光美公司表示含鎳廢液尚無法消耗完

    畢，光美公司遂另尋翰金公司且由翰金公司以較低之費用清

    理光美公司含鎳廢液，冠陞企業社則接受高朋企業社調漲清

    運費用等情，業據被告辛○○、丙○○、庚○○、丑○○等人供述明

    確，顯見被告乙○○、丁○○確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含鎳

    廢液實屬廢棄物，且其等確有以清理該廢棄物獲利之動機及

    犯意。

　⒉次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將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

    理之方式非但不符合法清除、處理廢棄物及以再利用方式清

    理之規範，實際上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亦須補貼金錢以「

    賣出」。故縱使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或有相當

    程度之經濟價值，亦無得更易為廢棄物之本質，已如前述。

    縱高朋企業社將其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取得之含鎳廢液

    運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廠區內而由其等投入製程，亦係委

    由非屬合格清理或再利用機構外運處理，其方式、標的及再

    利用機構均不符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規範，

    則被告乙○○、丁○○運出含鎳廢液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亦

    無得更易含鎳廢液為事業廢棄物之本質，是被告乙○○、丁○○

    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收受含鎳廢液後，以出售為名將含

    鎳廢液賣予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行為，仍屬違法清除、處

    理廢棄物之行為，尚不得以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事後使用該

    含鎳廢液之作法，卸除被告乙○○、丁○○應負之責任。

　㈢被告辰○○、巳○○、戊○○、壬○○、癸○○、寅○○等人客觀上有從

    事廢棄物之清除、處理，主觀上亦具有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

    清除、處理之犯意：

　⒈本案高朋企業社、來順公司及綺美公司等均未曾申請合法廢棄

    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亦均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再利用機構

    ，為被告等人所自承，已如前述，是被告等辯稱高朋企業社

    所提供之含鎳廢液係可回收再利用等語，實無可採。又被告

    辰○○、巳○○、戊○○、壬○○、癸○○、寅○○等均知悉高朋企業社

    係從事中古設備買賣乙節，此亦為被告等人所是認，則高朋

    企業社何以有稱為「原料」之高濃度鎳液可提供來順公司、

    綺美公司，更屬無據。再者，被告乙○○於偵查中供稱來順公

    司、綺美公司均知悉其所販售之含鎳廢液為電鍍廠所產出之

    鎳廢液，核與被告壬○○於偵查中供稱：知道高朋企業社之高

    濃度鎳液是其他電鍍廠因濃度太高、電鍍出來的效果很差而

    製程使用過、不要的鎳液等語；被告癸○○於偵查中供稱：知

    悉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係其他公司不要的等語相符，亦

    核與被告辰○○、巳○○供述情節大致相同，是被告壬○○、癸○○

    、寅○○等人空言泛稱被告乙○○表示係關閉之電鍍廠所回收可

    以再利用，然卻未向被告乙○○、丁○○確認來源是否合法，亦

    未確認高朋企業社是否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即以

    不知道、沒有詢問，係因相信被告乙○○為由迴避，而逕自向

    高朋企業社購買含鎳廢液，難認其主觀上無非法清理廢棄物

    之犯意。

　⒉次查，來順公司購買硫酸鎳原料1公斤為155元；綺美公司購

    買硫酸鎳原料1公斤為118元至205元、氯化鎳原料1公斤則為

    230元等節，有來順公司、綺美公司進貨帳冊在卷可憑，又

    參以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向高朋企業社取得之含鎳廢液1公

    斤僅4至5元，而來順公司及被告辰○○等、綺美公司及被告壬

    ○○等均係為節省購買原料之金錢成本而向高朋企業社購買含

    鎳廢液乙節，為被告等所是認。況依據被告辰○○、巳○○、壬

    ○○、癸○○、寅○○之供述，可知高朋企業社所載運前往綺美公

    司含鎳廢液之鎳濃度明顯高於新購入、尚未使用過之硫酸鎳

    、氯化鎳，足以節省泡發及攪拌硫酸鎳、氯化鎳等原料之時

    間成本，被告壬○○等既係從事電鍍業，是否對該由高朋企業

    社所載往之含鎳廢液產出之過程全然無知，更屬無據。況且

    ，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使用高朋企業社載往之含鎳廢液投

    入製程，因高朋企業社所載往之含鎳廢液含有光澤劑、硫酸

    鎳、氯化鎳、硼酸等雜質，仍需視情況投入固定之鎳槽內按

    一定比例混用，以免所電鍍出之商品不符合需求，亦始符經

    濟效益，堪認含鎳廢液對來順公司及被告辰○○等、綺美公司

    及被告壬○○等人而言，雖名義上為可投入製程之「原料」，

    然其等確實知悉高朋企業社所販售與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

    「原料」實屬非等同於硫酸鎳、氯化鎳等原料而係由其他電

    鍍業製程所廢棄之事業廢棄物，惟在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持

    續購入鎳含量較高的新硫酸鎳、氯化鎳原料而耗費相對高金

    錢成本，且現有技術無法將新原料迅速泡發、攪拌使用之長

    時間成本、設備未升級之情況下，來順公司及被告辰○○等、

    綺美公司及被告壬○○等顯有鋌而走險向高朋企業社取得含鎳

    廢液投入製程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動機及犯意。綜上，本案

    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溯源過程中，雖光美公司、冠陞

    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最終由終端事業即來順公司、綺美

    公司投入製程使用，惟依據廢棄物清理法對廢棄物之定義及

    上開說明，堪認本案含鎳廢液仍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被告等

    人上開所為，仍屬非法清理廢棄物，是被告犯嫌均堪予認定

    。

三、所犯法條：

　㈠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數同種類之行為將

    反覆實行，立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數行為，反覆實行之犯罪

    ，歸類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立之犯罪類型，例如收集犯

    、常業犯等；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理廢棄物罪

    ，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領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

    文件，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內容而受託清除、

    處理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該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

    可知立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理行為通常具有反覆

    實行之性質，是本罪之成立，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

    犯，最高法院104年度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參照。次按商

    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規定：「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

    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理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處5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

    罰金：一、以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又按營利事業銷貨統一發票，係營業人依營業稅法規定

    於銷售貨物或勞務時，開立並交付予買受人之交易憑證，足以

    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應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之

    原始憑證，是商業會計憑證之一種。如明知為不實之事項，例

    如虛假交易或是名實不符，而開立統一發票，或是索取他人開立不

    實事項之統一發票並記入帳冊，都會構成商業會計法第71條

    第1款之罪。另按商業會計法所稱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

    憑證及記帳憑證，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

    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計有外來憑證、對外憑證、

    內部憑證三類。其中記帳憑證則係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

    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而言，有收入傳票、支出傳票

    及轉帳傳票三類，此觀諸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6條、第17

    條之規定自明。又營利事業銷貨統一發票，係營業人依營業

    稅法規定於銷售貨物或勞務時，開立並交付予買受人之交易

    憑證，足以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應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

    1款所稱之原始憑證，屬於商業會計憑證之一種，最高法院8

    7年度台非字第38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統一發票乃證明事項

    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原始憑證，商業負責人如

    明知為不實事項，而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係犯商業會計法

    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

    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

    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論以刑法第215條

    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7

    92號、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庚○○將附

    表一、二所示不實事項記入光美公司進貨單明細表，並在附

    表三所示轉帳傳票上登載不實名目，自屬記入不實；而被告

    丑○○、子○○指示冠陞企業社不知情之會計簡牡丹將不實事項

    記入附表四所示冠陞企業社進貨帳冊內，亦屬記入不實，均

    屬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

    計憑證罪嫌。

　㈡犯罪事實欄一、㈠光美公司部分：

　⒈核被告卯○○、葉斯海、葉佳振、丙○○、葉彥志所為，均係犯廢棄

    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罪嫌；被告卯○○、葉

    彥志另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

    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又被告光美公司之代表人卯○○、總經理葉

    斯海、副總經理葉佳振、副廠長丙○○及會計葉彥志，因執行職務

    ，均涉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

    ，是被告光美公司依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規定，應科以同法

    第46條之罰金。再被告卯○○、辛○○、己○○、丙○○、庚○○所犯

    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及被告

    卯○○、庚○○所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

    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均具有犯意聯絡與行為分擔，請論以

    共同正犯。復被告卯○○、辛○○、己○○、丙○○、庚○○等人基於

    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

    、處理之行為，雖涉及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2公司，惟既係

    基於清理光美公司未完妥處理含鎳廢液之單一犯意，應屬集

    合犯，尚無從分論二罪（參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1

    號判決意旨)，請分論以一罪。而被告卯○○、庚○○所犯之商業

    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犯行，時間密接，地點相同，為接續犯

    。末被告卯○○、庚○○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

    罪，而共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罪，犯罪時間有重疊或密接

    ，應屬以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

    ，從一重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

    罪處斷。

　⒉至報告意旨認光美公司因其電鍍廢液於該公司事業廢棄物清

    理計畫書中申報為「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

    合廢棄物（C-0119）」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而認光美公司產

    出之電鍍廢液應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惟廢棄物代碼主要

    目的乃藉由上網申報資料之即時掌控，讓事業皆能依循系統

    指示方式進行事業廢棄物之處理，且確實掌握廢棄物流向，

    為利於代碼選用與使用時似應有專屬代碼，故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訂定「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使事業、清除、處理

    等機構與主管機關能夠有所依循，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列

    印資料、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分類使用指引與判定原則列

    印資料在卷可參，可知廢棄物代碼旨在簡化廢棄物管理，廢

    棄物仍應依據有害特性、性質、樣態、種類等予以認定適合

    之代碼，業者得依其廢棄物樣態特性及可清除處理機構，申

    請廢棄物代碼填報並經地方主管機關審查，而本案光美公司

    固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申報含鎳廢液為「其他含有毒重金

    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C-0119）」，被告卯○○等

    人亦坦承光美公司所委託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清運之物為

    光美公司產出之含鎳廢液為光美公司所廢棄，惟本案於高朋

    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等處所採檢含鎳廢液以毒性特

    性溶出程序（簡稱TCLP）判定，成分濃度均未超過有害事業

    廢棄物認定標準乙節，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

    污染案查處報告可參，堪認光美公司所產出而經由高朋企業

    社運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含鎳廢液並非屬有害事業廢棄

    物，是本案既查無積極證據證明含鎳廢液屬有害事業廢棄物

    ，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認光美公司所產出之含鎳廢液

    為一般事業廢棄物，附此敘明。

　㈢犯罪事實欄一、㈡冠陞企業社部分：

　　核被告丑○○、子○○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

    段非法清理廢棄物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

    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等罪嫌。又被告丑○○、子○○有犯意聯絡

    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再被告丑○○、子○○利用不知情之

    會計簡牡丹為上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犯行

    ，請論以間接正犯。復被告丑○○、子○○基於單一非法清除、

    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為

    集合犯，請分論以一罪。又被告丑○○、子○○所犯之商業會計

    法第71條第1款犯行，時間密接，地點相同，為接續犯。復

    被告丑○○、子○○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

    而共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罪，犯罪時間有重疊或密接，應

    屬以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

    一重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

    斷。

　㈣犯罪事實欄一、㈢高朋企業社部分：

　　核被告乙○○、丁○○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

    段非法清理廢棄物罪嫌。又被告乙○○、丁○○有犯意聯絡及行為

    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再被告乙○○、丁○○基於單一非法清

    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

    ，雖涉及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等4

    公司，惟既係基於清理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未完妥處理含

    鎳廢液之單一犯意，應屬集合犯，請分論以一罪。

　㈤犯罪事實欄一、㈣來順公司部分：

　⒈核被告辰○○所為，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事

    業負責人非法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棄

    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刑法第190條之

    1第2項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犯污染水體、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

    等罪嫌；核被告巳○○所為，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

    非法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棄物清理法

    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

    第1項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犯污染水體、毒性及關注

    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

    等罪嫌；核被告戊○○所為，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

    非法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棄物清理法

    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

    第1項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犯污染水體等罪嫌。又被

    告來順公司因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巳○○、戊○○犯水污

    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應依同法第39條之規定

    ，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所定罰金10倍以下之罰金；又因其

    負責人、受僱人因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

    罪，應依同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46條所定罰金；再

    因其負責人、受僱人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

    5款之罪，應依同法第52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51條所定罰

    金10倍以下之罰金。

　⒉被告辰○○、巳○○、戊○○，均係基於一個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

    超過管制標準廢水、有害事業廢棄物於地面水體之意思決定

    ，自101年3月30日起至112年1月8日查獲日止，長期排放含

    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水，是被告辰○○、巳○○、戊○○

    就上開所為，主觀上均係基於一個犯罪故意，侵害相同社會

    法益，參酌事業從事經濟活動，本有於同一地點，反覆實施

    排放廢水之特性，依據一般社會通念，認被告辰○○、巳○○、

    戊○○所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廢棄物清

    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罪

    ，及被告來順公司就其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之罪及違反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罪，均應屬集合犯，請論為實質上一

    罪。

　⒊被告辰○○、巳○○、戊○○以一行為觸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

    項、第1項之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及刑法第19

    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罪，均為想像競合犯，請均應依刑法

    第55條前段之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被告辰○○犯刑法第190

    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污染

    水體罪；被告巳○○、戊○○犯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

    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污染水體罪。又被告來順公

    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

    項、第1項之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因其負責

    人、受僱人基於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處斷，而均僅論以

    一罪，基於法人之刑責係代罰規定之原理，其所受之刑責（

    含罪數）自不應逾自然人之刑責，始為合理。故被告來順公

    司所犯上開2罪，亦請從一重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之規定

    ，科以罰金刑。

　⒋被告辰○○、巳○○就上開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罪與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犯行間，犯意各

    別，行為互殊，請分論併罰。又被告來順公司依水污染防治法

    第39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2條規定，請均科以

    罰金刑。

　㈥犯罪事實欄一、㈤綺美公司部分：

　　核被告壬○○、癸○○、寅○○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

    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罪嫌。又被告綺美公司之代表人壬

    ○○、受僱人癸○○、寅○○，因執行職務，均涉犯廢棄物清理法第

    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是被告綺美公司依廢

    棄物清理法第47條規定，應科以同法第46條之罰金。再被告壬

    ○○、癸○○、寅○○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

    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為集合犯，請分論以一罪

    。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 項及第2 項

    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

    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定有明

    文。立法意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消除犯罪誘因，於經濟

    犯罪及具有穩定社會系統屬「風險刑法」之環境犯罪尤然。

    列為環境刑法之刑法第190條之1之排放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

    河川罪，於違法排放廢水之案件，其不法所得，乃行為人節

    省本應依法處理而支出之環保費用（成本），其因未支出而

    獲得整體財產之增益，自屬產自犯罪之利得，應依法宣告沒

    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58號判決參照。又所指財

    產上利益，依立法理由所載，包括積極利益及消極利益，積

    極利益如：占用他人房屋之使用利益、性招待利益等，變得

    之孳息則指利息、租金收入；消極利益如：法定應建置設備

    而未建置所減省之費用等。又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利得

    沒收採總額原則，並不扣除支出之犯罪成本，載運本案廢棄

    物而支出之運費成本，均在利得沒收之範圍內，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上字第1519號判決參照。

　㈡經查，被告等人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本案犯罪所得

    （詳細計算方式請參本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113年專業

    技術輔助環境執法計畫，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分別如

    下：光美公司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058萬1

    ,312元；冠陞企業社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6

    萬216元；高朋企業社所得利益總和為60萬6,596元；來順公

    司所得利益總和為135萬1,939元；綺美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

    47萬9,478元。請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請均依同法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

　㈢又本署為保全犯罪所得追徵，已以附表五所示案號聲請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核發扣押裁定扣押附表五所示被告名下財產，

    請就附表五所示扣押財產宣告追徵。

　㈣另被告等逕自排放廢水之行為，將導致重金屬遭水生生物吸

    收後，致該生物體內無法代謝，又經由食物鏈為人體食用後

    ，所生之生物累積、濃縮作用，最終嚴重影響人體健康，其

    等犯行造成環境、人民身體健康之損害實難評估。

五、具體求刑：

　　按有毒污染所造成的有害影響，將會系統性侵害人類的生存

    權、安全權及達到最高健康標準的權利（參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3、12條；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6、

    9條）。而亦因環境權所連結的範疇涵括個人及大眾生存權

    、健康權、隱私權、財產權、工作權等相關憲法基本人權，

    攸關人類永續生存與發展，此也是為何環境污染會被界定為

    「公害」範疇，蓋環境的立即污染固然可透過檢測而於相當

    期間內得知污染結果，然其後的生態影響，均需透過長期追

    蹤及考察才能確認影響的範圍，而此在法律資源有限性及訴

    訟經濟的考量下，行為人的惡性往往無法被完全評價與揭露

    。而被告等人中，就犯罪後悔悟之程度不一，部分在偵查中認

    罪、自白並配合調查，可推認其等係出於真誠之悔意，部分

    則自始否認犯罪，請參考最高法院105年度台上字第388號判決

    提及之英美法上「認罪的量刑減讓」，亦即在被告認罪之減

    輕幅度上，按照被告認罪之階段（時間）以浮動比率予以遞減

    調整之；被告係於最初有合理機會時即認罪者，可獲最高幅度

    之減輕，倘被告始終不認罪，直到案情已明朗始認罪，因已耗

    費龐大司法資源，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之僥倖，其減輕之幅

    度則極為微小。審酌被告丑○○、子○○、乙○○、丁○○、壬○○、

    癸○○、寅○○查獲後，於偵查中空言否認，均未坦承犯行，顯見

    未有悔悟之心，其中被告乙○○為勾串起光美公司、冠陞企業

    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並從中雙重獲利者，建請就其等所

    涉犯罪從重量刑；又被告來順公司、辰○○、巳○○、戊○○等人

    所為上開犯行，長期將營業成本外部化，獲取自身龐大利益

    ，導致周邊居民生存環境之破壞，更有影響相關水體、土地

    往後用永續利用之發展，惡性實屬重大，原應重懲，惟考量

    其等事後坦認犯行，倘於審理時若願完全坦承犯行，建請就

    其等所涉犯罪量處適當之刑度；另被告丙○○雖曾坦承犯行，惟

    任職於光美公司電鍍部業已30年有餘，就其所涉上開犯行，

    與其他共犯供述之情節不符，亦建請量處適當之刑度；至被告

    光美公司及被告卯○○、辛○○、己○○、丙○○、庚○○等人雖為含

    鎳廢液之產出者，惟事後均坦認犯行，並業已將光美公司所

    產出之含鎳廢液委託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之機構，

    犯罪後態度均尚稱良好，倘於審理時若願完全坦承犯行，建請

    就其等所涉犯罪量處適當之刑度或為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8　　日

　　　　　　　　　　　　　　　 檢察官 　 甲○○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羅心妤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90條之1第1項、第2項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

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 1 千萬元以下罰金。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

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第5項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 34 條至本條第 3 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 34 條至第 37 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

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依第八條第二項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規定致嚴重污染環境

    。

二、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證而擅自運作或未依許可

    證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三、未依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規定登記或核可而擅自運作或未依登記或核可所列事

    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採取緊急防治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機

    關依同條第三項所為之命令，致嚴重污染環境。

五、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

    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附表一：光美公司進貨單明細表（光美公司交付含鎳廢液與高朋

企業社）

編號 進貨日期 進貨單號 品號 數量 （貝克桶） 進貨單價 （新臺幣） 進貨金額 （新臺幣） 稅額 （新臺幣） 1 2019年8月30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2 2019年8月30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3 2019年9月12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4 2019年9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0.00 2 4,000.00 200 5 2019年10月4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6 2019年10月9日 00000000000 鎳液 4,000.00 2 8,000.00 400 7 2019年10月9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8 2019年11月13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9 2019年11月13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0 2019年12月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1 2019年12月5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0.00 2 4,000.00 200 12 2019年12月18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3 2019年12月20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4 2020年1月7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0.00 2 4,000.00 200 15 2020年1月8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鎳液 2.00 2,000.00 4,000.00 200.00 16 2020年2月21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3,000.00 6,000.00 300.00 17 2020年2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3,000.00 6,000.00 300.00 18 2020年3月6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3,000.00 6,000.00 300.00 19 2020年3月13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2,000.00 4,000.00 200.00 20 2020年3月18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2,000.00 4,000.00 200.00 21 2020年3月25日 00000000000 鎳液 5.00 2,000.00 10,000.00 500.00 22 2021年4月7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3 2021年4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4 2021年5月14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5 2021年6月1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6 2021年6月18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7 2021年6月29日 00000000000 鎳液 1 7,000.00 7,000.00 350 28 2021年7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9 2021年9月6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0 2021年10月1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1 2021年11月1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2 2022年1月2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3 2022年4月1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4 2022年6月9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5 2022年8月19 00000000000 鎳液 2 7,000.00 14,000.00 700 36 2022年9月23日 00000000000 鎳液 2 7,000.00 14,000.00 700    鎳液 2 7,000.00 14,000.00 700 37 2022年11月21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8 2022年12月14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9 2022年12月28日 -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附表二：光美公司進貨單明細表（光美公司交付含鎳廢液與翰金

公司）

編號 進貨日期 進貨單號 品號 數量 （貝克桶） 進貨單價 （新臺幣） 進貨金額 （新臺幣） 稅額 （新臺幣） 1 2020年3月25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2,000.00 6,000.00 300 2 2020年4月9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3 2020年4月17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4 2020年4月30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5 2020年5月14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6 2020年5月21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7 2020年5月28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8 2020年6月1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9 2020年6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0 2020年6月8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11 2020年6月1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2 2020年6月16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3 2020年6月29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14 2020年7月2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5 2020年7月2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6 2020年8月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7 2020年8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8 2020年9月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9 2020年9月7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1 5,000.00 5,000.00 25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20 2020年9月2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1 2020年10月5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2 2020年10月1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3 2020年11月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4 2020年11月16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5 2020年12月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6 2020年12月2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7 2021年1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8 2021年1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9 2021年2月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0 2021年3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1 2021年3月1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2 2021年7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3 2021年7月2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4 2021年8月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5 2021年8月3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6 2021年9月1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7 2021年10月7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38 2021年10月1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9 2021年10月25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0 2021年11月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41 2021年11月2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 42 2021年12月5日 000000000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43 2021年12月1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44 2021年12月2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45 2022年1月17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6 2022年2月1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7 2022年3月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8 2022年3月2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9 2022年4月1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50 2022年5月1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51 2022年5月3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52 2022年6月2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3 2022年7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4 2022年7月2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5 2022年8月2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6 2022年9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7 2022年10月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8 2022年10月26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附表三：光美公司轉帳傳票（光美公司付款與高朋企業社）

編號 日期 會計項目 摘要 金額 （新臺幣） 總金額 （新臺幣） 1 110年12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36,510 38,336   稅  1,826  2 111年2月28日 修繕費 高朋 43,400 45,570   稅  2,170  3 111年4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27,000 28,350   稅  1,350  4 111年5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32,480 34,104   稅  1,624  5 111年6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34,480 36,204   稅  1,724  6 111年7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52,900 55,545   稅  2,645  7 111年8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14,000 14,700   稅  700  8 111年9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70,590 74,120   稅  3,530  9 111年10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130,320 136,836   稅  6,516  10 111年11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10月) 30,280 78,729   修繕費 高朋 （11月） 44,700    稅  3,749  



附表四：冠陞企業社帳冊（冠陞企業社交付含鎳廢液與高朋企業

社）

編號 日期 數量 （桶） 數量 （公斤） 單價 （新臺幣） 總價 （新臺幣） 1 109年7月8日 - 700 6 4,000 2 109年11月13日 - 875 6 5,000 3 110年2月3日 32 800 6 4,800 4 110年5月11日 37 925 6 5,550 5 110年10月15日 36 900 6 5,400 6 111年7月22日 33 825 6 4,950 



附表五：

編號 被告 扣押裁定案號 名下財產 公告現值/金額 （新臺幣） 1 光美公司 112年度聲扣 字第14號 光美公司 名下帳戶存款 735萬5,586元 2 冠陞企業社  112年度聲扣 字第17號 冠陞企業社 名下帳戶存款 15萬7,738元 3 高朋企業社 112年度聲扣 字第4號 被告乙○○名下 土地1筆、建物2筆 47萬3,255元 4 來順公司 112年度聲扣 字第1、3號 來順公司名下 土地3筆、建物1筆 4,274萬8,398元 5 綺美公司 112年度聲扣 字第19號 綺美公司 名下帳戶存款 47萬2,283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4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吳德超




            葉佳振




            張文雄






            葉彥志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林清漢律師
            侯銘欽律師
被      告  葉斯海




選任辯護人  汪令珩律師
            陳建豪律師
            尹  良律師
被      告  王仲義




選任辯護人  林子翔律師
被      告  林瑋琪






選任辯護人  雲惠鈴律師
被      告  陳豐順






選任辯護人  彭紹瑾律師
被      告  陳俊安




被      告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李長賢




            李哲維




            楊素珠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胡原龍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605號、第5239號、第6166號、第10043號、第10044號、第10696號、第22079號、第22080號、第22081號、第22082號、第22084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卯○○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己○○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庚○○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辛○○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及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零伍拾捌萬壹仟參佰壹拾貳元追徵其價額。
丑○○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陸萬貳佰壹拾陸元追徵其價額。
子○○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萬陸仟伍佰玖拾陸元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辰○○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共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又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之申報不實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伍年，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
巳○○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共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又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之申報不實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戊○○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共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及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佰萬元；又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之申報不實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參拾伍萬壹仟玖佰參拾玖元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丑○○、子○○、乙○○、丁○○、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所犯之罪，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丑○○、子○○、乙○○、丁○○、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上開被告、辯護人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本件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丑○○、子○○、乙○○、丁○○、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訴卷二第195、196頁），而起訴書附表四編號2之日期應更正為民國109年8月13日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⒈核被告己○○、丙○○、辛○○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核被告卯○○、庚○○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被告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卯○○、受僱人即被告己○○、丙○○、庚○○、辛○○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該公司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該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卯○○、己○○、丙○○、庚○○、辛○○，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另被告卯○○、庚○○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均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期所為，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接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⒊被告己○○、丙○○、辛○○就其等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被告卯○○、庚○○就其等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卯○○、庚○○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㈡被告丑○○、子○○部分：
　⒈核被告丑○○、子○○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丑○○、子○○，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另被告丑○○、子○○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均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期所為，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接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⒊被告丑○○、子○○就其等所為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丑○○、子○○利用不知情之簡牡丹為前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為間接正犯。
　⒋被告丑○○、子○○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㈢被告乙○○、丁○○部分：
　⒈核被告乙○○、丁○○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乙○○、丁○○，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
　⒊被告乙○○、丁○○就其等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⒈所犯法條：
　⑴核被告辰○○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應依同條第5項規定，加重其刑。
　⑵核被告巳○○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
　⑶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
　⑷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戊○○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罪，依同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10倍以下之罰金。另因其代表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戊○○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該公司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該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又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因執行業務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應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51條規定之10倍以下之罰金。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辰○○、巳○○、戊○○，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非法排放廢水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另被告辰○○、巳○○本案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犯行，係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認被告辰○○、巳○○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應各論以包括一罪。
　⒊被告辰○○、巳○○、戊○○就其等所為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非法清理廢棄物、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等犯行，被告辰○○、巳○○就其等所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各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辰○○，係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被告巳○○、戊○○，係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均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處斷。另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同時處以前開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之罪，亦應從一重之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10倍以下之罰金處斷。
　⒌被告辰○○、巳○○上開所犯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審酌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辰○○、巳○○、戊○○，分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等罪，又先後填載不實會計憑證，就關注化學物質申報不實，損及政府藉嚴格審查、控管廢棄物及廢水排放以維護環境衛生、保障國民健康之行政管理機制，欠缺環保觀念，漠視環境保護之重要性，所為實有不該，考量被告12人均坦認犯行，兼衡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分工之內容、手段，暨被告卯○○自陳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己○○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丙○○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父母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庚○○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辛○○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丑○○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子○○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父母及2名未成年子女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乙○○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丁○○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育嬰留職停薪、需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辰○○自陳已退休、需扶養配偶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巳○○自陳技術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父母及3名未成年子女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已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辰○○、巳○○所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被告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卯○○、受僱人即被告己○○、丙○○、庚○○、辛○○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爰依同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該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戊○○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罪，爰依同法第39條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10倍以下之罰金，另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因執行業務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爰依同法第5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51條規定之10倍以下之罰金，並就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以資懲儆。
　㈥查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辰○○、巳○○、戊○○5年內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考量其等一時失慮致罹刑章，而被告12人於犯後均已坦承犯行，足認有真誠悔過並彌補過犯之意，堪認被告12人經此偵審教訓及本次罪刑之科處，自當知所惕勉，信無再犯之虞，是綜上各情，本院因認對被告12人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諭知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巳○○、戊○○緩刑4年，被告辰○○緩刑5年，然考量被告12人欠缺尊重法治之觀念，為強化其法治概念，使其等於緩刑期內能深知警惕，避免其等再度犯罪，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8款，被告12人於緩刑期間內應參加法治教育4場次，被告辰○○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諭知被告12人於緩刑期間應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
四、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消除犯罪誘因，於經濟犯罪及具有穩定社會系統屬「風險刑法」之環境犯罪尤然。又所指財產上利益，依立法理由所載，包括積極利益及消極利益，積極利益如：占用他人房屋之使用利益、性招待利益等，變得之孳息則指利息、租金收入；消極利益如：法定應建置設備而未建置所減省之費用等。再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利得沒收採總額原則，並不扣除支出之犯罪成本，而均在利得沒收之範圍內。經查，被告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新臺幣（下同）1,058萬1,312元，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135萬1,939元，冠陞企業社負責人即被告丑○○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16萬216元；高朋企業社負責人即被告乙○○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60萬6,596元（卷證詳見卷附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應依法追徵其價額。至其餘扣案物，與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辰○○、巳○○、戊○○本案犯行本身並無直接關連性，亦不具備沒收之刑法上重要性，復非違禁物或法定應義務沒收之物，自無庸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佩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呂宜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心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90條之1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萬元以下罰金。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2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2項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或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1項、第5項或第1項未遂犯之罪，其情節顯著輕微者，不罰。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依第八條第二項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規定致嚴重污染環境。
二、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證而擅自運作或未依許可證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三、未依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登記或核可而擅自運作或未依登記或核可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採取緊急防治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三項所為之命令，致嚴重污染環境。
五、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2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第5項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
三、違反第32條第1項規定。
第1項、第2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第3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34條至第37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05號
112年度偵字第5239號
112年度偵字第6166號
112年度偵字第10043號
112年度偵字第10044號
112年度偵字第10696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79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0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1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2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4號
　　被　　　告　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區○○○路0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　代表人　卯○○　男　74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0鄰○○00○
　　　　　　　　　　　　　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林清漢律師
　　被　　　告　辛○○　男　7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己○○　男　6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2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侯銘欽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丙○○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嘉義縣○○鎮○○里00鄰○○○00
　　　　　　　　　　　　　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庚○○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號2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林勵律師
　　被　　　告　丑○○　男　5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子○○　女　5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0號1
　　　　　　　　　　　　　7樓
　　　　　　　　　　　　居新北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乙○○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彭紹瑾律師　　
　　被　　　告　丁○○　男　3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　代表人　辰○○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張百欣律師
　　　　　　　　林庭誼律師

　　被　　　告　巳○○　男　4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紹安律師
　　　　　　　　胡原龍律師

　　被　　　告　戊○○　女　6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綺美電鍍股份有限公司
　　　　　　　　　　　　設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　代表人　壬○○　男　6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巷0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林孟毅律師
　　被　　　告　癸○○　男　36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巷00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寅○○　女　5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0巷00弄0
　　　　　　　　　　　　　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犯公共危險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卯○○為址設桃園市○○區○○○路00號「光美工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光美公司）之負責人，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綜理光美公司各項業務、辛○○為光美公司總經理，負責對外招攬業務、己○○為光美公司副總經理，亦為民國102年間光美公司之環保聯絡人、丙○○自79年起，擔任光美公司電鍍部副廠長負責監控電鍍作業流程、巡視廠區及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人員，庚○○自98年起，擔任光美公司會計，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經辦會計人員，於102年起擔任光美公司環保聯絡人；丑○○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0號「冠陞企業社」（統一編號：00000000號）之負責人，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子○○為丑○○之配偶，為冠陞企業社會計並負責審核帳款事項，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經辦會計人員；乙○○（綽號中古陳）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1樓，實際營運地址桃園市○○區○○路000巷00○0號「高朋企業社」（統一編號：00000000號）之負責人、丁○○為乙○○之子，係高朋企業社之員工；辰○○為址設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來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來順公司）之負責人，負責綜理來順公司之事務及操作廢水處理設備、巳○○為辰○○之子、戊○○則為辰○○之配偶，巳○○自101年3月30日起亦負責操作廢水處理設備，並負責申報廢水處理紀錄，戊○○則為會計，負責付款及管理帳務；壬○○係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綺美電鍍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綺美公司）負責人，癸○○為壬○○之子、寅○○則為壬○○之配偶，癸○○自108年間起擔任綺美公司現場負責人，寅○○則為總務兼會計人員，負責收付款項及管理帳務。上開人等均知悉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理法之規定，自行或委託領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之機構或公民營業者，並依廢棄物清理法所規定之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清除及處理，且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竟仍分別或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光美公司以金屬表面處理為營業項目，其金屬電鍍處理程序製程中會產出含鎳金屬之廢液（下稱含鎳廢液），屬一般事業廢棄物。卯○○、辛○○、己○○、丙○○、庚○○均知悉光美公司產出之含鎳廢液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進行廠內再利用，且亦知悉高朋企業社、翰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罪嫌，另為緩起訴處分，下稱翰金公司）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卯○○、辛○○、己○○、丙○○、庚○○竟為節省光美公司清理含鎳廢液之清運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卯○○、辛○○、己○○於109年前某時與乙○○商議，佯充光美公司以每公斤新臺幣（下同）2至7元之價格向高朋企業社買受「鎳液」化學溶劑原料之買賣契約名義；及由卯○○、辛○○、己○○於109年間與翰金公司不詳之人商議後由業務協理陳盛宗（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另為緩起訴處分）接洽商議，並經翰金公司負責人廖學賢、執行副總經理吳順玄（上2人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均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意，佯充光美公司以每公斤5元之價格向翰金公司買受「鍍液」、「全光澤藥水」等化學溶劑原料之買賣契約名義及翰金公司提供光美公司「製程改善服務費」之名義掩飾光美公司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然係由高朋企業社即乙○○或丁○○、翰金公司非法清除、處理光美公司製程產出含鎳廢液之實，並經丙○○、庚○○同意以上開買賣、製程改善方式包裝光美公司非法委託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非法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行為。上開謀議既定後，由丙○○於109年1月初起，負責於光美公司廠內抽出含鎳廢液裝於貝克桶內，而暫存於廠內後通知乙○○或丁○○，再由乙○○或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載運並清除光美公司所產生之含鎳廢液後，復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假以販售之名義將含鎳廢液交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詳下㈣、㈤所述）非法處理。另由丙○○於109年3月底起，在光美公司廠內抽出含鎳廢液裝於貝克桶內，而暫存於廠內後通知翰金公司不詳員工前往載運並清除至翰金公司非法處理。嗣卯○○、庚○○為掩飾為光美公司上開非法清理含鎳廢液之事實，明知事實上係光美公司支付含鎳廢液處理費用予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竟共同基於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由庚○○在附表一所示進貨單明細表上不實登載「進貨」名目為「鎳液」，並由庚○○在轉帳傳票上不實登載名目為「修繕費」，再經卯○○簽名批示後，由庚○○負責開立傳票並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另由庚○○於附表二所示進貨單明細表上不實登載「進貨」名目為「鍍液」、「全光澤藥水」，並支付款項予翰金公司，均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於商業會計事務管理之正確性。
　㈡冠陞企業社以金屬表面處理為營業項目，其金屬電鍍處理程序製程中會產出含鎳金屬之廢液（下稱含鎳廢液），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丑○○、子○○均知悉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理法之規定，自行或委託領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之機構或公民營業者，並依廢棄物清理法所規定之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清除及處理，竟為節省冠陞企業社清理含鎳廢液之清運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09年7月間，由丑○○與乙○○商議，佯充冠陞企業社以每公斤6元之價格向高朋企業社買受「藥水」化學溶劑原料之買賣契約名義掩飾冠陞企業社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由高朋企業社即乙○○、丁○○非法清除、處理冠陞企業社製程產出含鎳廢液之實，並經子○○同意以上開買賣方式包裝冠陞企業社非法委託高朋企業社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行為。上開謀議既定後，由丑○○於109年7月起，在冠陞企業社廠內抽出含鎳廢液並裝於塑膠桶內於廠內暫存後，由其通知乙○○或丁○○，再由乙○○或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載運並清除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含鎳廢液後，復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假以販售之名義將含鎳廢液交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詳下㈣、㈤所述）非法處理。丑○○、子○○為掩飾冠陞企業社上開非法清理含鎳廢液之事實，明知事實上係冠陞企業社支付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含鎳廢液處理費用予高朋企業社，由有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不實犯意聯絡之丑○○、子○○指示冠陞企業社不知情之會計人員簡牡丹（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另為不起訴之處分），由簡牡丹於附表四所示冠陞企業社帳冊上不實登載「進貨」名目為「藥水」、「藥水回收」、「藥水處理」，並由子○○審核後，由冠陞企業社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於商業會計事務管理之正確性。
　㈢乙○○、丁○○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竟為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於109年1月初起，以每公升7元受光美公司之委託（詳如上㈠所述），及於同年7月初起，以每公升6元受冠陞企業社之委託（詳如上㈡所述），由乙○○或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載運並清除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含鎳廢液後，復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以2至5元之價格不等之費用，假以販售之名義將上開含鎳廢液清除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詳下㈣、㈤所述），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分別在其等公司廠內進行非法處理。
　㈣來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⒈辰○○、巳○○、戊○○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辰○○、巳○○、戊○○竟為節省來順公司購買硫酸鎳原料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乙○○、丁○○於109年1月初、109年7月間起分別收受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產出之含鎳廢液後，再由乙○○或丁○○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以2至5元之價格不等之費用，假以販售之名義將上開含鎳廢液交由來順公司非法處理，然係以上開買賣包裝來順公司清除、處理含鎳廢液行為之實，復由辰○○、巳○○在來順公司內以該含鎳廢液取代硫酸鎳，進入來順公司之生產製程，以加入氫氧化鈉產生氫氧化鎳半成品再後製為氟化鎳、醋酸鎳、硫酸鎳銨等化學原料材料後，以此方式為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來順公司並因此節省原應支付購買硫酸鎳之成本。
　⒉來順公司係從事化學原料材料製造業，為水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7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所指定之事業，領有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桃園市環保局）所核發水污染防治許可證，而依上開核發之許可證文件內容，來順公司製程中所產生之廢水，須經廢水處理設備處理至達放流水標準後，始得經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至廠房外之地面水體。詎辰○○、巳○○、戊○○均明知來順公司所產生之廢水含有「鎳」、「銅」、「氟鹽」等有害健康物質，須經廢水處理設備處理至達放流水標準後，始得經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至廠房外之地面水體，倘逕排放入地面水體內，廢水中所含有害健康物質將超過放流水標準，且進入地面水體後將嚴重破壞環境生態，進而污染土壤、水體，並使受污染之土壤或水體底泥之重金屬含量，超過土壤污染監測管制標準及底泥品質指標，致生公共危險。辰○○、巳○○、戊○○亦均明知來順公司之廢水處理設備已因老舊而未能妥善處理廢水，致廢水雖經過廢水處理設備，然未能受廢水處理設備有效、妥善處理達到放流水排放標準，竟仍共同接續基於將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之廢水排放於地面水體及公共危險之犯意聯絡，自101年3月30日起至112年1月8日查獲日止，為規避環保單位查緝，由辰○○指示巳○○，而戊○○同意之方式，以廠內自動控制方式，以定時器設定廢水操作時間為周末之凌晨1時5分許至上午7時25分許止，排放廢水容積約為70公噸，以此方式未遵循污水處理程序，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鎳」、「銅」、「氟鹽」均已逾放流水之標準之廢水，此舉已導致老街溪之溝渠水體遭廢水所含重金屬污染，嚴重威脅生態環境，致生公共危險。
　⒊辰○○、巳○○均明知氫氟酸（俗稱化骨水）於110年8月20日起即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並公告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3條第2項之關注化學物質，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有申報義務，而來順公司於111年1月間，有向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購入氫氟酸，且於111年間有販賣氫氟酸之製品氟化鎳之紀錄，竟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之犯意聯絡，於111年2月至111年11月間，申報來順公司氫氟酸之使用量、貯存量均為零，以此方式為不實申報。且辰○○、巳○○為規避檢查，竟於購買後之不詳時間，將所購入之氫氟酸上之標籤貼紙撕除，至不知情之員工或他人處於危險之環境中。
　㈤綺美公司以金屬表面處理為營業項目，壬○○、寅○○、癸○○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壬○○、寅○○、癸○○竟為節省綺美公司購買硫酸鎳及氯化鎳原料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乙○○、丁○○於109年1月初、109年7月間起分別收受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產出之含鎳廢液後，再由乙○○或丁○○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以4至5元之價格不等之費用，假以販售之名義將上開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交由綺美公司非法處理，然係以上開買賣包裝綺美公司清除、處理含鎳廢液行為之實，復由壬○○、癸○○在綺美公司內以該含鎳廢液取代硫酸鎳、氯化鎳，進入綺美公司之生產製程，以加入氫氧化鈉產生氫氧化鎳半成品再後製為氟化鎳、醋酸鎳、硫酸鎳銨等化學原料材料後，以此方式為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綺美公司並因此節省原應支付購買硫酸鎳、氯化鎳之成本。嗣於112年1月8日、同年月17日、同年2月8日、同年月10日、同年月22日，分別為警會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等人員搜索而層層查獲，始悉上情。
二、案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第七大隊第三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㈠犯罪事實欄一㈠光美公司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卯○○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⒉

		被告辛○○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⒊

		被告己○○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⒋

		被告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客觀事實，且其知悉光美公司電鍍製程中產出鎳液，僅有少部分可以再利用，濃度如果太高無法處理成一般廢水排放，故需抽出裝入桶內，再通知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載運，並支付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費用，其認為高朋企業社並非合法廠商，且應無能力處理含鎳廢液之事實。



		⒌

		被告庚○○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⒍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其知悉其前往光美公司載運之鎳液係光美公司已經不需要之物，因光美公司於廠內處理廢液之費用很高，故委託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丁○○以1公升7元之運費載運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⒎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乙○○有受光美公司委託以1公升7元之費用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⒏

		證人即同案被告廖學賢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廢液pH值小等於2.0）及D-0201（廢離子交換樹脂）個案再利用許可，而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然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清除含鎳廢液，且翰金公司未為光美公司改善製程等事實。



		⒐

		證人即同案被告陳盛宗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係由其與被告庚○○連繫，而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廢液pH值小等於2.0）及D-0201（廢離子交換樹脂）個案再利用許可，且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然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間起清除含鎳廢液，且翰金公司未為光美公司改善製程等事實。



		⒑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順玄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廢液pH值小等於2.0）及D-0201（廢離子交換樹脂）個案再利用許可，而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然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間起清除含鎳廢液，且翰金公司未為光美公司改善製程等事實。



		⒒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雅俐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而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3月起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⒓

		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雅宏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而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3月起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⒔

		高朋企業社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均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含鎳廢液，然送貨單記載為「鎳液」，並由被告丙○○簽收之事實。



		⒕

		光美公司102年至110年進貨單明細表（高朋企業社部分）

		證明光美公司於109年1月初前某時起將含鎳廢液交付予高朋企業社清運，而被告庚○○以「購買鎳液」之不實名義記入帳冊之事實。



		⒖

		光美公司轉帳傳票

		證明被告庚○○在光美公司轉帳傳票上不實登載名目為「修繕費」，並由卯○○簽名批示後，以月結方式付款，開立傳票支付費用予高朋企業社之事實。



		⒗

		光美公司109年至111年進貨單明細表（翰金公司部分）

		證明光美公司自109年3月間起將含鎳廢液交付予翰金公司清運，而被告庚○○以「購買鍍液、全光澤藥水」等不實名義記入帳冊之事實。



		⒘

		翰金公司應收帳款統計表、應收帳款明細表、收貨單、統一發票

		證明翰金公司提供與光美公司之收貨單以「鎳原料」、「全光」、「全光澤」、「高濃度」為名義，向光美公司收取含鎳廢液，而翰金公司提供與光美公司之應收帳款明細表中以「製程改善服務費」登載，並以月結方式付款予翰金公司之事實。



		⒙

		翰金公司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質量平衡圖、再利用登記、廢棄物代碼C-0202及D-0201再利用許可文件

		證明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及D-0201個案再利用許可，而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及光美公司所產出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⒚

		光美公司現場之貝克桶照片

		證明光美公司廠區內有桶身分別標示「翰金」、「中古陳」之裝有含鎳廢液貝克桶之事實。



		⒛

		112年1月17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628、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3張

		證明：
⑴光美公司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質量平衡圖中登載前處理作業區產出之事業廢棄物為廠內再利用，而電鍍鎳槽隨電鍍時間增加鎳濃度上升導致產品外觀不良，每周委託檢測公司檢測硫酸鎳含量，濃度太高（300g/L）會將電鍍液抽出貯存，抽出之鎳液僅有少部分反送回製程（1至2噸/3月）其餘廢棄，平均每月約產出2至3公噸含鎳廢液等事實。
⑵被告丙○○於督察時表示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以每公升7元、翰金公司以每公升5元清理之事實。
⑶高朋企業社未取得主管機關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及光美公司將含鎳廢液委託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且未簽訂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合約，均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112年1月17日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編號：稽112-H00949）及稽查蒐證照片17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及綺美公司，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2月14日及同年12月28日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後續再賣給來順公司處理，載運均由車號000-0000號車輛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8474、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2張

		證明翰金公司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及D-0201個案再利用許可，個案再利用並無含鎳廢液或光美公司，且光美公司自行與翰金公司聯繫協助處理事業廢棄物，係由光美公司通知翰金公司前往載運，廢棄物清運由翰金自行派遣公司車輛前往載運後投入翰金公司生產製程中之事實。



		

		光美公司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證明光美公司金屬電鍍處理之製程中會產出廢棄物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其清除方式為「無需清除者」，而再利用管理方式為「廠內再利用」之事實。



		

		光美公司事業製造過程質量平衡流程圖

		證明光美公司質量平衡圖中登載前處理作業區會產出之混合廢棄物（每月0.3噸）之事實。



		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犯罪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光美公司含鎳廢液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登載為廠內再利用，惟光美公司之含鎳廢液除廠內再利用外，尚有委託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之機構高朋企業社及翰金公司清理，並未依規定變更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光美公司本案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058萬1,312元。







㈡犯罪事實欄一㈡冠陞企業社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丑○○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冠陞企業社負責人及廢水操作人員，冠陞企業社為電鍍業，製程過程中會產生高濃度鎳液，如不抽出高濃度鎳液，會導致成品達不到客戶要求，且其知悉冠陞企業社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所載鎳液部分應回收，然因冠陞企業社做不到全數回收再利用，並因廠房空間不足，其希望被告乙○○能盡速將其廠區內之含鎳廢液清除，故支付運費委託被告乙○○清除，頻率約每半年至1年清除1次，縱被告乙○○調漲所收運費，其仍可以接受。再者，其知悉被告乙○○為機械維修設備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再利用資格，被告乙○○也沒有告訴其如何處理，其基於信任將含鎳廢液交給被告乙○○處理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子○○為冠陞企業社會計人員，簡牡丹為冠陞企業社會計及收發人員，冠陞企業社帳冊上所記載「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均係代表冠陞企業社將製程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被告乙○○、丁○○清除，且係其指示證人即冠陞企業社會計簡牡丹於帳冊上登載為「藥水」，並支付運費予被告乙○○、丁○○等事實。



		⒉

		被告子○○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冠陞企業社之會計人員，並負責審核帳事項，被告丑○○會將濃度過高之含鎳廢液抽出貯存於廠內，並由冠陞企業社支付運費由高朋企業社將含鎳廢液清除，109年前高朋企業社係以每車次1,000元收取運費，後來因處理成本增加，故載送費用於109年起調漲以每公斤6元計算。又冠陞企業社帳冊上所記載「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均係代表冠陞企業社將製程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清除。而會計簡牡丹負責製作帳冊，由其審核，並支付運費予被告乙○○、丁○○。再者，其知悉被告乙○○為中古設備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再利用資格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丑○○為冠陞企業社之負責人，證人簡牡丹為冠陞企業社之會計人員，將冠陞企業社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運係被告丑○○決定，而被告乙○○、丁○○均會前往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之事實。



		⒊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冠陞企業社因製程中鎳濃度過高而影響製程，故抽取出含鎳廢液後，以1公升6元之費用委託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丁○○載運清除之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冠陞企業社因製程中鎳濃度過高而影響製程，故抽取出含鎳廢液後，以1公升6元之費用委託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乙○○載運清除之事實。



		⒌

		證人簡牡丹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
⑴其為冠陞企業社會計人員，負責進出貨登記、開立發票，冠陞企業社為電鍍業，被告丑○○為冠陞企業社負責人，被告子○○為冠陞企業社負責人配偶之事實。
⑵被告冠陞企業社有將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以公斤6元之代價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除，頻率約4至6個月1次，且被告丑○○指示其將所冠陞企業社交付予高朋企業社之含鎳廢液，以「藥水」名義記入帳冊，帳冊上所記載「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均係代表冠陞企業社將製程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除，被告子○○會在高朋企業社之收貨單上簽名等事實。
⑶自109年起，因環保法規緣故，成本提高，所以高朋企業社向冠陞企業社調漲以1公斤6元收取運費之事實。



		⒍

		高朋企業社109年7月8日、109年8月13日、110年2月3日、110年5月11日、110年10月15日、111年7月22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09年7月8日、109年8月13日、110年2月3日、110年5月11日、110年10月15日、111年7月22日有前往冠陞企業社清運含鎳廢液，送貨單並記載為「藥水」、「鎳液」，被告子○○、證人簡牡丹分別有於其上簽收等事實。



		⒎

		進貨及其他應付帳款明細表（高朋企業社）、111年8月手寫應付帳款



		證明冠陞企業社於109年間起，即有將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除，並於帳冊上記載進貨「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等文字，且係冠陞企業社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之事實。



		⒏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2年2月21日新北經登字第1120298528號函

		證明冠陞企業社非屬商業會計法規定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之認定範圍，為適用商業會計法規範對象之事實。



		⒐

		112年2月8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804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4張

		證明：
⑴冠陞企業社因鍍液隨時間鍍液中鎳濃度會升高導致電鍍品質不佳，平均每2週會將鍍液抽出約4桶（25公升塑膠桶），抽出老化鍍液後補充電鍍原液（硫化鎳、氯化鎳），抽出之廢液貯存於5樓廢水處理設施區域共計58桶，貯存時間約半年以上之事實。
⑵被告丑○○於督察時表示電鍍廢液貯存後部份會返回電鍍槽使用，現場作業會依據比重計測量26度以上抽出電鍍液補充原液，24度以下補充抽出之舊液，電鍍液抽出量大於補充量，故會有餘量，冠陞企業社於100年於現址設廠時就委託高朋企業社清理多餘電鍍液，約半年至一年清理一次。另高朋企業社為生產設備維修商，其有委託高朋負責清理，約以每公斤6元付費給高朋企業社清理之事實。
⑶冠陞企業社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並未登載電鍍廢液，且冠陞企業社將事業廢棄物（電鍍廢液）委託未取得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或再利用許可業者，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⒑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及綺美公司，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⒒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證明冠陞企業社產生廢鎳液每公升6元，共825公升由高朋企業社處理，載運均由車號000-0000號車輛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⒓

		冠陞企業社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事業製造過過程之製程質量平衡圖

		證明：
⑴冠陞企業社環保聯絡人為被告子○○，且冠陞企業社電鍍製造程序中有產出含鎳廢液，然未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中等事實。
⑵冠陞企業社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顯示，鍍鎳後應經過「回收」，再經由「水洗」後，廢水進入廠內廢水處理廠之事實。



		⒔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㈡犯罪事實。



		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冠陞企業社電鍍製造程序中產出含鎳廢液，然未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中，且冠陞企業社委託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之機構，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冠陞企業社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6萬216元。







㈢犯罪事實欄一㈢高朋企業社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且其有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間分別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且有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示時間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並有分別自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取得費用，而將含鎳廢液售予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取得獲利，又其知悉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交付予其之鎳液係公司製程濃度太高，已經用不到、不需要之物。另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均知悉其所載往之高濃度鎳液係電鍍廠產出使用過之物品。再者，其知悉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有從事廢水處理，然卻未向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確認其等有無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丁○○亦有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有載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事實。



		⒉

		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且其有分別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且有分別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並有以每公升7元向光美公司、每公升6元冠陞企業社取得清理費用，而將含鎳廢液以每公升2元售予來順公司、以每公升5元售予綺美公司而取得獲利，又知悉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交付予其之鎳液係公司製程濃度太高而抽出之物。另其均不知悉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是否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等事實。
⑵證明係被告乙○○與光美公司丙○○、冠陞企業社丑○○、來順公司辰○○、綺美公司壬○○等人連繫，且被告乙○○亦有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有載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事實。



		⒊

		證人即同案被告卯○○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且被告乙○○知悉光美公司有鎳濃度過高之問題故提議由其清運，係被告乙○○與其、被告辛○○、己○○共同決定將光美公司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清理，而高朋企業社有前往光美公司清運含鎳廢液，且光美公司未向高朋企業社買藥水之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辛○○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且被告乙○○知悉光美公司有鎳濃度過高之問題故提議由其清運，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有前往光美公司清運含鎳廢液，又被告乙○○曾表示含鎳廢液太多其不要，故光美另尋得翰金公司並將含鎳廢液交由翰金公司處理之事實。



		⒌

		證人即同案被告己○○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並未開設電鍍廠，且被告乙○○知悉光美公司有鎳濃度過高之問題故提議由其清運，而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有前往光美公司清運含鎳廢液，且光美公司未向高朋企業社買藥水之事實。



		⒍

		證人即同案被告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其認為高朋企業社並非合法廠商，應無能力處理含鎳廢液，且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含鎳廢液，而光美公司未向高朋企業社買藥水之事實。



		⒎

		證人即同案被告庚○○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且被告乙○○曾向光美公司表示光美公司的鍍液PH值很高，有雜質，能交付處理廢棄物之廠商越來越少，故需提高清除含鎳廢液費用，且其事後尋找並尋得翰金公司處理光美公司含鎳廢液之原因係因高朋企業社貯存太多含鎳廢液無法消耗之事實。



		⒏

		證人即同案被告丑○○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即被告乙○○、丁○○有前往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由冠陞企業社支付運費，且期間高朋企業社有調漲費用之事實。



		⒐

		證人即同案被告子○○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即被告乙○○、丁○○有前往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由冠陞企業社支付運費之事實。



		⒑

		證人即同案被告辰○○、巳○○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並向來順公司收取費用之事實。



		⒒

		證人即同案被告戊○○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並向來順公司收取費用之事實。



		⒓

		證人即同案被告壬○○、癸○○、寅○○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綺美公司，並向綺美公司收取費用之事實。



		⒔

		證人即同案被告廖學賢、吳順玄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將含鎳廢液載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行為，電鍍業均知悉為不合法之事實。



		⒕

		高朋企業社111年11月15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1月15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均有載運含鎳廢液至來順公司，且分別由被告辰○○、巳○○收受之事實。



		⒖

		高朋企業社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均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含鎳廢液，並交付予光美公司送貨單之事實。



		⒗

		高朋企業社現場之貝克桶照片

		證明高朋企業社場內有裝有光美公司含鎳廢液貝克桶之事實。



		⒘

		高朋企業社筆記本手寫內容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鎳液之事實。



		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⑴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及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每公升向來順公司收費2元）及綺美公司（每公升向綺美公司收費5元），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⑵高朋企業社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⒚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⑴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2月14日及同年12月28日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共計6,000公升，每公升7元），後續再以每公升2元賣給來順公司處理；另冠陞企業社產生廢鎳液每公升6元，共825公升亦交由高朋企業社處理，載運均由車輛KEC-0926號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高朋企業社未領有核可公民營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⑵被告乙○○於督察時表示賣給綺美公司及來順公司之鎳廢液，上述公司皆知道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1）及現場照片7張

		證明來順公司有向被告乙○○收受電鍍廢液後進入來順公司製程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54）及稽查蒐證照片10張

		




		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㈢犯罪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高朋企業社向光美公司及冠陞企業社收受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後，並轉售予來順公司及綺美公司進行非法處理，而高朋企業社並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之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高朋企業社逕自清除事業廢棄物並暫置於該高朋企業社龜山廠區外道路之行為，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高朋企業社所得利益總和為60萬6,596元。







㈣犯罪事實欄一㈣來順公司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辰○○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全部犯行。



		⒉

		被告巳○○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全部犯行。



		⒊

		被告戊○○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客觀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高濃度鎳液前往來順公司，且來順公司知悉其所交付來順公司之高濃度鎳液為電鍍廠使用過產出之物之事實。



		⒌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高濃度鎳液前往來順公司之事實。



		⒍

		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銷貨單、轉帳傳單、來順公司進貨帳冊

		證明來順公司確有向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購買氫氟酸及其他原料商購買氫氟酸、硫酸鎳及硫酸銅等原料之事實。



		⒎

		事業廢污水處理設施操作用電紀錄

		證明搜索當日來順公司紀錄用水、用電及用藥紀錄等情形。



		⒏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1、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7張

		⑴證明於112年1月8日搜索、稽查當日，北區督察大隊於來順公司放流口進行現場採樣簡易測試，結果呈重金屬鎳超標，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規定之事實。
⑵證明來順公司向乙○○收受電鍍廢液後進入來順公司製程，未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或廢棄物再利用許可，收受廢棄物進行非法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之事實。
⑶證明來順公司貯存大量氫氟酸，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有申報義務，卻申報氫氟酸之使用量、貯存量均為零，以此方式為不實申報，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54）及稽查蒐證照片10張

		




		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⑴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及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每公升向來順公司收費2元)及綺美公司（每公升向綺美公司收費5元），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⑵證明高朋企業社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⒑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⑴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2月14日及同年12月28日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共計6,000公升，每公升7元），後續再以每公升2元賣給來順公司處理；另冠陞企業社產生廢鎳液每公升6元，共825公升亦交由高朋企業社處理，載運均由車號000-0000號車輛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高朋企業社未領有核可公民營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⑵被告乙○○於督察時表示賣給綺美公司及來順公司之鎳廢液，上述公司皆知道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⒒

		⑴採樣時間111年9月24日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質水量樣品檢測報告（報告編號NPW00000000）
⑵111年12月3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6279、督察編號：000000000000）、現場照片6張及水質水量樣品檢測報告（報告編號NPW22C00419）
⑶111年12月1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6530、督察編號：000000000000）現場照片3張及水質水量樣品檢測報告（報告編號NPW22C0000000）

		證明：
⑴111年9月24日稽查採樣顯示「銅」為11.6mg/L（限值為3.0mg/L）、「鎳」為15.5mg/L（限值為1.0mg/L）、「氟鹽」為76.2mg/L（限值15.0mg/L），均超過限值而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
⑵111年12月3日稽查採樣顯示「鎳」為2.24mg/L（限值為1.0mg/L）、「氟鹽」為18.4mg/L（限值15.0mg/L），均超過限值而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
⑶111年12月10日稽查採樣顯示「鎳」為1.2mg/L（限值為1.0mg/L），超過限值而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



		⒓

		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111年3月至111年11月）及總表

		證明來順公司於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中毒物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自111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所申報氫氟酸貯存量、購買量及使用量皆為「0」，與112年1月8日查獲現場貯存128桶（20公升）不符，而來順公司申報不符之事實。



		⒔

		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110年8月20日、112年1月12日修正總說明及公告對照表

		證明氫氟酸於110年8月20日即經公告為關注性化學物質之事實。



		⒕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犯罪事實。



		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
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於111年9月24日、同年12月3日、同年12月10日及112年1月8日於來順公司放流口（D01）採樣檢測，檢測結果有害人體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涉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及刑法第190條之1之事實。
⑵來順公司廠內4樓貯存共計128桶（20公升裝） 55%氫氟酸，該批氫氟酸為111年1月購入，來順公司自111年2月至北區督察大隊查獲止，上網申報氫氟酸使用量、購買量、貯存量均申報為0，依據來順公司水質檢測結果有氟鹽超過標準，推斷生產製程尚有使用氫氟酸，來順公司有上網申報義務，明知有購買、貯存及使用，卻作成虛偽申報，涉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事實。
⑶來順公司向高朋企業社以每公升2元購買電鍍廠廢棄電鍍液作為製程原料使用，來順公司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逕自處理事業廢棄物，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



		⒗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來順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135萬1,939元。







㈤犯罪事實欄一㈤綺美公司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壬○○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綺美公司負責人，綺美公司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係被告乙○○向其推銷高濃度鎳液而其決定購買，其知悉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係其他電鍍廠因濃度太高、電鍍出來的效果很差而製程使用過、不要之鎳液，加入高朋企業社的高濃度鎳液，鎳槽濃度會提升，且硫酸鎳、氯化鎳等原料價落在1百多元，跟高朋企業社買1公斤5元，因鎳原料價格上漲，經營困難，才選擇使用高朋企業社的高濃度鎳液，可以節省成本。再者，其知悉被告乙○○、丁○○為中古機器買賣、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文件，被告乙○○也沒有告訴其含鎳廢液來源，其基於信任收受高朋企業社之含鎳廢液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癸○○為綺美公司現場負責人，被告寅○○為總務，被告癸○○、寅○○均有參加廢棄物專責人員課程之事實。



		⒉

		被告癸○○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綺美公司之現場負責人，經其與被告壬○○討論後決定向高朋企業社購買高濃度鎳液，其知悉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係其他公司不要的。會向高朋企業社取得高濃度鎳液是因為濃度很高，加入鎳槽濃度會馬上提升，其較有時間將粉狀鎳原料慢慢溶於水拌勻，且成本也是考量，因高朋企業社提供之高濃度鎳液價格比原物料便宜，固體硫酸鎳、氯化鎳原物料比高朋企業社鎳液貴很多。又因向高朋企業社所購買之高濃度鎳液含有光澤劑、硫酸鎳、氯化鎳、硼酸，故不會冒風險將向高朋企業社所取得之高濃度鎳液投入所有所有廠區槽內，除第四槽外之槽僅能使用原物料。再者，其知悉被告高朋企業社為中古機器買賣、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文件，被告乙○○也沒有告訴其含鎳廢液來源，其基於信任收受高朋企業社之含鎳廢液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壬○○為綺美公司之負責人，公司重大決策係由被告壬○○決定；被告寅○○為綺美公司之會計，負責收付款項。又綺美公司內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使用完，其或被告寅○○會連繫被告乙○○，由被告乙○○或被告丁○○將高濃度鎳液載至綺美公司之事實。
⑶證明被告乙○○係設備維修商，而被告乙○○向其表示所交付予綺美公司之鎳液無其他物品，然其驗出光澤劑、硫酸鎳、氯化鎳、硼酸等物質之事實。



		⒊

		被告寅○○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綺美公司之總務兼會計人員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環保聯絡人，其有審閱委外製作計畫書之內容後，再去環保局申報，綺美公司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綺美公司有向高朋企業社以1公升5元之價格購買高濃度鎳液，其知悉高朋企業社係設備維修商，向高朋企業社取得高濃度鎳液是因為濃度很高，也是為節省原料使用，因為調劑成相同濃度的藥水，要使用較多的硫酸鎳及氯化鎳，就單價而言，硫酸鎳及氯化鎳的單價也比高濃度鎳液高很多，使用高朋企業社的高濃度鎳液可以減少生產成本。又若客戶要求品質高，就會加入硫酸鎳及氯化鎳調成的藥水，若客戶相對不要求品質，就會加入高濃度鎳液，但高濃度鎳液只會加入第四個鎳槽。再者，其知悉高朋企業社為中古機器買賣、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文件，其也不知道含鎳廢液來源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壬○○為綺美公司之負責人，被告癸○○為綺美公司之現場負責人，係由被告壬○○、癸○○討論後共同決定向高朋企業社取得高濃度鎳液，現場由被告壬○○或癸○○連繫高朋企業社載運高濃度鎳液至綺美公司之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前往綺美公司，且綺美公司知悉其所交付綺美公司之含鎳廢液為電鍍廠使用過產出之物之事實。



		⒌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之事實。



		⒍

		證人廖美慧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壬○○為綺美公司負責人，被告癸○○為現場負責人，被告寅○○負責製作銷售或單據、管理帳務，且綺美公司有以每公升5元之價格向高朋企業社收受高濃度鎳液，並開立支票予高朋企業社，又高朋企業社並非原料商，向高朋企業社取得之高濃度鎳液比較便宜之事實。



		⒎

		高朋企業社109年3月13日、109年4月19日、111年3月31日、111年6月28日、111年8月4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09年3月13日、109年4月19日、111年3月31日、111年6月28日、111年8月4日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綺美公司，並於送貨單上登載為「鎳液」之事實。



		⒏

		電腦報表（高朋企業社）、109年手寫帳冊

		證明綺美公司於109年間起，有向高朋企業社以每公升4至5元之單價向高朋企業社收受鎳液，且綺美公司有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之事實。



		⒐

		今世威貿易有限公司、守仁工業原料行、友源貿易有限公司單據

		證明綺美公司向原料商購買硫酸鎳1公斤為118元至205元、購買氯化鎳1公斤為230元之事實。



		⒑

		112年2月1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8110、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3張

		證明：
⑴被告癸○○為現場負責人，綺美公司使用高朋企業社鎳液主要係為減少原料使用，因原料單價較高，能減少生產成本。綺美公司電鍍鎳槽共有四槽，前三槽如果濃度偏低時只添加原料，最後一槽濃度偏低時加原料或高朋企業社鎳液，只有在最後一槽濃度非常低時添加鎳液，因鎳液濃度高且最後一槽對槽液純度要求不高，所以使用量不多等事實。
⑵綺美公司廠內鎳液使用完完後，再以電話通知高朋企業社送貨，被告癸○○於督察時表示知悉高朋企業社為設備維修商，知道高朋企業社鎳液係向其他電鍍廠收取用過之鎳液之事實。
⑶高朋企業社交付綺美公司之鎳廢液係屬事業廢棄物，綺美公司收受事業廢棄物且未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逕自處理廢棄物，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非法處理事業廢棄物規定之事實。



		⒒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及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每公升向來順公司收費2元）及綺美公司（每公升向綺美公司收費5元）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證明被告乙○○於督察時表示高朋企業社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轉賣給綺美公司及來順公司之鎳廢液，上述公司皆知道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⒔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㈤犯罪事實。



		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綺美公司並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之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明知高朋企業社所售鎳液係向其他電鍍廠收取已使用過之事業廢棄物，仍購買回廠後投入電鍍製造程序，作為電鍍補充液，屬事業廢棄物之非法處理行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之事實。



		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綺美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47萬9,478元。







二、被告等辯解不可採之理由：
　㈠光美公司及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均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且被告卯○○、辛○○、己○○、丙○○、庚○○、丑○○、子○○、乙○○、丁○○等人客觀上有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理，主觀上亦具有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犯意：
　⒈由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規定可知，凡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其被拋棄者，或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或於營建過程中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皆係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若係由事業活動所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非有害廢棄物，則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事業產出物，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或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或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不論其原有性質為何，皆為廢棄物，該法第2條第1項第1至3款、第2項第2款第2目及第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立法理由並揭示「廢棄物」與「資源」位處物質或物品之不同生命週期，經過適當手段，廢棄物可變成資源，而若錯置、錯用，資源也應視為廢棄物之規範意旨。由此可知，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係採相對性之定義，與標的物質或物品本身於自然狀態下之屬性，並無必然關係，尚應配合處置手段、效用、利用技術、市場經濟價值等因素綜觀而定，甚且須考量有無污染環境之虞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6號判決意旨可參。又所謂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係指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行或送往再利用機構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工程填料、土地改良、新生地、填土（地）或經濟部認定之用途行為，且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事業自行於廠（場）內再利用。二、逕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所列之種類及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三、經濟部許可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其許可類型分為個案再利用許可及通案再利用許可等節，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2條第2項、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自須所從事者為「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且係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始不受同法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否則既未依再利用之程序，復未有再利用之產品，而任意處理仍屬事業廢棄物之物，自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要旨參照。復按廢棄物清理法所定「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皆設有准許再利用之規定（第12條第1項、第39條第1項）；尤其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必須具有一定之設備和專業能力，爰授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該目的事業之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各種管理辦法（第28條第2項以下）。是縱屬可以再利用之物質，仍有諸如第39條第1項、第2項等種種規範限制，非可任意處置。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可為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其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仍應符合主管機關依授權所頒訂之管理辦法，始不受第28條、第41條有關應經許可始得為事業廢棄物相關行為限制之規範。申言之，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行為，仍需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要非自稱「再利用」行為，即得任意清除廢棄物，抑或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並均因而得以阻卻違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2號判決要旨參照。亦即現行廢棄物清理法關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已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制定管理辦法管理之，不受同法第41條之限制，固屬無訛；但如非屬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行為，而係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則與上引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規定並不相侔，自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處罰規定之適用，易言之，若有違反，依第39條第1項反面意旨，仍應成立第46條第4款之「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判決要旨參照。末按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理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領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為其犯罪之構成要件；其犯罪主體，不以執行業務者為限，祇要未依法領有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理，即足成立，不以反覆實行為必要。且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犯罪之成立，亦非以未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業務者（即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為業）為限，最高法院109年度台上大字第3338號裁定意旨參照。
　⒉經查，本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運之含鎳廢液分別為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公司電鍍製程所產出，因倘添加該等濃度過高之含鎳廢液進入電鍍製程，已無法再為電鍍製程所利用而電鍍出良品，故分別於經檢測後將濃度過高之電鍍液抽取出後，堆置於廠區內，而分別由光美公司之被告卯○○、辛○○、己○○及冠陞企業社之被告丑○○與被告乙○○議定，由其與被告丁○○清理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含鎳廢液，而被告乙○○、丁○○復將含鎳廢液轉售予來順公司、綺美公司而從中獲得利益等事實，此有被告等人之供述、稽查紀錄、查處報告、現場照片及帳冊等在卷可稽，可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均屬一般事業廢棄物無疑。又依上開判決意旨說明，清除、處理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之「再利用」，均有其法律上規定之流程與要件，然本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高朋企業社、來順公司及綺美公司等均未曾申請合法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亦均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再利用機構，為被告等人所自承，是被告丙○○、丑○○、林瑋琪、乙○○、丁○○辯稱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係可供下游電鍍廠回收再利用、使用等語，依上開判決說明，已無可採。再者，光美公司之含鎳廢液需於廠內再利用，而冠陞企業社之鎳液亦需回收進入製程等節，有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可參，是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等被告已難諉為不知。復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既均需將含鎳廢液重新導入製程，要無可將此含鎳廢液出價售予其他業者或個人為販賣之情，而與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稱之「原料」屬性顯有扞格，被告丙○○、丑○○、林瑋琪、乙○○、丁○○上開所辯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稱產出之含鎳廢液係原料而可供他人使用等語，實無足採。
　⒊次查，上開由被告乙○○、丁○○所載運離去復交付予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物品之屬性，業經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已如前述。是被告丙○○、丑○○、林瑋琪、乙○○、丁○○一再指含鎳廢液係原料、可再利用，不認為是廢棄物，顯係卸責之詞，難認可採。況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若將之當成原料，在公司廠房內直接將之投入製程即可，何需支付費用予被告乙○○、丁○○將之載運離去？退步以言，即令上開含鎳廢液由於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廠區空間有限而無法再予容納或廠區設備無法全數將含鎳廢液回收進入製程再使用，惟最終乃由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自行支出清運費用，此觀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帳冊內容可知，是倘含鎳廢液為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尚存有價值而可回收使用之物料，理當具有一定之交易價值或使用價值，理應由高朋企業社支付費用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高朋企業社有何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以進貨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名義，卻仍由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支付費用委由高朋企業社清運之理？此顯違於買賣交易之常態，是被告等人所辯含鎳廢液係有價值之原料等語，尚難憑採。此顯係因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提供其等稱為原料之物，實屬廢棄物，為其等公司廠房實際上已無法再利用之資源。是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為省去其等廠內含鎳廢液之勞費及場地成本，而以委請被告乙○○、丁○○清運含鎳廢液時，即係以「棄置不願再利用」之主觀意思為清運，況被告乙○○、丁○○亦自承知悉該等含鎳廢液係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不要、不使用，堪認光美公司及被告卯○○等人、被告丑○○、子○○及被告乙○○、丁○○等人於清運時主觀上亦已認定前開物料對於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而言已無任何留存價值，而有擬予廢棄上開含鎳廢液之主觀上犯意與犯行甚明，被告等上開所辯實無足採。
　⒋再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尚將所交付被告乙○○、丁○○清運之含鎳廢液，分別於光美公司帳冊上記載「鎳液」、「鍍液」、「全光澤藥水」；冠陞企業社則記載「藥水」，高朋企業社所交付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送貨單上則記載「藥水」或「鎳液」而佯以高朋企業社載送原料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實，是依上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及高朋企業社形式上以虛假之商業項目計載，掩飾實質上係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支付處理費予被告乙○○、丁○○乙情觀之，益徵被告等人掩飾上開犯罪之情。
　㈡被告乙○○、丁○○主觀上有自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等上開非法清除、處理含鎳廢液之行為獲利之犯意：
　⒈被告乙○○、丁○○自承其等知悉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之鎳液為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不要、製程不使用，又被告乙○○、丁○○前往載運含鎳廢液，即可獲得利潤，且以虛假之項目計載高朋企業社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係載運原料前往等節，已如前述。倘若被告乙○○、丁○○並非貪圖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提供之清運費用，又何以虛偽記載係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送貨」？甚進行違反買賣交易常態之金錢交易，是其等對於所載運之物為一般事業廢棄物，自難諉為不知。再者，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本不以有無獲利或意圖營利為構成要件，然被告乙○○、丁○○同時自清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獲利後，復自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處獲得售出含鎳廢液之利益等情，業經被告乙○○、丁○○供述在卷，而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所收受之廢棄物來自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倘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越多，高朋企業社所收取之處理費用當然會提高，而被告乙○○、丁○○所因而獲得之利潤亦相對增加，對於被告乙○○、丁○○而言，實屬有利可圖。況且高朋企業社甚有調漲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清運含鎳廢液之費用，而光美公司復因高朋企業社向光美公司表示含鎳廢液尚無法消耗完畢，光美公司遂另尋翰金公司且由翰金公司以較低之費用清理光美公司含鎳廢液，冠陞企業社則接受高朋企業社調漲清運費用等情，業據被告辛○○、丙○○、庚○○、丑○○等人供述明確，顯見被告乙○○、丁○○確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實屬廢棄物，且其等確有以清理該廢棄物獲利之動機及犯意。
　⒉次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將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理之方式非但不符合法清除、處理廢棄物及以再利用方式清理之規範，實際上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亦須補貼金錢以「賣出」。故縱使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或有相當程度之經濟價值，亦無得更易為廢棄物之本質，已如前述。縱高朋企業社將其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取得之含鎳廢液運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廠區內而由其等投入製程，亦係委由非屬合格清理或再利用機構外運處理，其方式、標的及再利用機構均不符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規範，則被告乙○○、丁○○運出含鎳廢液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亦無得更易含鎳廢液為事業廢棄物之本質，是被告乙○○、丁○○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收受含鎳廢液後，以出售為名將含鎳廢液賣予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行為，仍屬違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尚不得以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事後使用該含鎳廢液之作法，卸除被告乙○○、丁○○應負之責任。
　㈢被告辰○○、巳○○、戊○○、壬○○、癸○○、寅○○等人客觀上有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理，主觀上亦具有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犯意：
　⒈本案高朋企業社、來順公司及綺美公司等均未曾申請合法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亦均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再利用機構，為被告等人所自承，已如前述，是被告等辯稱高朋企業社所提供之含鎳廢液係可回收再利用等語，實無可採。又被告辰○○、巳○○、戊○○、壬○○、癸○○、寅○○等均知悉高朋企業社係從事中古設備買賣乙節，此亦為被告等人所是認，則高朋企業社何以有稱為「原料」之高濃度鎳液可提供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更屬無據。再者，被告乙○○於偵查中供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均知悉其所販售之含鎳廢液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核與被告壬○○於偵查中供稱：知道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是其他電鍍廠因濃度太高、電鍍出來的效果很差而製程使用過、不要的鎳液等語；被告癸○○於偵查中供稱：知悉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係其他公司不要的等語相符，亦核與被告辰○○、巳○○供述情節大致相同，是被告壬○○、癸○○、寅○○等人空言泛稱被告乙○○表示係關閉之電鍍廠所回收可以再利用，然卻未向被告乙○○、丁○○確認來源是否合法，亦未確認高朋企業社是否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即以不知道、沒有詢問，係因相信被告乙○○為由迴避，而逕自向高朋企業社購買含鎳廢液，難認其主觀上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
　⒉次查，來順公司購買硫酸鎳原料1公斤為155元；綺美公司購買硫酸鎳原料1公斤為118元至205元、氯化鎳原料1公斤則為230元等節，有來順公司、綺美公司進貨帳冊在卷可憑，又參以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向高朋企業社取得之含鎳廢液1公斤僅4至5元，而來順公司及被告辰○○等、綺美公司及被告壬○○等均係為節省購買原料之金錢成本而向高朋企業社購買含鎳廢液乙節，為被告等所是認。況依據被告辰○○、巳○○、壬○○、癸○○、寅○○之供述，可知高朋企業社所載運前往綺美公司含鎳廢液之鎳濃度明顯高於新購入、尚未使用過之硫酸鎳、氯化鎳，足以節省泡發及攪拌硫酸鎳、氯化鎳等原料之時間成本，被告壬○○等既係從事電鍍業，是否對該由高朋企業社所載往之含鎳廢液產出之過程全然無知，更屬無據。況且，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使用高朋企業社載往之含鎳廢液投入製程，因高朋企業社所載往之含鎳廢液含有光澤劑、硫酸鎳、氯化鎳、硼酸等雜質，仍需視情況投入固定之鎳槽內按一定比例混用，以免所電鍍出之商品不符合需求，亦始符經濟效益，堪認含鎳廢液對來順公司及被告辰○○等、綺美公司及被告壬○○等人而言，雖名義上為可投入製程之「原料」，然其等確實知悉高朋企業社所販售與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原料」實屬非等同於硫酸鎳、氯化鎳等原料而係由其他電鍍業製程所廢棄之事業廢棄物，惟在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持續購入鎳含量較高的新硫酸鎳、氯化鎳原料而耗費相對高金錢成本，且現有技術無法將新原料迅速泡發、攪拌使用之長時間成本、設備未升級之情況下，來順公司及被告辰○○等、綺美公司及被告壬○○等顯有鋌而走險向高朋企業社取得含鎳廢液投入製程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動機及犯意。綜上，本案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溯源過程中，雖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最終由終端事業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投入製程使用，惟依據廢棄物清理法對廢棄物之定義及上開說明，堪認本案含鎳廢液仍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被告等人上開所為，仍屬非法清理廢棄物，是被告犯嫌均堪予認定。
三、所犯法條：
　㈠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數同種類之行為將反覆實行，立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數行為，反覆實行之犯罪，歸類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立之犯罪類型，例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理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領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內容而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該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立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理行為通常具有反覆實行之性質，是本罪之成立，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最高法院104年度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參照。次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規定：「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理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5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金：一、以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又按營利事業銷貨統一發票，係營業人依營業稅法規定於銷售貨物或勞務時，開立並交付予買受人之交易憑證，足以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應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之原始憑證，是商業會計憑證之一種。如明知為不實之事項，例如虛假交易或是名實不符，而開立統一發票，或是索取他人開立不實事項之統一發票並記入帳冊，都會構成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罪。另按商業會計法所稱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計有外來憑證、對外憑證、內部憑證三類。其中記帳憑證則係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而言，有收入傳票、支出傳票及轉帳傳票三類，此觀諸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6條、第17條之規定自明。又營利事業銷貨統一發票，係營業人依營業稅法規定於銷售貨物或勞務時，開立並交付予買受人之交易憑證，足以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應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之原始憑證，屬於商業會計憑證之一種，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38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統一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原始憑證，商業負責人如明知為不實事項，而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792號、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庚○○將附表一、二所示不實事項記入光美公司進貨單明細表，並在附表三所示轉帳傳票上登載不實名目，自屬記入不實；而被告丑○○、子○○指示冠陞企業社不知情之會計簡牡丹將不實事項記入附表四所示冠陞企業社進貨帳冊內，亦屬記入不實，均屬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
　㈡犯罪事實欄一、㈠光美公司部分：
　⒈核被告卯○○、葉斯海、葉佳振、丙○○、葉彥志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罪嫌；被告卯○○、葉彥志另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又被告光美公司之代表人卯○○、總經理葉斯海、副總經理葉佳振、副廠長丙○○及會計葉彥志，因執行職務，均涉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是被告光美公司依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規定，應科以同法第46條之罰金。再被告卯○○、辛○○、己○○、丙○○、庚○○所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及被告卯○○、庚○○所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均具有犯意聯絡與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復被告卯○○、辛○○、己○○、丙○○、庚○○等人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雖涉及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2公司，惟既係基於清理光美公司未完妥處理含鎳廢液之單一犯意，應屬集合犯，尚無從分論二罪（參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1號判決意旨)，請分論以一罪。而被告卯○○、庚○○所犯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犯行，時間密接，地點相同，為接續犯。末被告卯○○、庚○○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而共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罪，犯罪時間有重疊或密接，應屬以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⒉至報告意旨認光美公司因其電鍍廢液於該公司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申報為「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C-0119）」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而認光美公司產出之電鍍廢液應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惟廢棄物代碼主要目的乃藉由上網申報資料之即時掌控，讓事業皆能依循系統指示方式進行事業廢棄物之處理，且確實掌握廢棄物流向，為利於代碼選用與使用時似應有專屬代碼，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使事業、清除、處理等機構與主管機關能夠有所依循，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列印資料、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分類使用指引與判定原則列印資料在卷可參，可知廢棄物代碼旨在簡化廢棄物管理，廢棄物仍應依據有害特性、性質、樣態、種類等予以認定適合之代碼，業者得依其廢棄物樣態特性及可清除處理機構，申請廢棄物代碼填報並經地方主管機關審查，而本案光美公司固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申報含鎳廢液為「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C-0119）」，被告卯○○等人亦坦承光美公司所委託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清運之物為光美公司產出之含鎳廢液為光美公司所廢棄，惟本案於高朋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等處所採檢含鎳廢液以毒性特性溶出程序（簡稱TCLP）判定，成分濃度均未超過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乙節，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可參，堪認光美公司所產出而經由高朋企業社運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含鎳廢液並非屬有害事業廢棄物，是本案既查無積極證據證明含鎳廢液屬有害事業廢棄物，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認光美公司所產出之含鎳廢液為一般事業廢棄物，附此敘明。
　㈢犯罪事實欄一、㈡冠陞企業社部分：
　　核被告丑○○、子○○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等罪嫌。又被告丑○○、子○○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再被告丑○○、子○○利用不知情之會計簡牡丹為上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犯行，請論以間接正犯。復被告丑○○、子○○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為集合犯，請分論以一罪。又被告丑○○、子○○所犯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犯行，時間密接，地點相同，為接續犯。復被告丑○○、子○○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而共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罪，犯罪時間有重疊或密接，應屬以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㈣犯罪事實欄一、㈢高朋企業社部分：
　　核被告乙○○、丁○○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罪嫌。又被告乙○○、丁○○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再被告乙○○、丁○○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雖涉及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等4公司，惟既係基於清理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未完妥處理含鎳廢液之單一犯意，應屬集合犯，請分論以一罪。
　㈤犯罪事實欄一、㈣來順公司部分：
　⒈核被告辰○○所為，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事業負責人非法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犯污染水體、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等罪嫌；核被告巳○○所為，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非法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犯污染水體、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等罪嫌；核被告戊○○所為，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非法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犯污染水體等罪嫌。又被告來順公司因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巳○○、戊○○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應依同法第39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所定罰金10倍以下之罰金；又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因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應依同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46條所定罰金；再因其負責人、受僱人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應依同法第52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51條所定罰金10倍以下之罰金。
　⒉被告辰○○、巳○○、戊○○，均係基於一個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水、有害事業廢棄物於地面水體之意思決定，自101年3月30日起至112年1月8日查獲日止，長期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水，是被告辰○○、巳○○、戊○○就上開所為，主觀上均係基於一個犯罪故意，侵害相同社會法益，參酌事業從事經濟活動，本有於同一地點，反覆實施排放廢水之特性，依據一般社會通念，認被告辰○○、巳○○、戊○○所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罪，及被告來順公司就其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之罪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罪，均應屬集合犯，請論為實質上一罪。
　⒊被告辰○○、巳○○、戊○○以一行為觸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及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罪，均為想像競合犯，請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被告辰○○犯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污染水體罪；被告巳○○、戊○○犯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污染水體罪。又被告來順公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基於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處斷，而均僅論以一罪，基於法人之刑責係代罰規定之原理，其所受之刑責（含罪數）自不應逾自然人之刑責，始為合理。故被告來順公司所犯上開2罪，亦請從一重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之規定，科以罰金刑。
　⒋被告辰○○、巳○○就上開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罪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犯行間，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分論併罰。又被告來順公司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2條規定，請均科以罰金刑。
　㈥犯罪事實欄一、㈤綺美公司部分：
　　核被告壬○○、癸○○、寅○○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罪嫌。又被告綺美公司之代表人壬○○、受僱人癸○○、寅○○，因執行職務，均涉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是被告綺美公司依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規定，應科以同法第46條之罰金。再被告壬○○、癸○○、寅○○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為集合犯，請分論以一罪。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 項及第2 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消除犯罪誘因，於經濟犯罪及具有穩定社會系統屬「風險刑法」之環境犯罪尤然。列為環境刑法之刑法第190條之1之排放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河川罪，於違法排放廢水之案件，其不法所得，乃行為人節省本應依法處理而支出之環保費用（成本），其因未支出而獲得整體財產之增益，自屬產自犯罪之利得，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58號判決參照。又所指財產上利益，依立法理由所載，包括積極利益及消極利益，積極利益如：占用他人房屋之使用利益、性招待利益等，變得之孳息則指利息、租金收入；消極利益如：法定應建置設備而未建置所減省之費用等。又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利得沒收採總額原則，並不扣除支出之犯罪成本，載運本案廢棄物而支出之運費成本，均在利得沒收之範圍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19號判決參照。
　㈡經查，被告等人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本案犯罪所得（詳細計算方式請參本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113年專業技術輔助環境執法計畫，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分別如下：光美公司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058萬1,312元；冠陞企業社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6萬216元；高朋企業社所得利益總和為60萬6,596元；來順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135萬1,939元；綺美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47萬9,478元。請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請均依同法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㈢又本署為保全犯罪所得追徵，已以附表五所示案號聲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核發扣押裁定扣押附表五所示被告名下財產，請就附表五所示扣押財產宣告追徵。
　㈣另被告等逕自排放廢水之行為，將導致重金屬遭水生生物吸收後，致該生物體內無法代謝，又經由食物鏈為人體食用後，所生之生物累積、濃縮作用，最終嚴重影響人體健康，其等犯行造成環境、人民身體健康之損害實難評估。
五、具體求刑：
　　按有毒污染所造成的有害影響，將會系統性侵害人類的生存權、安全權及達到最高健康標準的權利（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12條；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6、9條）。而亦因環境權所連結的範疇涵括個人及大眾生存權、健康權、隱私權、財產權、工作權等相關憲法基本人權，攸關人類永續生存與發展，此也是為何環境污染會被界定為「公害」範疇，蓋環境的立即污染固然可透過檢測而於相當期間內得知污染結果，然其後的生態影響，均需透過長期追蹤及考察才能確認影響的範圍，而此在法律資源有限性及訴訟經濟的考量下，行為人的惡性往往無法被完全評價與揭露。而被告等人中，就犯罪後悔悟之程度不一，部分在偵查中認罪、自白並配合調查，可推認其等係出於真誠之悔意，部分則自始否認犯罪，請參考最高法院105年度台上字第388號判決提及之英美法上「認罪的量刑減讓」，亦即在被告認罪之減輕幅度上，按照被告認罪之階段（時間）以浮動比率予以遞減調整之；被告係於最初有合理機會時即認罪者，可獲最高幅度之減輕，倘被告始終不認罪，直到案情已明朗始認罪，因已耗費龐大司法資源，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之僥倖，其減輕之幅度則極為微小。審酌被告丑○○、子○○、乙○○、丁○○、壬○○、癸○○、寅○○查獲後，於偵查中空言否認，均未坦承犯行，顯見未有悔悟之心，其中被告乙○○為勾串起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並從中雙重獲利者，建請就其等所涉犯罪從重量刑；又被告來順公司、辰○○、巳○○、戊○○等人所為上開犯行，長期將營業成本外部化，獲取自身龐大利益，導致周邊居民生存環境之破壞，更有影響相關水體、土地往後用永續利用之發展，惡性實屬重大，原應重懲，惟考量其等事後坦認犯行，倘於審理時若願完全坦承犯行，建請就其等所涉犯罪量處適當之刑度；另被告丙○○雖曾坦承犯行，惟任職於光美公司電鍍部業已30年有餘，就其所涉上開犯行，與其他共犯供述之情節不符，亦建請量處適當之刑度；至被告光美公司及被告卯○○、辛○○、己○○、丙○○、庚○○等人雖為含鎳廢液之產出者，惟事後均坦認犯行，並業已將光美公司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委託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之機構，犯罪後態度均尚稱良好，倘於審理時若願完全坦承犯行，建請就其等所涉犯罪量處適當之刑度或為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8　　日
　　　　　　　　　　　　　　　 檢察官 　 甲○○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羅心妤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90條之1第1項、第2項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
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 1 千萬元以下罰金。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
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第5項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 34 條至本條第 3 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 34 條至第 37 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
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依第八條第二項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規定致嚴重污染環境。
二、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證而擅自運作或未依許可證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三、未依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登記或核可而擅自運作或未依登記或核可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採取緊急防治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三項所為之命令，致嚴重污染環境。
五、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附表一：光美公司進貨單明細表（光美公司交付含鎳廢液與高朋企業社）
		編號

		進貨日期

		進貨單號

		品號

		數量
（貝克桶）

		進貨單價
（新臺幣）

		進貨金額
（新臺幣）

		稅額
（新臺幣）



		1

		2019年8月30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2

		2019年8月30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3

		2019年9月12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4

		2019年9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0.00

		2

		4,000.00

		200



		5

		2019年10月4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6

		2019年10月9日

		00000000000

		鎳液

		4,000.00

		2

		8,000.00

		400



		7

		2019年10月9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8

		2019年11月13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9

		2019年11月13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0

		2019年12月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1

		2019年12月5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0.00

		2

		4,000.00

		200



		12

		2019年12月18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3

		2019年12月20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4

		2020年1月7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0.00

		2

		4,000.00

		200



		15

		2020年1月8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鎳液

		2.00

		2,000.00

		4,000.00

		200.00



		16

		2020年2月21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3,000.00

		6,000.00

		300.00



		17

		2020年2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3,000.00

		6,000.00

		300.00



		18

		2020年3月6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3,000.00

		6,000.00

		300.00



		19

		2020年3月13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2,000.00

		4,000.00

		200.00



		20

		2020年3月18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2,000.00

		4,000.00

		200.00



		21

		2020年3月25日

		00000000000

		鎳液

		5.00

		2,000.00

		10,000.00

		500.00



		22

		2021年4月7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3

		2021年4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4

		2021年5月14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5

		2021年6月1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6

		2021年6月18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7

		2021年6月29日

		00000000000

		鎳液

		1

		7,000.00

		7,000.00

		350



		28

		2021年7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9

		2021年9月6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0

		2021年10月1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1

		2021年11月1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2

		2022年1月2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3

		2022年4月1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4

		2022年6月9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5

		2022年8月19

		00000000000

		鎳液

		2

		7,000.00

		14,000.00

		700



		36

		2022年9月23日

		00000000000

		鎳液

		2

		7,000.00

		14,000.00

		700



		


		


		


		鎳液

		2

		7,000.00

		14,000.00

		700



		37

		2022年11月21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8

		2022年12月14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9

		2022年12月28日

		-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附表二：光美公司進貨單明細表（光美公司交付含鎳廢液與翰金公司）
		編號

		進貨日期

		進貨單號

		品號

		數量
（貝克桶）

		進貨單價
（新臺幣）

		進貨金額
（新臺幣）

		稅額
（新臺幣）



		1

		2020年3月25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2,000.00

		6,000.00

		300



		2

		2020年4月9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3

		2020年4月17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4

		2020年4月30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5

		2020年5月14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6

		2020年5月21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7

		2020年5月28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8

		2020年6月1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9

		2020年6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0

		2020年6月8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11

		2020年6月1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2

		2020年6月16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3

		2020年6月29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14

		2020年7月2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5

		2020年7月2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6

		2020年8月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7

		2020年8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8

		2020年9月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9

		2020年9月7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1

		5,000.00

		5,000.00

		25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20

		2020年9月2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1

		2020年10月5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2

		2020年10月1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3

		2020年11月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4

		2020年11月16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5

		2020年12月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6

		2020年12月2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7

		2021年1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8

		2021年1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9

		2021年2月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0

		2021年3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1

		2021年3月1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2

		2021年7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3

		2021年7月2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4

		2021年8月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5

		2021年8月3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6

		2021年9月1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7

		2021年10月7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38

		2021年10月1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9

		2021年10月25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0

		2021年11月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41

		2021年11月2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



		42

		2021年12月5日

		000000000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43

		2021年12月1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44

		2021年12月2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45

		2022年1月17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6

		2022年2月1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7

		2022年3月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8

		2022年3月2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9

		2022年4月1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50

		2022年5月1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51

		2022年5月3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52

		2022年6月2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3

		2022年7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4

		2022年7月2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5

		2022年8月2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6

		2022年9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7

		2022年10月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8

		2022年10月26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附表三：光美公司轉帳傳票（光美公司付款與高朋企業社）
		編號

		日期

		會計項目

		摘要

		金額
（新臺幣）

		總金額
（新臺幣）



		1

		110年12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36,510

		38,336



		


		


		稅

		


		1,826

		




		2

		111年2月28日

		修繕費

		高朋

		43,400

		45,570



		


		


		稅

		


		2,170

		




		3

		111年4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27,000

		28,350



		


		


		稅

		


		1,350

		




		4

		111年5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32,480

		34,104



		


		


		稅

		


		1,624

		




		5

		111年6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34,480

		36,204



		


		


		稅

		


		1,724

		




		6

		111年7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52,900

		55,545



		


		


		稅

		


		2,645

		




		7

		111年8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14,000

		14,700



		


		


		稅

		


		700

		




		8

		111年9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70,590

		74,120



		


		


		稅

		


		3,530

		




		9

		111年10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130,320

		136,836



		


		


		稅

		


		6,516

		




		10

		111年11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10月)

		30,280

		78,729



		


		


		修繕費

		高朋
（11月）

		44,700

		




		


		


		稅

		


		3,749

		










附表四：冠陞企業社帳冊（冠陞企業社交付含鎳廢液與高朋企業社）
		編號

		日期

		數量
（桶）

		數量
（公斤）

		單價
（新臺幣）

		總價
（新臺幣）



		1

		109年7月8日

		-

		700

		6

		4,000



		2

		109年11月13日

		-

		875

		6

		5,000



		3

		110年2月3日

		32

		800

		6

		4,800



		4

		110年5月11日

		37

		925

		6

		5,550



		5

		110年10月15日

		36

		900

		6

		5,400



		6

		111年7月22日

		33

		825

		6

		4,950









附表五：
		編號

		被告

		扣押裁定案號

		名下財產

		公告現值/金額
（新臺幣）



		1

		光美公司

		112年度聲扣
字第14號

		光美公司
名下帳戶存款

		735萬5,586元



		2

		冠陞企業社



		112年度聲扣
字第17號

		冠陞企業社
名下帳戶存款

		15萬7,738元



		3

		高朋企業社

		112年度聲扣
字第4號

		被告乙○○名下
土地1筆、建物2筆

		47萬3,255元



		4

		來順公司

		112年度聲扣
字第1、3號

		來順公司名下
土地3筆、建物1筆

		4,274萬8,398元



		5

		綺美公司

		112年度聲扣
字第19號

		綺美公司
名下帳戶存款

		47萬2,283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4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吳德超





            葉佳振





            張文雄







            葉彥志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林清漢律師

            侯銘欽律師

被      告  葉斯海





選任辯護人  汪令珩律師

            陳建豪律師

            尹  良律師

被      告  王仲義





選任辯護人  林子翔律師

被      告  林瑋琪







選任辯護人  雲惠鈴律師

被      告  陳豐順







選任辯護人  彭紹瑾律師

被      告  陳俊安





被      告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兼  被  告  李長賢





            李哲維





            楊素珠







上四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胡原龍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605號、第5239號、第6166號、第10043號、第10044號、第10696號、第22079號、第22080號、第22081號、第22082號、第22084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卯○○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己○○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庚○○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辛○○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及受僱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零伍拾捌萬壹仟參佰壹拾貳元追徵其價額。

丑○○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陸萬貳佰壹拾陸元追徵其價額。

子○○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乙○○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萬陸仟伍佰玖拾陸元追徵其價額。

丁○○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辰○○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共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又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之申報不實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均緩刑伍年，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

巳○○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共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又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之申報不實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戊○○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共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緩刑肆年，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及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六條第五項、第一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處罰金新臺幣伍佰萬元；又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五十一條第五款之申報不實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伍佰伍拾萬元。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參拾伍萬壹仟玖佰參拾玖元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丑○○、子○○、乙○○、丁○○、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所犯之罪，均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丑○○、子○○、乙○○、丁○○、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於準備程序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上開被告、辯護人及公訴人之意見後，本院認無不得或不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之處，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之規定，裁定本件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合先敘明。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丑○○、子○○、乙○○、丁○○、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訴卷二第195、196頁），而起訴書附表四編號2之日期應更正為民國109年8月13日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卯○○、己○○、丙○○、庚○○、辛○○、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⒈核被告己○○、丙○○、辛○○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核被告卯○○、庚○○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被告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卯○○、受僱人即被告己○○、丙○○、庚○○、辛○○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該公司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該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卯○○、己○○、丙○○、庚○○、辛○○，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另被告卯○○、庚○○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均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期所為，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接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⒊被告己○○、丙○○、辛○○就其等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被告卯○○、庚○○就其等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卯○○、庚○○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㈡被告丑○○、子○○部分：

　⒈核被告丑○○、子○○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丑○○、子○○，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另被告丑○○、子○○所為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均係基於單一犯意，於密接時期所為，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接續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

　⒊被告丑○○、子○○就其等所為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丑○○、子○○利用不知情之簡牡丹為前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為間接正犯。

　⒋被告丑○○、子○○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㈢被告乙○○、丁○○部分：

　⒈核被告乙○○、丁○○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乙○○、丁○○，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

　⒊被告乙○○、丁○○就其等所為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辰○○、巳○○、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⒈所犯法條：

　⑴核被告辰○○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應依同條第5項規定，加重其刑。

　⑵核被告巳○○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

　⑶核被告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

　⑷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戊○○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罪，依同法第39條第1項規定，應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10倍以下之罰金。另因其代表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戊○○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該公司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該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又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因執行業務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應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51條規定之10倍以下之罰金。

　⒉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從而，被告辰○○、巳○○、戊○○，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意、非法排放廢水之犯意，反覆實行上開行為，應認屬集合犯，各僅論以包括一罪。另被告辰○○、巳○○本案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犯行，係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認被告辰○○、巳○○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應各論以包括一罪。

　⒊被告辰○○、巳○○、戊○○就其等所為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非法清理廢棄物、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等犯行，被告辰○○、巳○○就其等所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各論以共同正犯。

　⒋被告辰○○，係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之負責人犯同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被告巳○○、戊○○，係以一行為同時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及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排放廢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罪，均屬想像競合犯，應分別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之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處斷。另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同時處以前開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之罪，亦應從一重之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10倍以下之罰金處斷。

　⒌被告辰○○、巳○○上開所犯因事業活動而犯放流有害健康之物污染河川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㈤爰審酌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辰○○、巳○○、戊○○，分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等罪，又先後填載不實會計憑證，就關注化學物質申報不實，損及政府藉嚴格審查、控管廢棄物及廢水排放以維護環境衛生、保障國民健康之行政管理機制，欠缺環保觀念，漠視環境保護之重要性，所為實有不該，考量被告12人均坦認犯行，兼衡渠等犯罪之動機、目的、分工之內容、手段，暨被告卯○○自陳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己○○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丙○○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父母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庚○○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辛○○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丑○○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1名未成年子女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子○○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父母及2名未成年子女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乙○○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即將退休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丁○○自陳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育嬰留職停薪、需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辰○○自陳已退休、需扶養配偶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巳○○自陳技術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需扶養父母及3名未成年子女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戊○○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已退休、無需扶養之親屬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辰○○、巳○○所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申報不實罪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被告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其代表人即被告卯○○、受僱人即被告己○○、丙○○、庚○○、辛○○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爰依同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該法第46條所定之罰金。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戊○○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之罪，爰依同法第39條第1項規定，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10倍以下之罰金，另因其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即被告巳○○因執行業務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爰依同法第52條規定，科以同法第51條規定之10倍以下之罰金，並就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以資懲儆。

　㈥查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辰○○、巳○○、戊○○5年內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考量其等一時失慮致罹刑章，而被告12人於犯後均已坦承犯行，足認有真誠悔過並彌補過犯之意，堪認被告12人經此偵審教訓及本次罪刑之科處，自當知所惕勉，信無再犯之虞，是綜上各情，本院因認對被告12人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諭知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巳○○、戊○○緩刑4年，被告辰○○緩刑5年，然考量被告12人欠缺尊重法治之觀念，為強化其法治概念，使其等於緩刑期內能深知警惕，避免其等再度犯罪，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8款，被告12人於緩刑期間內應參加法治教育4場次，被告辰○○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00小時之義務勞務。復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併諭知被告12人於緩刑期間應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

四、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消除犯罪誘因，於經濟犯罪及具有穩定社會系統屬「風險刑法」之環境犯罪尤然。又所指財產上利益，依立法理由所載，包括積極利益及消極利益，積極利益如：占用他人房屋之使用利益、性招待利益等，變得之孳息則指利息、租金收入；消極利益如：法定應建置設備而未建置所減省之費用等。再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利得沒收採總額原則，並不扣除支出之犯罪成本，而均在利得沒收之範圍內。經查，被告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新臺幣（下同）1,058萬1,312元，被告來順股份有限公司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135萬1,939元，冠陞企業社負責人即被告丑○○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16萬216元；高朋企業社負責人即被告乙○○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共計為60萬6,596元（卷證詳見卷附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應依法追徵其價額。至其餘扣案物，與被告卯○○、己○○、丙○○、庚○○、辛○○、丑○○、子○○、乙○○、丁○○、辰○○、巳○○、戊○○本案犯行本身並無直接關連性，亦不具備沒收之刑法上重要性，復非違禁物或法定應義務沒收之物，自無庸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佩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呂宜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心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90條之1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萬元以下罰金。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第2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2項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或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犯第1項、第5項或第1項未遂犯之罪，其情節顯著輕微者，不罰。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依第八條第二項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規定致嚴重污染環境。

二、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證而擅自運作或未依許可證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三、未依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登記或核可而擅自運作或未依登記或核可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採取緊急防治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三項所為之命令，致嚴重污染環境。

五、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2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第5項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百萬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污）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規定。

三、違反第32條第1項規定。

第1項、第2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第3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34條至第37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理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

一、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

二、故意使應保存之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滅失毀損。

三、偽造或變造會計憑證、會計帳簿報表內容或毀損其頁數。

四、故意遺漏會計事項不為記錄，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五、其他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會計事項或財務報表發生不實之結果。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4605號

112年度偵字第5239號

112年度偵字第6166號

112年度偵字第10043號

112年度偵字第10044號

112年度偵字第10696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79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0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1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2號

112年度偵字第22084號

　　被　　　告　光美企業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區○○○路0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　代表人　卯○○　男　74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里00鄰○○00○　　　　　　　　　　　　　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林清漢律師　　被　　　告　辛○○　男　7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己○○　男　6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28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侯銘欽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丙○○　男　5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嘉義縣○○鎮○○里00鄰○○○00　　　　　　　　　　　　　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庚○○　男　4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號2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林勵律師　　被　　　告　丑○○　男　5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子○○　女　5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0號1　　　　　　　　　　　　　7樓　　　　　　　　　　　　居新北市○○區○○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乙○○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居桃園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彭紹瑾律師　　　　被　　　告　丁○○　男　3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來順股份有限公司　　　　　　　　　　　　設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　代表人　辰○○　男　6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張百欣律師　　　　　　　　林庭誼律師　　被　　　告　巳○○　男　4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王紹安律師　　　　　　　　胡原龍律師　　被　　　告　戊○○　女　65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綺美電鍍股份有限公司　　　　　　　　　　　　設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　　　　　　　　　　　　統一編號：00000000號　　兼　代表人　壬○○　男　61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巷0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1  人　　選任辯護人　林孟毅律師　　被　　　告　癸○○　男　36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巷00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寅○○　女　59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00巷00弄0　　　　　　　　　　　　　號　　　　　　　　　　　　居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弄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犯公共危險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卯○○為址設桃園市○○區○○○路00號「光美工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光美公司）之負責人，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綜理光美公司各項業務、辛○○為光美公司總經理，負責對外招攬業務、己○○為光美公司副總經理，亦為民國102年間光美公司之環保聯絡人、丙○○自79年起，擔任光美公司電鍍部副廠長負責監控電鍍作業流程、巡視廠區及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人員，庚○○自98年起，擔任光美公司會計，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經辦會計人員，於102年起擔任光美公司環保聯絡人；丑○○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0號「冠陞企業社」（統一編號：00000000號）之負責人，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商業負責人、子○○為丑○○之配偶，為冠陞企業社會計並負責審核帳款事項，亦為商業會計法上之經辦會計人員；乙○○（綽號中古陳）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1樓，實際營運地址桃園市○○區○○路000巷00○0號「高朋企業社」（統一編號：00000000號）之負責人、丁○○為乙○○之子，係高朋企業社之員工；辰○○為址設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來順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來順公司）之負責人，負責綜理來順公司之事務及操作廢水處理設備、巳○○為辰○○之子、戊○○則為辰○○之配偶，巳○○自101年3月30日起亦負責操作廢水處理設備，並負責申報廢水處理紀錄，戊○○則為會計，負責付款及管理帳務；壬○○係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綺美電鍍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號，下稱綺美公司）負責人，癸○○為壬○○之子、寅○○則為壬○○之配偶，癸○○自108年間起擔任綺美公司現場負責人，寅○○則為總務兼會計人員，負責收付款項及管理帳務。上開人等均知悉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理法之規定，自行或委託領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之機構或公民營業者，並依廢棄物清理法所規定之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清除及處理，且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竟仍分別或共同為下列行為：

　㈠光美公司以金屬表面處理為營業項目，其金屬電鍍處理程序製程中會產出含鎳金屬之廢液（下稱含鎳廢液），屬一般事業廢棄物。卯○○、辛○○、己○○、丙○○、庚○○均知悉光美公司產出之含鎳廢液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進行廠內再利用，且亦知悉高朋企業社、翰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罪嫌，另為緩起訴處分，下稱翰金公司）均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卯○○、辛○○、己○○、丙○○、庚○○竟為節省光美公司清理含鎳廢液之清運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卯○○、辛○○、己○○於109年前某時與乙○○商議，佯充光美公司以每公斤新臺幣（下同）2至7元之價格向高朋企業社買受「鎳液」化學溶劑原料之買賣契約名義；及由卯○○、辛○○、己○○於109年間與翰金公司不詳之人商議後由業務協理陳盛宗（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另為緩起訴處分）接洽商議，並經翰金公司負責人廖學賢、執行副總經理吳順玄（上2人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均另為緩起訴處分）同意，佯充光美公司以每公斤5元之價格向翰金公司買受「鍍液」、「全光澤藥水」等化學溶劑原料之買賣契約名義及翰金公司提供光美公司「製程改善服務費」之名義掩飾光美公司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然係由高朋企業社即乙○○或丁○○、翰金公司非法清除、處理光美公司製程產出含鎳廢液之實，並經丙○○、庚○○同意以上開買賣、製程改善方式包裝光美公司非法委託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非法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行為。上開謀議既定後，由丙○○於109年1月初起，負責於光美公司廠內抽出含鎳廢液裝於貝克桶內，而暫存於廠內後通知乙○○或丁○○，再由乙○○或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載運並清除光美公司所產生之含鎳廢液後，復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假以販售之名義將含鎳廢液交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詳下㈣、㈤所述）非法處理。另由丙○○於109年3月底起，在光美公司廠內抽出含鎳廢液裝於貝克桶內，而暫存於廠內後通知翰金公司不詳員工前往載運並清除至翰金公司非法處理。嗣卯○○、庚○○為掩飾為光美公司上開非法清理含鎳廢液之事實，明知事實上係光美公司支付含鎳廢液處理費用予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竟共同基於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由庚○○在附表一所示進貨單明細表上不實登載「進貨」名目為「鎳液」，並由庚○○在轉帳傳票上不實登載名目為「修繕費」，再經卯○○簽名批示後，由庚○○負責開立傳票並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另由庚○○於附表二所示進貨單明細表上不實登載「進貨」名目為「鍍液」、「全光澤藥水」，並支付款項予翰金公司，均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於商業會計事務管理之正確性。

　㈡冠陞企業社以金屬表面處理為營業項目，其金屬電鍍處理程序製程中會產出含鎳金屬之廢液（下稱含鎳廢液），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丑○○、子○○均知悉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理法之規定，自行或委託領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之機構或公民營業者，並依廢棄物清理法所規定之方式進行事業廢棄物清除及處理，竟為節省冠陞企業社清理含鎳廢液之清運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於109年7月間，由丑○○與乙○○商議，佯充冠陞企業社以每公斤6元之價格向高朋企業社買受「藥水」化學溶劑原料之買賣契約名義掩飾冠陞企業社支付廢棄物清理費，由高朋企業社即乙○○、丁○○非法清除、處理冠陞企業社製程產出含鎳廢液之實，並經子○○同意以上開買賣方式包裝冠陞企業社非法委託高朋企業社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行為。上開謀議既定後，由丑○○於109年7月起，在冠陞企業社廠內抽出含鎳廢液並裝於塑膠桶內於廠內暫存後，由其通知乙○○或丁○○，再由乙○○或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載運並清除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含鎳廢液後，復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假以販售之名義將含鎳廢液交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詳下㈣、㈤所述）非法處理。丑○○、子○○為掩飾冠陞企業社上開非法清理含鎳廢液之事實，明知事實上係冠陞企業社支付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含鎳廢液處理費用予高朋企業社，由有填製不實會計憑證及記入帳冊不實犯意聯絡之丑○○、子○○指示冠陞企業社不知情之會計人員簡牡丹（所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另為不起訴之處分），由簡牡丹於附表四所示冠陞企業社帳冊上不實登載「進貨」名目為「藥水」、「藥水回收」、「藥水處理」，並由子○○審核後，由冠陞企業社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足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於商業會計事務管理之正確性。

　㈢乙○○、丁○○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竟為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於109年1月初起，以每公升7元受光美公司之委託（詳如上㈠所述），及於同年7月初起，以每公升6元受冠陞企業社之委託（詳如上㈡所述），由乙○○或丁○○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大貨車載運並清除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生之含鎳廢液後，復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以2至5元之價格不等之費用，假以販售之名義將上開含鎳廢液清除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詳下㈣、㈤所述），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分別在其等公司廠內進行非法處理。

　㈣來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⒈辰○○、巳○○、戊○○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辰○○、巳○○、戊○○竟為節省來順公司購買硫酸鎳原料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乙○○、丁○○於109年1月初、109年7月間起分別收受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產出之含鎳廢液後，再由乙○○或丁○○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以2至5元之價格不等之費用，假以販售之名義將上開含鎳廢液交由來順公司非法處理，然係以上開買賣包裝來順公司清除、處理含鎳廢液行為之實，復由辰○○、巳○○在來順公司內以該含鎳廢液取代硫酸鎳，進入來順公司之生產製程，以加入氫氧化鈉產生氫氧化鎳半成品再後製為氟化鎳、醋酸鎳、硫酸鎳銨等化學原料材料後，以此方式為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來順公司並因此節省原應支付購買硫酸鎳之成本。

　⒉來順公司係從事化學原料材料製造業，為水污染防治法第2條第7款經中央主管機關所指定之事業，領有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桃園市環保局）所核發水污染防治許可證，而依上開核發之許可證文件內容，來順公司製程中所產生之廢水，須經廢水處理設備處理至達放流水標準後，始得經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至廠房外之地面水體。詎辰○○、巳○○、戊○○均明知來順公司所產生之廢水含有「鎳」、「銅」、「氟鹽」等有害健康物質，須經廢水處理設備處理至達放流水標準後，始得經由核准登記之放流口排放至廠房外之地面水體，倘逕排放入地面水體內，廢水中所含有害健康物質將超過放流水標準，且進入地面水體後將嚴重破壞環境生態，進而污染土壤、水體，並使受污染之土壤或水體底泥之重金屬含量，超過土壤污染監測管制標準及底泥品質指標，致生公共危險。辰○○、巳○○、戊○○亦均明知來順公司之廢水處理設備已因老舊而未能妥善處理廢水，致廢水雖經過廢水處理設備，然未能受廢水處理設備有效、妥善處理達到放流水排放標準，竟仍共同接續基於將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之廢水排放於地面水體及公共危險之犯意聯絡，自101年3月30日起至112年1月8日查獲日止，為規避環保單位查緝，由辰○○指示巳○○，而戊○○同意之方式，以廠內自動控制方式，以定時器設定廢水操作時間為周末之凌晨1時5分許至上午7時25分許止，排放廢水容積約為70公噸，以此方式未遵循污水處理程序，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鎳」、「銅」、「氟鹽」均已逾放流水之標準之廢水，此舉已導致老街溪之溝渠水體遭廢水所含重金屬污染，嚴重威脅生態環境，致生公共危險。

　⒊辰○○、巳○○均明知氫氟酸（俗稱化骨水）於110年8月20日起即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有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之虞，並公告為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3條第2項之關注化學物質，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有申報義務，而來順公司於111年1月間，有向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購入氫氟酸，且於111年間有販賣氫氟酸之製品氟化鎳之紀錄，竟共同基於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之犯意聯絡，於111年2月至111年11月間，申報來順公司氫氟酸之使用量、貯存量均為零，以此方式為不實申報。且辰○○、巳○○為規避檢查，竟於購買後之不詳時間，將所購入之氫氟酸上之標籤貼紙撕除，至不知情之員工或他人處於危險之環境中。

　㈤綺美公司以金屬表面處理為營業項目，壬○○、寅○○、癸○○均知悉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應向所屬之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從事清除、處理廢棄物業務，壬○○、寅○○、癸○○竟為節省綺美公司購買硫酸鎳及氯化鎳原料成本、牟取利益及逸脫環保主管機關管制監控廢棄物清除、處理之機制，共同基於反覆未經許可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乙○○、丁○○於109年1月初、109年7月間起分別收受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產出之含鎳廢液後，再由乙○○或丁○○以高朋企業社之名義以4至5元之價格不等之費用，假以販售之名義將上開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交由綺美公司非法處理，然係以上開買賣包裝綺美公司清除、處理含鎳廢液行為之實，復由壬○○、癸○○在綺美公司內以該含鎳廢液取代硫酸鎳、氯化鎳，進入綺美公司之生產製程，以加入氫氧化鈉產生氫氧化鎳半成品再後製為氟化鎳、醋酸鎳、硫酸鎳銨等化學原料材料後，以此方式為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綺美公司並因此節省原應支付購買硫酸鎳、氯化鎳之成本。嗣於112年1月8日、同年月17日、同年2月8日、同年月10日、同年月22日，分別為警會同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等人員搜索而層層查獲，始悉上情。

二、案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函送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第七大隊第三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㈠犯罪事實欄一㈠光美公司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卯○○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⒉ 被告辛○○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⒊ 被告己○○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⒋ 被告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客觀事實，且其知悉光美公司電鍍製程中產出鎳液，僅有少部分可以再利用，濃度如果太高無法處理成一般廢水排放，故需抽出裝入桶內，再通知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載運，並支付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費用，其認為高朋企業社並非合法廠商，且應無能力處理含鎳廢液之事實。 ⒌ 被告庚○○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全部犯行。 ⒍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其知悉其前往光美公司載運之鎳液係光美公司已經不需要之物，因光美公司於廠內處理廢液之費用很高，故委託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丁○○以1公升7元之運費載運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⒎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乙○○有受光美公司委託以1公升7元之費用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⒏ 證人即同案被告廖學賢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廢液pH值小等於2.0）及D-0201（廢離子交換樹脂）個案再利用許可，而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然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清除含鎳廢液，且翰金公司未為光美公司改善製程等事實。 ⒐ 證人即同案被告陳盛宗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係由其與被告庚○○連繫，而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廢液pH值小等於2.0）及D-0201（廢離子交換樹脂）個案再利用許可，且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然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間起清除含鎳廢液，且翰金公司未為光美公司改善製程等事實。 ⒑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順玄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廢液pH值小等於2.0）及D-0201（廢離子交換樹脂）個案再利用許可，而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然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間起清除含鎳廢液，且翰金公司未為光美公司改善製程等事實。 ⒒ 證人即同案被告吳雅俐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而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3月起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⒓ 證人即同案被告黃雅宏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而翰金公司有受光美公司付費委託於109年3月起清除含鎳廢液之事實。 ⒔ 高朋企業社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均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含鎳廢液，然送貨單記載為「鎳液」，並由被告丙○○簽收之事實。 ⒕ 光美公司102年至110年進貨單明細表（高朋企業社部分） 證明光美公司於109年1月初前某時起將含鎳廢液交付予高朋企業社清運，而被告庚○○以「購買鎳液」之不實名義記入帳冊之事實。 ⒖ 光美公司轉帳傳票 證明被告庚○○在光美公司轉帳傳票上不實登載名目為「修繕費」，並由卯○○簽名批示後，以月結方式付款，開立傳票支付費用予高朋企業社之事實。 ⒗ 光美公司109年至111年進貨單明細表（翰金公司部分） 證明光美公司自109年3月間起將含鎳廢液交付予翰金公司清運，而被告庚○○以「購買鍍液、全光澤藥水」等不實名義記入帳冊之事實。 ⒘ 翰金公司應收帳款統計表、應收帳款明細表、收貨單、統一發票 證明翰金公司提供與光美公司之收貨單以「鎳原料」、「全光」、「全光澤」、「高濃度」為名義，向光美公司收取含鎳廢液，而翰金公司提供與光美公司之應收帳款明細表中以「製程改善服務費」登載，並以月結方式付款予翰金公司之事實。 ⒙ 翰金公司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質量平衡圖、再利用登記、廢棄物代碼C-0202及D-0201再利用許可文件 證明翰金公司僅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及D-0201個案再利用許可，而翰金公司個案再利用許可之管制機構並未包含光美公司及光美公司所產出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事實。 ⒚ 光美公司現場之貝克桶照片 證明光美公司廠區內有桶身分別標示「翰金」、「中古陳」之裝有含鎳廢液貝克桶之事實。 ⒛ 112年1月17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628、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3張 證明： ⑴光美公司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質量平衡圖中登載前處理作業區產出之事業廢棄物為廠內再利用，而電鍍鎳槽隨電鍍時間增加鎳濃度上升導致產品外觀不良，每周委託檢測公司檢測硫酸鎳含量，濃度太高（300g/L）會將電鍍液抽出貯存，抽出之鎳液僅有少部分反送回製程（1至2噸/3月）其餘廢棄，平均每月約產出2至3公噸含鎳廢液等事實。 ⑵被告丙○○於督察時表示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以每公升7元、翰金公司以每公升5元清理之事實。 ⑶高朋企業社未取得主管機關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及光美公司將含鎳廢液委託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且未簽訂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合約，均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112年1月17日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編號：稽112-H00949）及稽查蒐證照片17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及綺美公司，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2月14日及同年12月28日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後續再賣給來順公司處理，載運均由車號000-0000號車輛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8474、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2張 證明翰金公司領有廢棄物代碼C-0202及D-0201個案再利用許可，個案再利用並無含鎳廢液或光美公司，且光美公司自行與翰金公司聯繫協助處理事業廢棄物，係由光美公司通知翰金公司前往載運，廢棄物清運由翰金自行派遣公司車輛前往載運後投入翰金公司生產製程中之事實。  光美公司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證明光美公司金屬電鍍處理之製程中會產出廢棄物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其清除方式為「無需清除者」，而再利用管理方式為「廠內再利用」之事實。  光美公司事業製造過程質量平衡流程圖 證明光美公司質量平衡圖中登載前處理作業區會產出之混合廢棄物（每月0.3噸）之事實。 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㈠犯罪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光美公司含鎳廢液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登載為廠內再利用，惟光美公司之含鎳廢液除廠內再利用外，尚有委託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之機構高朋企業社及翰金公司清理，並未依規定變更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光美公司本案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058萬1,312元。 

㈡犯罪事實欄一㈡冠陞企業社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丑○○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冠陞企業社負責人及廢水操作人員，冠陞企業社為電鍍業，製程過程中會產生高濃度鎳液，如不抽出高濃度鎳液，會導致成品達不到客戶要求，且其知悉冠陞企業社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所載鎳液部分應回收，然因冠陞企業社做不到全數回收再利用，並因廠房空間不足，其希望被告乙○○能盡速將其廠區內之含鎳廢液清除，故支付運費委託被告乙○○清除，頻率約每半年至1年清除1次，縱被告乙○○調漲所收運費，其仍可以接受。再者，其知悉被告乙○○為機械維修設備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再利用資格，被告乙○○也沒有告訴其如何處理，其基於信任將含鎳廢液交給被告乙○○處理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子○○為冠陞企業社會計人員，簡牡丹為冠陞企業社會計及收發人員，冠陞企業社帳冊上所記載「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均係代表冠陞企業社將製程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被告乙○○、丁○○清除，且係其指示證人即冠陞企業社會計簡牡丹於帳冊上登載為「藥水」，並支付運費予被告乙○○、丁○○等事實。 ⒉ 被告子○○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冠陞企業社之會計人員，並負責審核帳事項，被告丑○○會將濃度過高之含鎳廢液抽出貯存於廠內，並由冠陞企業社支付運費由高朋企業社將含鎳廢液清除，109年前高朋企業社係以每車次1,000元收取運費，後來因處理成本增加，故載送費用於109年起調漲以每公斤6元計算。又冠陞企業社帳冊上所記載「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均係代表冠陞企業社將製程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清除。而會計簡牡丹負責製作帳冊，由其審核，並支付運費予被告乙○○、丁○○。再者，其知悉被告乙○○為中古設備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再利用資格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丑○○為冠陞企業社之負責人，證人簡牡丹為冠陞企業社之會計人員，將冠陞企業社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運係被告丑○○決定，而被告乙○○、丁○○均會前往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之事實。 ⒊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冠陞企業社因製程中鎳濃度過高而影響製程，故抽取出含鎳廢液後，以1公升6元之費用委託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丁○○載運清除之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而冠陞企業社因製程中鎳濃度過高而影響製程，故抽取出含鎳廢液後，以1公升6元之費用委託高朋企業社即其或被告乙○○載運清除之事實。 ⒌ 證人簡牡丹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 ⑴其為冠陞企業社會計人員，負責進出貨登記、開立發票，冠陞企業社為電鍍業，被告丑○○為冠陞企業社負責人，被告子○○為冠陞企業社負責人配偶之事實。 ⑵被告冠陞企業社有將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以公斤6元之代價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除，頻率約4至6個月1次，且被告丑○○指示其將所冠陞企業社交付予高朋企業社之含鎳廢液，以「藥水」名義記入帳冊，帳冊上所記載「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均係代表冠陞企業社將製程所產出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除，被告子○○會在高朋企業社之收貨單上簽名等事實。 ⑶自109年起，因環保法規緣故，成本提高，所以高朋企業社向冠陞企業社調漲以1公斤6元收取運費之事實。 ⒍ 高朋企業社109年7月8日、109年8月13日、110年2月3日、110年5月11日、110年10月15日、111年7月22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09年7月8日、109年8月13日、110年2月3日、110年5月11日、110年10月15日、111年7月22日有前往冠陞企業社清運含鎳廢液，送貨單並記載為「藥水」、「鎳液」，被告子○○、證人簡牡丹分別有於其上簽收等事實。 ⒎ 進貨及其他應付帳款明細表（高朋企業社）、111年8月手寫應付帳款  證明冠陞企業社於109年間起，即有將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除，並於帳冊上記載進貨「藥水回收」、「藥水」、「藥水處理」等文字，且係冠陞企業社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之事實。 ⒏ 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2年2月21日新北經登字第1120298528號函 證明冠陞企業社非屬商業會計法規定小規模之合夥或獨資商業之認定範圍，為適用商業會計法規範對象之事實。 ⒐ 112年2月8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804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4張 證明： ⑴冠陞企業社因鍍液隨時間鍍液中鎳濃度會升高導致電鍍品質不佳，平均每2週會將鍍液抽出約4桶（25公升塑膠桶），抽出老化鍍液後補充電鍍原液（硫化鎳、氯化鎳），抽出之廢液貯存於5樓廢水處理設施區域共計58桶，貯存時間約半年以上之事實。 ⑵被告丑○○於督察時表示電鍍廢液貯存後部份會返回電鍍槽使用，現場作業會依據比重計測量26度以上抽出電鍍液補充原液，24度以下補充抽出之舊液，電鍍液抽出量大於補充量，故會有餘量，冠陞企業社於100年於現址設廠時就委託高朋企業社清理多餘電鍍液，約半年至一年清理一次。另高朋企業社為生產設備維修商，其有委託高朋負責清理，約以每公斤6元付費給高朋企業社清理之事實。 ⑶冠陞企業社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並未登載電鍍廢液，且冠陞企業社將事業廢棄物（電鍍廢液）委託未取得清除處理許可文件或再利用許可業者，清除處理事業廢棄物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⒑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及綺美公司，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⒒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證明冠陞企業社產生廢鎳液每公升6元，共825公升由高朋企業社處理，載運均由車號000-0000號車輛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⒓ 冠陞企業社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事業製造過過程之製程質量平衡圖 證明： ⑴冠陞企業社環保聯絡人為被告子○○，且冠陞企業社電鍍製造程序中有產出含鎳廢液，然未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中等事實。 ⑵冠陞企業社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顯示，鍍鎳後應經過「回收」，再經由「水洗」後，廢水進入廠內廢水處理廠之事實。 ⒔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㈡犯罪事實。 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冠陞企業社電鍍製造程序中產出含鎳廢液，然未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中，且冠陞企業社委託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之機構，清除處理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而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事實。 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冠陞企業社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6萬216元。 

㈢犯罪事實欄一㈢高朋企業社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且其有於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示時間分別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且有分別於犯罪事實欄一㈢、㈣所示時間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並有分別自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取得費用，而將含鎳廢液售予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取得獲利，又其知悉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交付予其之鎳液係公司製程濃度太高，已經用不到、不需要之物。另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均知悉其所載往之高濃度鎳液係電鍍廠產出使用過之物品。再者，其知悉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有從事廢水處理，然卻未向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確認其等有無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丁○○亦有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有載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事實。 ⒉ 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高朋企業社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且其有分別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且有分別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並有以每公升7元向光美公司、每公升6元冠陞企業社取得清理費用，而將含鎳廢液以每公升2元售予來順公司、以每公升5元售予綺美公司而取得獲利，又知悉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交付予其之鎳液係公司製程濃度太高而抽出之物。另其均不知悉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是否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等事實。 ⑵證明係被告乙○○與光美公司丙○○、冠陞企業社丑○○、來順公司辰○○、綺美公司壬○○等人連繫，且被告乙○○亦有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有載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事實。 ⒊ 證人即同案被告卯○○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且被告乙○○知悉光美公司有鎳濃度過高之問題故提議由其清運，係被告乙○○與其、被告辛○○、己○○共同決定將光美公司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清理，而高朋企業社有前往光美公司清運含鎳廢液，且光美公司未向高朋企業社買藥水之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辛○○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且被告乙○○知悉光美公司有鎳濃度過高之問題故提議由其清運，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有前往光美公司清運含鎳廢液，又被告乙○○曾表示含鎳廢液太多其不要，故光美另尋得翰金公司並將含鎳廢液交由翰金公司處理之事實。 ⒌ 證人即同案被告己○○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並未開設電鍍廠，且被告乙○○知悉光美公司有鎳濃度過高之問題故提議由其清運，而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有前往光美公司清運含鎳廢液，且光美公司未向高朋企業社買藥水之事實。 ⒍ 證人即同案被告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其認為高朋企業社並非合法廠商，應無能力處理含鎳廢液，且高朋企業社即乙○○、丁○○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含鎳廢液，而光美公司未向高朋企業社買藥水之事實。 ⒎ 證人即同案被告庚○○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乙○○係中古設備商，且被告乙○○曾向光美公司表示光美公司的鍍液PH值很高，有雜質，能交付處理廢棄物之廠商越來越少，故需提高清除含鎳廢液費用，且其事後尋找並尋得翰金公司處理光美公司含鎳廢液之原因係因高朋企業社貯存太多含鎳廢液無法消耗之事實。 ⒏ 證人即同案被告丑○○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即被告乙○○、丁○○有前往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由冠陞企業社支付運費，且期間高朋企業社有調漲費用之事實。 ⒐ 證人即同案被告子○○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即被告乙○○、丁○○有前往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並由冠陞企業社支付運費之事實。 ⒑ 證人即同案被告辰○○、巳○○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並向來順公司收取費用之事實。 ⒒ 證人即同案被告戊○○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並向來順公司收取費用之事實。 ⒓ 證人即同案被告壬○○、癸○○、寅○○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綺美公司，並向綺美公司收取費用之事實。 ⒔ 證人即同案被告廖學賢、吳順玄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高朋企業社將含鎳廢液載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行為，電鍍業均知悉為不合法之事實。 ⒕ 高朋企業社111年11月15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1月15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均有載運含鎳廢液至來順公司，且分別由被告辰○○、巳○○收受之事實。 ⒖ 高朋企業社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8月19日、111年9月23日、111年11月21日、111年12月14日、111年12月28日均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含鎳廢液，並交付予光美公司送貨單之事實。 ⒗ 高朋企業社現場之貝克桶照片 證明高朋企業社場內有裝有光美公司含鎳廢液貝克桶之事實。 ⒘ 高朋企業社筆記本手寫內容 證明高朋企業社有前往光美公司載運鎳液之事實。 ⒙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⑴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及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每公升向來順公司收費2元）及綺美公司（每公升向綺美公司收費5元），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⑵高朋企業社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⒚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⑴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2月14日及同年12月28日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共計6,000公升，每公升7元），後續再以每公升2元賣給來順公司處理；另冠陞企業社產生廢鎳液每公升6元，共825公升亦交由高朋企業社處理，載運均由車輛KEC-0926號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高朋企業社未領有核可公民營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⑵被告乙○○於督察時表示賣給綺美公司及來順公司之鎳廢液，上述公司皆知道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1）及現場照片7張 證明來順公司有向被告乙○○收受電鍍廢液後進入來順公司製程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54）及稽查蒐證照片10張  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㈢犯罪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高朋企業社向光美公司及冠陞企業社收受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後，並轉售予來順公司及綺美公司進行非法處理，而高朋企業社並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之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高朋企業社逕自清除事業廢棄物並暫置於該高朋企業社龜山廠區外道路之行為，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第1項規定之事實。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高朋企業社所得利益總和為60萬6,596元。 

㈣犯罪事實欄一㈣來順公司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辰○○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全部犯行。 ⒉ 被告巳○○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全部犯行。 ⒊ 被告戊○○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坦承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客觀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高濃度鎳液前往來順公司，且來順公司知悉其所交付來順公司之高濃度鎳液為電鍍廠使用過產出之物之事實。 ⒌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高濃度鎳液前往來順公司之事實。 ⒍ 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銷貨單、轉帳傳單、來順公司進貨帳冊 證明來順公司確有向協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購買氫氟酸及其他原料商購買氫氟酸、硫酸鎳及硫酸銅等原料之事實。 ⒎ 事業廢污水處理設施操作用電紀錄 證明搜索當日來順公司紀錄用水、用電及用藥紀錄等情形。 ⒏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1、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7張 ⑴證明於112年1月8日搜索、稽查當日，北區督察大隊於來順公司放流口進行現場採樣簡易測試，結果呈重金屬鎳超標，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規定之事實。 ⑵證明來順公司向乙○○收受電鍍廢液後進入來順公司製程，未領有主管機關核發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或廢棄物再利用許可，收受廢棄物進行非法處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之事實。 ⑶證明來順公司貯存大量氫氟酸，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規定有申報義務，卻申報氫氟酸之使用量、貯存量均為零，以此方式為不實申報，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54）及稽查蒐證照片10張  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⑴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及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每公升向來順公司收費2元)及綺美公司（每公升向綺美公司收費5元），上述廢液有時由其清運，大部份係由其父親乙○○執行清運業務之事實。 ⑵證明高朋企業社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⒑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⑴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11年12月14日及同年12月28日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共計6,000公升，每公升7元），後續再以每公升2元賣給來順公司處理；另冠陞企業社產生廢鎳液每公升6元，共825公升亦交由高朋企業社處理，載運均由車號000-0000號車輛運送，被告丁○○及乙○○皆有從事清除工作，高朋企業社未領有核可公民營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除，違反廢棄物清理法41條第1項暨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規定之事實。 ⑵被告乙○○於督察時表示賣給綺美公司及來順公司之鎳廢液，上述公司皆知道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⒒ ⑴採樣時間111年9月24日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質水量樣品檢測報告（報告編號NPW00000000） ⑵111年12月3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6279、督察編號：000000000000）、現場照片6張及水質水量樣品檢測報告（報告編號NPW22C00419） ⑶111年12月1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6530、督察編號：000000000000）現場照片3張及水質水量樣品檢測報告（報告編號NPW22C0000000） 證明： ⑴111年9月24日稽查採樣顯示「銅」為11.6mg/L（限值為3.0mg/L）、「鎳」為15.5mg/L（限值為1.0mg/L）、「氟鹽」為76.2mg/L（限值15.0mg/L），均超過限值而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 ⑵111年12月3日稽查採樣顯示「鎳」為2.24mg/L（限值為1.0mg/L）、「氟鹽」為18.4mg/L（限值15.0mg/L），均超過限值而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 ⑶111年12月10日稽查採樣顯示「鎳」為1.2mg/L（限值為1.0mg/L），超過限值而未符合放流水標準之事實。 ⒓ 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111年3月至111年11月）及總表 證明來順公司於毒物及化學物質局中毒物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自111年3月起至同年11月所申報氫氟酸貯存量、購買量及使用量皆為「0」，與112年1月8日查獲現場貯存128桶（20公升）不符，而來順公司申報不符之事實。 ⒔ 列管關注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110年8月20日、112年1月12日修正總說明及公告對照表 證明氫氟酸於110年8月20日即經公告為關注性化學物質之事實。 ⒕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㈣犯罪事實。 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 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於111年9月24日、同年12月3日、同年12月10日及112年1月8日於來順公司放流口（D01）採樣檢測，檢測結果有害人體健康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涉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規定及刑法第190條之1之事實。 ⑵來順公司廠內4樓貯存共計128桶（20公升裝） 55%氫氟酸，該批氫氟酸為111年1月購入，來順公司自111年2月至北區督察大隊查獲止，上網申報氫氟酸使用量、購買量、貯存量均申報為0，依據來順公司水質檢測結果有氟鹽超過標準，推斷生產製程尚有使用氫氟酸，來順公司有上網申報義務，明知有購買、貯存及使用，卻作成虛偽申報，涉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事實。 ⑶來順公司向高朋企業社以每公升2元購買電鍍廠廢棄電鍍液作為製程原料使用，來順公司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逕自處理事業廢棄物，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 ⒗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來順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135萬1,939元。 

㈤犯罪事實欄一㈤綺美公司部分：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⒈ 被告壬○○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綺美公司負責人，綺美公司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係被告乙○○向其推銷高濃度鎳液而其決定購買，其知悉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係其他電鍍廠因濃度太高、電鍍出來的效果很差而製程使用過、不要之鎳液，加入高朋企業社的高濃度鎳液，鎳槽濃度會提升，且硫酸鎳、氯化鎳等原料價落在1百多元，跟高朋企業社買1公斤5元，因鎳原料價格上漲，經營困難，才選擇使用高朋企業社的高濃度鎳液，可以節省成本。再者，其知悉被告乙○○、丁○○為中古機器買賣、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文件，被告乙○○也沒有告訴其含鎳廢液來源，其基於信任收受高朋企業社之含鎳廢液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癸○○為綺美公司現場負責人，被告寅○○為總務，被告癸○○、寅○○均有參加廢棄物專責人員課程之事實。 ⒉ 被告癸○○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綺美公司之現場負責人，經其與被告壬○○討論後決定向高朋企業社購買高濃度鎳液，其知悉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係其他公司不要的。會向高朋企業社取得高濃度鎳液是因為濃度很高，加入鎳槽濃度會馬上提升，其較有時間將粉狀鎳原料慢慢溶於水拌勻，且成本也是考量，因高朋企業社提供之高濃度鎳液價格比原物料便宜，固體硫酸鎳、氯化鎳原物料比高朋企業社鎳液貴很多。又因向高朋企業社所購買之高濃度鎳液含有光澤劑、硫酸鎳、氯化鎳、硼酸，故不會冒風險將向高朋企業社所取得之高濃度鎳液投入所有所有廠區槽內，除第四槽外之槽僅能使用原物料。再者，其知悉被告高朋企業社為中古機器買賣、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文件，被告乙○○也沒有告訴其含鎳廢液來源，其基於信任收受高朋企業社之含鎳廢液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壬○○為綺美公司之負責人，公司重大決策係由被告壬○○決定；被告寅○○為綺美公司之會計，負責收付款項。又綺美公司內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使用完，其或被告寅○○會連繫被告乙○○，由被告乙○○或被告丁○○將高濃度鎳液載至綺美公司之事實。 ⑶證明被告乙○○係設備維修商，而被告乙○○向其表示所交付予綺美公司之鎳液無其他物品，然其驗出光澤劑、硫酸鎳、氯化鎳、硼酸等物質之事實。 ⒊ 被告寅○○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⑴坦承其為綺美公司之總務兼會計人員及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環保聯絡人，其有審閱委外製作計畫書之內容後，再去環保局申報，綺美公司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綺美公司有向高朋企業社以1公升5元之價格購買高濃度鎳液，其知悉高朋企業社係設備維修商，向高朋企業社取得高濃度鎳液是因為濃度很高，也是為節省原料使用，因為調劑成相同濃度的藥水，要使用較多的硫酸鎳及氯化鎳，就單價而言，硫酸鎳及氯化鎳的單價也比高濃度鎳液高很多，使用高朋企業社的高濃度鎳液可以減少生產成本。又若客戶要求品質高，就會加入硫酸鎳及氯化鎳調成的藥水，若客戶相對不要求品質，就會加入高濃度鎳液，但高濃度鎳液只會加入第四個鎳槽。再者，其知悉高朋企業社為中古機器買賣、維修商，然其不知道高朋企業社有無廢棄物清理許可文件，其也不知道含鎳廢液來源等事實。 ⑵證明被告壬○○為綺美公司之負責人，被告癸○○為綺美公司之現場負責人，係由被告壬○○、癸○○討論後共同決定向高朋企業社取得高濃度鎳液，現場由被告壬○○或癸○○連繫高朋企業社載運高濃度鎳液至綺美公司之事實。 ⒋ 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時、偵訊中及羈押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前往綺美公司，且綺美公司知悉其所交付綺美公司之含鎳廢液為電鍍廠使用過產出之物之事實。 ⒌ 證人即同案被告丁○○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其有載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前往來順公司之事實。 ⒍ 證人廖美慧於警詢時及偵訊中之供述及證述 證明被告壬○○為綺美公司負責人，被告癸○○為現場負責人，被告寅○○負責製作銷售或單據、管理帳務，且綺美公司有以每公升5元之價格向高朋企業社收受高濃度鎳液，並開立支票予高朋企業社，又高朋企業社並非原料商，向高朋企業社取得之高濃度鎳液比較便宜之事實。 ⒎ 高朋企業社109年3月13日、109年4月19日、111年3月31日、111年6月28日、111年8月4日送貨單 證明高朋企業社於109年3月13日、109年4月19日、111年3月31日、111年6月28日、111年8月4日有載運含鎳廢液前往綺美公司，並於送貨單上登載為「鎳液」之事實。 ⒏ 電腦報表（高朋企業社）、109年手寫帳冊 證明綺美公司於109年間起，有向高朋企業社以每公升4至5元之單價向高朋企業社收受鎳液，且綺美公司有支付款項予高朋企業社之事實。 ⒐ 今世威貿易有限公司、守仁工業原料行、友源貿易有限公司單據 證明綺美公司向原料商購買硫酸鎳1公斤為118元至205元、購買氯化鎳1公斤為230元之事實。 ⒑ 112年2月1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8110、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3張 證明： ⑴被告癸○○為現場負責人，綺美公司使用高朋企業社鎳液主要係為減少原料使用，因原料單價較高，能減少生產成本。綺美公司電鍍鎳槽共有四槽，前三槽如果濃度偏低時只添加原料，最後一槽濃度偏低時加原料或高朋企業社鎳液，只有在最後一槽濃度非常低時添加鎳液，因鎳液濃度高且最後一槽對槽液純度要求不高，所以使用量不多等事實。 ⑵綺美公司廠內鎳液使用完完後，再以電話通知高朋企業社送貨，被告癸○○於督察時表示知悉高朋企業社為設備維修商，知道高朋企業社鎳液係向其他電鍍廠收取用過之鎳液之事實。 ⑶高朋企業社交付綺美公司之鎳廢液係屬事業廢棄物，綺美公司收受事業廢棄物且未取得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逕自處理廢棄物，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非法處理事業廢棄物規定之事實。 ⒒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12、督察編號：000000000000）及現場照片12張  證明被告丁○○於督察時表示貝克桶廢液係由光美公司（每公升向光美公司收費7元）及冠陞企業社（每公升向冠陞企業社收費6元）載運，後交付來順公司（每公升向來順公司收費2元）及綺美公司（每公升向綺美公司收費5元）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360）及稽查蒐證照片22張  ⒓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序號：17373、督察編號：000000000000）  證明被告乙○○於督察時表示高朋企業社確實有受光美公司委託清除處理廢鎳液，轉賣給綺美公司及來順公司之鎳廢液，上述公司皆知道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之事實。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稽查工作紀錄表（稽查編號：稽112-H00504）及現場稽查照片2張   ⒔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佐證上開犯罪事實欄一㈤犯罪事實。 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 證明綺美公司並未取得主管機關核准之廢棄物處理許可文件，明知高朋企業社所售鎳液係向其他電鍍廠收取已使用過之事業廢棄物，仍購買回廠後投入電鍍製造程序，作為電鍍補充液，屬事業廢棄物之非法處理行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規定之事實。 ⒖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 證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及核算辦法規定，進行所得利益核算，本案綺美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47萬9,478元。 

二、被告等辯解不可採之理由：

　㈠光美公司及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均屬於一般事業廢棄物，且被告卯○○、辛○○、己○○、丙○○、庚○○、丑○○、子○○、乙○○、丁○○等人客觀上有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理，主觀上亦具有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犯意：

　⒈由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之廢棄物清理法第2條規定可知，凡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其被拋棄者，或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或於營建過程中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皆係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廢棄物，若係由事業活動所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非有害廢棄物，則為一般事業廢棄物；事業產出物，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或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或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不論其原有性質為何，皆為廢棄物，該法第2條第1項第1至3款、第2項第2款第2目及第2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立法理由並揭示「廢棄物」與「資源」位處物質或物品之不同生命週期，經過適當手段，廢棄物可變成資源，而若錯置、錯用，資源也應視為廢棄物之規範意旨。由此可知，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係採相對性之定義，與標的物質或物品本身於自然狀態下之屬性，並無必然關係，尚應配合處置手段、效用、利用技術、市場經濟價值等因素綜觀而定，甚且須考量有無污染環境之虞等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6號判決意旨可參。又所謂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係指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行或送往再利用機構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工程填料、土地改良、新生地、填土（地）或經濟部認定之用途行為，且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事業自行於廠（場）內再利用。二、逕依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附表所列之種類及管理方式進行再利用。三、經濟部許可後，送往再利用機構再利用，其許可類型分為個案再利用許可及通案再利用許可等節，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第2條第2項、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自須所從事者為「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且係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始不受同法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否則既未依再利用之程序，復未有再利用之產品，而任意處理仍屬事業廢棄物之物，自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之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80號判決要旨參照。復按廢棄物清理法所定「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皆設有准許再利用之規定（第12條第1項、第39條第1項）；尤其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必須具有一定之設備和專業能力，爰授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會同該目的事業之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各種管理辦法（第28條第2項以下）。是縱屬可以再利用之物質，仍有諸如第39條第1項、第2項等種種規範限制，非可任意處置。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可為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其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仍應符合主管機關依授權所頒訂之管理辦法，始不受第28條、第41條有關應經許可始得為事業廢棄物相關行為限制之規範。申言之，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行為，仍需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辦理，要非自稱「再利用」行為，即得任意清除廢棄物，抑或提供土地堆置廢棄物，並均因而得以阻卻違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222號判決要旨參照。亦即現行廢棄物清理法關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已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制定管理辦法管理之，不受同法第41條之限制，固屬無訛；但如非屬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行為，而係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則與上引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規定並不相侔，自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處罰規定之適用，易言之，若有違反，依第39條第1項反面意旨，仍應成立第46條第4款之「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罪，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396號判決要旨參照。末按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理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領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為其犯罪之構成要件；其犯罪主體，不以執行業務者為限，祇要未依法領有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理，即足成立，不以反覆實行為必要。且同法第46條第4款前段犯罪之成立，亦非以未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許可文件，而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業務者（即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為業）為限，最高法院109年度台上大字第3338號裁定意旨參照。

　⒉經查，本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交由高朋企業社清運之含鎳廢液分別為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公司電鍍製程所產出，因倘添加該等濃度過高之含鎳廢液進入電鍍製程，已無法再為電鍍製程所利用而電鍍出良品，故分別於經檢測後將濃度過高之電鍍液抽取出後，堆置於廠區內，而分別由光美公司之被告卯○○、辛○○、己○○及冠陞企業社之被告丑○○與被告乙○○議定，由其與被告丁○○清理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含鎳廢液，而被告乙○○、丁○○復將含鎳廢液轉售予來順公司、綺美公司而從中獲得利益等事實，此有被告等人之供述、稽查紀錄、查處報告、現場照片及帳冊等在卷可稽，可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均屬一般事業廢棄物無疑。又依上開判決意旨說明，清除、處理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之「再利用」，均有其法律上規定之流程與要件，然本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高朋企業社、來順公司及綺美公司等均未曾申請合法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亦均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再利用機構，為被告等人所自承，是被告丙○○、丑○○、林瑋琪、乙○○、丁○○辯稱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係可供下游電鍍廠回收再利用、使用等語，依上開判決說明，已無可採。再者，光美公司之含鎳廢液需於廠內再利用，而冠陞企業社之鎳液亦需回收進入製程等節，有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製程質量平衡流程圖可參，是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等被告已難諉為不知。復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既均需將含鎳廢液重新導入製程，要無可將此含鎳廢液出價售予其他業者或個人為販賣之情，而與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稱之「原料」屬性顯有扞格，被告丙○○、丑○○、林瑋琪、乙○○、丁○○上開所辯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稱產出之含鎳廢液係原料而可供他人使用等語，實無足採。

　⒊次查，上開由被告乙○○、丁○○所載運離去復交付予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物品之屬性，業經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已如前述。是被告丙○○、丑○○、林瑋琪、乙○○、丁○○一再指含鎳廢液係原料、可再利用，不認為是廢棄物，顯係卸責之詞，難認可採。況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若將之當成原料，在公司廠房內直接將之投入製程即可，何需支付費用予被告乙○○、丁○○將之載運離去？退步以言，即令上開含鎳廢液由於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廠區空間有限而無法再予容納或廠區設備無法全數將含鎳廢液回收進入製程再使用，惟最終乃由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自行支出清運費用，此觀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帳冊內容可知，是倘含鎳廢液為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尚存有價值而可回收使用之物料，理當具有一定之交易價值或使用價值，理應由高朋企業社支付費用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高朋企業社有何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以進貨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名義，卻仍由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支付費用委由高朋企業社清運之理？此顯違於買賣交易之常態，是被告等人所辯含鎳廢液係有價值之原料等語，尚難憑採。此顯係因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提供其等稱為原料之物，實屬廢棄物，為其等公司廠房實際上已無法再利用之資源。是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為省去其等廠內含鎳廢液之勞費及場地成本，而以委請被告乙○○、丁○○清運含鎳廢液時，即係以「棄置不願再利用」之主觀意思為清運，況被告乙○○、丁○○亦自承知悉該等含鎳廢液係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不要、不使用，堪認光美公司及被告卯○○等人、被告丑○○、子○○及被告乙○○、丁○○等人於清運時主觀上亦已認定前開物料對於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而言已無任何留存價值，而有擬予廢棄上開含鎳廢液之主觀上犯意與犯行甚明，被告等上開所辯實無足採。

　⒋再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尚將所交付被告乙○○、丁○○清運之含鎳廢液，分別於光美公司帳冊上記載「鎳液」、「鍍液」、「全光澤藥水」；冠陞企業社則記載「藥水」，高朋企業社所交付予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送貨單上則記載「藥水」或「鎳液」而佯以高朋企業社載送原料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實，是依上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及高朋企業社形式上以虛假之商業項目計載，掩飾實質上係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支付處理費予被告乙○○、丁○○乙情觀之，益徵被告等人掩飾上開犯罪之情。

　㈡被告乙○○、丁○○主觀上有自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等上開非法清除、處理含鎳廢液之行為獲利之犯意：

　⒈被告乙○○、丁○○自承其等知悉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之鎳液為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不要、製程不使用，又被告乙○○、丁○○前往載運含鎳廢液，即可獲得利潤，且以虛假之項目計載高朋企業社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載運含鎳廢液係載運原料前往等節，已如前述。倘若被告乙○○、丁○○並非貪圖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提供之清運費用，又何以虛偽記載係前往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送貨」？甚進行違反買賣交易常態之金錢交易，是其等對於所載運之物為一般事業廢棄物，自難諉為不知。再者，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本不以有無獲利或意圖營利為構成要件，然被告乙○○、丁○○同時自清運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獲利後，復自來順公司、綺美公司處獲得售出含鎳廢液之利益等情，業經被告乙○○、丁○○供述在卷，而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所收受之廢棄物來自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倘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越多，高朋企業社所收取之處理費用當然會提高，而被告乙○○、丁○○所因而獲得之利潤亦相對增加，對於被告乙○○、丁○○而言，實屬有利可圖。況且高朋企業社甚有調漲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清運含鎳廢液之費用，而光美公司復因高朋企業社向光美公司表示含鎳廢液尚無法消耗完畢，光美公司遂另尋翰金公司且由翰金公司以較低之費用清理光美公司含鎳廢液，冠陞企業社則接受高朋企業社調漲清運費用等情，業據被告辛○○、丙○○、庚○○、丑○○等人供述明確，顯見被告乙○○、丁○○確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實屬廢棄物，且其等確有以清理該廢棄物獲利之動機及犯意。

　⒉次查，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將含鎳廢液交由高朋企業社清理之方式非但不符合法清除、處理廢棄物及以再利用方式清理之規範，實際上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亦須補貼金錢以「賣出」。故縱使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之含鎳廢液或有相當程度之經濟價值，亦無得更易為廢棄物之本質，已如前述。縱高朋企業社將其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取得之含鎳廢液運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廠區內而由其等投入製程，亦係委由非屬合格清理或再利用機構外運處理，其方式、標的及再利用機構均不符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理方式之規範，則被告乙○○、丁○○運出含鎳廢液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亦無得更易含鎳廢液為事業廢棄物之本質，是被告乙○○、丁○○向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收受含鎳廢液後，以出售為名將含鎳廢液賣予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行為，仍屬違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尚不得以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事後使用該含鎳廢液之作法，卸除被告乙○○、丁○○應負之責任。

　㈢被告辰○○、巳○○、戊○○、壬○○、癸○○、寅○○等人客觀上有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理，主觀上亦具有未經許可從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犯意：

　⒈本案高朋企業社、來順公司及綺美公司等均未曾申請合法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亦均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再利用機構，為被告等人所自承，已如前述，是被告等辯稱高朋企業社所提供之含鎳廢液係可回收再利用等語，實無可採。又被告辰○○、巳○○、戊○○、壬○○、癸○○、寅○○等均知悉高朋企業社係從事中古設備買賣乙節，此亦為被告等人所是認，則高朋企業社何以有稱為「原料」之高濃度鎳液可提供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更屬無據。再者，被告乙○○於偵查中供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均知悉其所販售之含鎳廢液為電鍍廠所產出之鎳廢液，核與被告壬○○於偵查中供稱：知道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是其他電鍍廠因濃度太高、電鍍出來的效果很差而製程使用過、不要的鎳液等語；被告癸○○於偵查中供稱：知悉高朋企業社之高濃度鎳液係其他公司不要的等語相符，亦核與被告辰○○、巳○○供述情節大致相同，是被告壬○○、癸○○、寅○○等人空言泛稱被告乙○○表示係關閉之電鍍廠所回收可以再利用，然卻未向被告乙○○、丁○○確認來源是否合法，亦未確認高朋企業社是否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即以不知道、沒有詢問，係因相信被告乙○○為由迴避，而逕自向高朋企業社購買含鎳廢液，難認其主觀上無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

　⒉次查，來順公司購買硫酸鎳原料1公斤為155元；綺美公司購買硫酸鎳原料1公斤為118元至205元、氯化鎳原料1公斤則為230元等節，有來順公司、綺美公司進貨帳冊在卷可憑，又參以來順公司、綺美公司向高朋企業社取得之含鎳廢液1公斤僅4至5元，而來順公司及被告辰○○等、綺美公司及被告壬○○等均係為節省購買原料之金錢成本而向高朋企業社購買含鎳廢液乙節，為被告等所是認。況依據被告辰○○、巳○○、壬○○、癸○○、寅○○之供述，可知高朋企業社所載運前往綺美公司含鎳廢液之鎳濃度明顯高於新購入、尚未使用過之硫酸鎳、氯化鎳，足以節省泡發及攪拌硫酸鎳、氯化鎳等原料之時間成本，被告壬○○等既係從事電鍍業，是否對該由高朋企業社所載往之含鎳廢液產出之過程全然無知，更屬無據。況且，縱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使用高朋企業社載往之含鎳廢液投入製程，因高朋企業社所載往之含鎳廢液含有光澤劑、硫酸鎳、氯化鎳、硼酸等雜質，仍需視情況投入固定之鎳槽內按一定比例混用，以免所電鍍出之商品不符合需求，亦始符經濟效益，堪認含鎳廢液對來順公司及被告辰○○等、綺美公司及被告壬○○等人而言，雖名義上為可投入製程之「原料」，然其等確實知悉高朋企業社所販售與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原料」實屬非等同於硫酸鎳、氯化鎳等原料而係由其他電鍍業製程所廢棄之事業廢棄物，惟在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持續購入鎳含量較高的新硫酸鎳、氯化鎳原料而耗費相對高金錢成本，且現有技術無法將新原料迅速泡發、攪拌使用之長時間成本、設備未升級之情況下，來順公司及被告辰○○等、綺美公司及被告壬○○等顯有鋌而走險向高朋企業社取得含鎳廢液投入製程而非法清理廢棄物之動機及犯意。綜上，本案含鎳廢液之一般事業廢棄物溯源過程中，雖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所產出之含鎳廢液最終由終端事業即來順公司、綺美公司投入製程使用，惟依據廢棄物清理法對廢棄物之定義及上開說明，堪認本案含鎳廢液仍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被告等人上開所為，仍屬非法清理廢棄物，是被告犯嫌均堪予認定。

三、所犯法條：

　㈠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數同種類之行為將反覆實行，立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數行為，反覆實行之犯罪，歸類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立之犯罪類型，例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理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領有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理許可文件內容而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該法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立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理行為通常具有反覆實行之性質，是本罪之成立，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最高法院104年度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參照。次按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規定：「商業負責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或依法受託代他人處理會計事務之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處5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金：一、以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或記入帳冊…」。又按營利事業銷貨統一發票，係營業人依營業稅法規定於銷售貨物或勞務時，開立並交付予買受人之交易憑證，足以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應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之原始憑證，是商業會計憑證之一種。如明知為不實之事項，例如虛假交易或是名實不符，而開立統一發票，或是索取他人開立不實事項之統一發票並記入帳冊，都會構成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罪。另按商業會計法所稱商業會計憑證，分為原始憑證及記帳憑證，所謂原始憑證，係指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計有外來憑證、對外憑證、內部憑證三類。其中記帳憑證則係指證明處理會計事項人員之責任而為記帳所根據之憑證而言，有收入傳票、支出傳票及轉帳傳票三類，此觀諸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6條、第17條之規定自明。又營利事業銷貨統一發票，係營業人依營業稅法規定於銷售貨物或勞務時，開立並交付予買受人之交易憑證，足以證明會計事項之經過，應屬商業會計法第15條第1款所稱之原始憑證，屬於商業會計憑證之一種，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38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統一發票乃證明事項之經過而為造具記帳憑證所根據之原始憑證，商業負責人如明知為不實事項，而開立不實之統一發票，係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該罪為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特別規定，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自應優先適用，無論以刑法第215條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792號、94年度台非字第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庚○○將附表一、二所示不實事項記入光美公司進貨單明細表，並在附表三所示轉帳傳票上登載不實名目，自屬記入不實；而被告丑○○、子○○指示冠陞企業社不知情之會計簡牡丹將不實事項記入附表四所示冠陞企業社進貨帳冊內，亦屬記入不實，均屬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

　㈡犯罪事實欄一、㈠光美公司部分：

　⒈核被告卯○○、葉斯海、葉佳振、丙○○、葉彥志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罪嫌；被告卯○○、葉彥志另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又被告光美公司之代表人卯○○、總經理葉斯海、副總經理葉佳振、副廠長丙○○及會計葉彥志，因執行職務，均涉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是被告光美公司依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規定，應科以同法第46條之罰金。再被告卯○○、辛○○、己○○、丙○○、庚○○所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及被告卯○○、庚○○所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嫌，均具有犯意聯絡與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復被告卯○○、辛○○、己○○、丙○○、庚○○等人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雖涉及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2公司，惟既係基於清理光美公司未完妥處理含鎳廢液之單一犯意，應屬集合犯，尚無從分論二罪（參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1號判決意旨)，請分論以一罪。而被告卯○○、庚○○所犯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犯行，時間密接，地點相同，為接續犯。末被告卯○○、庚○○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而共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罪，犯罪時間有重疊或密接，應屬以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⒉至報告意旨認光美公司因其電鍍廢液於該公司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申報為「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C-0119）」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而認光美公司產出之電鍍廢液應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惟廢棄物代碼主要目的乃藉由上網申報資料之即時掌控，讓事業皆能依循系統指示方式進行事業廢棄物之處理，且確實掌握廢棄物流向，為利於代碼選用與使用時似應有專屬代碼，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使事業、清除、處理等機構與主管機關能夠有所依循，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列印資料、廢棄物及再生資源代碼分類使用指引與判定原則列印資料在卷可參，可知廢棄物代碼旨在簡化廢棄物管理，廢棄物仍應依據有害特性、性質、樣態、種類等予以認定適合之代碼，業者得依其廢棄物樣態特性及可清除處理機構，申請廢棄物代碼填報並經地方主管機關審查，而本案光美公司固於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內申報含鎳廢液為「其他含有毒重金屬且超過溶出標準之混合廢棄物（C-0119）」，被告卯○○等人亦坦承光美公司所委託高朋企業社、翰金公司清運之物為光美公司產出之含鎳廢液為光美公司所廢棄，惟本案於高朋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等處所採檢含鎳廢液以毒性特性溶出程序（簡稱TCLP）判定，成分濃度均未超過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乙節，此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老街溪重金屬污染案查處報告可參，堪認光美公司所產出而經由高朋企業社運往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之含鎳廢液並非屬有害事業廢棄物，是本案既查無積極證據證明含鎳廢液屬有害事業廢棄物，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認光美公司所產出之含鎳廢液為一般事業廢棄物，附此敘明。

　㈢犯罪事實欄一、㈡冠陞企業社部分：

　　核被告丑○○、子○○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等罪嫌。又被告丑○○、子○○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再被告丑○○、子○○利用不知情之會計簡牡丹為上開以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犯行，請論以間接正犯。復被告丑○○、子○○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為集合犯，請分論以一罪。又被告丑○○、子○○所犯之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犯行，時間密接，地點相同，為接續犯。復被告丑○○、子○○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罪，而共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罪，犯罪時間有重疊或密接，應屬以一行為犯之，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斷。

　㈣犯罪事實欄一、㈢高朋企業社部分：

　　核被告乙○○、丁○○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罪嫌。又被告乙○○、丁○○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再被告乙○○、丁○○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雖涉及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等4公司，惟既係基於清理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未完妥處理含鎳廢液之單一犯意，應屬集合犯，請分論以一罪。

　㈤犯罪事實欄一、㈣來順公司部分：

　⒈核被告辰○○所為，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事業負責人非法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犯污染水體、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等罪嫌；核被告巳○○所為，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非法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犯污染水體、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等罪嫌；核被告戊○○所為，係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非法排放廢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犯污染水體等罪嫌。又被告來順公司因負責人即被告辰○○、受僱人巳○○、戊○○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應依同法第39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36條第1項所定罰金10倍以下之罰金；又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因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應依同法第47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46條所定罰金；再因其負責人、受僱人犯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應依同法第52條之規定，科以同法第51條所定罰金10倍以下之罰金。

　⒉被告辰○○、巳○○、戊○○，均係基於一個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水、有害事業廢棄物於地面水體之意思決定，自101年3月30日起至112年1月8日查獲日止，長期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廢水，是被告辰○○、巳○○、戊○○就上開所為，主觀上均係基於一個犯罪故意，侵害相同社會法益，參酌事業從事經濟活動，本有於同一地點，反覆實施排放廢水之特性，依據一般社會通念，認被告辰○○、巳○○、戊○○所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罪，及被告來順公司就其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之罪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之罪，均應屬集合犯，請論為實質上一罪。

　⒊被告辰○○、巳○○、戊○○以一行為觸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及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罪，均為想像競合犯，請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被告辰○○犯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負責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污染水體罪；被告巳○○、戊○○犯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事業場所受僱人，因事業活動而犯污染水體罪。又被告來順公司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執行業務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5項、第1項之罪、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罪，因其負責人、受僱人基於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處斷，而均僅論以一罪，基於法人之刑責係代罰規定之原理，其所受之刑責（含罪數）自不應逾自然人之刑責，始為合理。故被告來順公司所犯上開2罪，亦請從一重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之規定，科以罰金刑。

　⒋被告辰○○、巳○○就上開刑法第190條之1第2項、第1項之罪與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第5款之罪犯行間，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分論併罰。又被告來順公司依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2條規定，請均科以罰金刑。

　㈥犯罪事實欄一、㈤綺美公司部分：

　　核被告壬○○、癸○○、寅○○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理廢棄物罪嫌。又被告綺美公司之代表人壬○○、受僱人癸○○、寅○○，因執行職務，均涉犯廢棄物清理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是被告綺美公司依廢棄物清理法第47條規定，應科以同法第46條之罰金。再被告壬○○、癸○○、寅○○基於單一非法清除、處理廢棄物之犯意，反覆實行上開廢棄物清除、處理之行為，為集合犯，請分論以一罪。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 項及第2 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消除犯罪誘因，於經濟犯罪及具有穩定社會系統屬「風險刑法」之環境犯罪尤然。列為環境刑法之刑法第190條之1之排放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河川罪，於違法排放廢水之案件，其不法所得，乃行為人節省本應依法處理而支出之環保費用（成本），其因未支出而獲得整體財產之增益，自屬產自犯罪之利得，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58號判決參照。又所指財產上利益，依立法理由所載，包括積極利益及消極利益，積極利益如：占用他人房屋之使用利益、性招待利益等，變得之孳息則指利息、租金收入；消極利益如：法定應建置設備而未建置所減省之費用等。又基於澈底剝奪犯罪所得，利得沒收採總額原則，並不扣除支出之犯罪成本，載運本案廢棄物而支出之運費成本，均在利得沒收之範圍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19號判決參照。

　㈡經查，被告等人因上開犯行而獲有不法利益，本案犯罪所得（詳細計算方式請參本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2-113年專業技術輔助環境執法計畫，不法利得計算結果報告書）分別如下：光美公司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058萬1,312元；冠陞企業社依平均清除費率計算所得利益總和為16萬216元；高朋企業社所得利益總和為60萬6,596元；來順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135萬1,939元；綺美公司所得利益總和為47萬9,478元。請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請均依同法第3項之規定追徵其價額。

　㈢又本署為保全犯罪所得追徵，已以附表五所示案號聲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核發扣押裁定扣押附表五所示被告名下財產，請就附表五所示扣押財產宣告追徵。

　㈣另被告等逕自排放廢水之行為，將導致重金屬遭水生生物吸收後，致該生物體內無法代謝，又經由食物鏈為人體食用後，所生之生物累積、濃縮作用，最終嚴重影響人體健康，其等犯行造成環境、人民身體健康之損害實難評估。

五、具體求刑：

　　按有毒污染所造成的有害影響，將會系統性侵害人類的生存權、安全權及達到最高健康標準的權利（參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3、12條；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6、9條）。而亦因環境權所連結的範疇涵括個人及大眾生存權、健康權、隱私權、財產權、工作權等相關憲法基本人權，攸關人類永續生存與發展，此也是為何環境污染會被界定為「公害」範疇，蓋環境的立即污染固然可透過檢測而於相當期間內得知污染結果，然其後的生態影響，均需透過長期追蹤及考察才能確認影響的範圍，而此在法律資源有限性及訴訟經濟的考量下，行為人的惡性往往無法被完全評價與揭露。而被告等人中，就犯罪後悔悟之程度不一，部分在偵查中認罪、自白並配合調查，可推認其等係出於真誠之悔意，部分則自始否認犯罪，請參考最高法院105年度台上字第388號判決提及之英美法上「認罪的量刑減讓」，亦即在被告認罪之減輕幅度上，按照被告認罪之階段（時間）以浮動比率予以遞減調整之；被告係於最初有合理機會時即認罪者，可獲最高幅度之減輕，倘被告始終不認罪，直到案情已明朗始認罪，因已耗費龐大司法資源，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之僥倖，其減輕之幅度則極為微小。審酌被告丑○○、子○○、乙○○、丁○○、壬○○、癸○○、寅○○查獲後，於偵查中空言否認，均未坦承犯行，顯見未有悔悟之心，其中被告乙○○為勾串起光美公司、冠陞企業社、來順公司、綺美公司並從中雙重獲利者，建請就其等所涉犯罪從重量刑；又被告來順公司、辰○○、巳○○、戊○○等人所為上開犯行，長期將營業成本外部化，獲取自身龐大利益，導致周邊居民生存環境之破壞，更有影響相關水體、土地往後用永續利用之發展，惡性實屬重大，原應重懲，惟考量其等事後坦認犯行，倘於審理時若願完全坦承犯行，建請就其等所涉犯罪量處適當之刑度；另被告丙○○雖曾坦承犯行，惟任職於光美公司電鍍部業已30年有餘，就其所涉上開犯行，與其他共犯供述之情節不符，亦建請量處適當之刑度；至被告光美公司及被告卯○○、辛○○、己○○、丙○○、庚○○等人雖為含鎳廢液之產出者，惟事後均坦認犯行，並業已將光美公司所產出之含鎳廢液委託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之機構，犯罪後態度均尚稱良好，倘於審理時若願完全坦承犯行，建請就其等所涉犯罪量處適當之刑度或為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8　　日

　　　　　　　　　　　　　　　 檢察官 　 甲○○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羅心妤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90條之1第1項、第2項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

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 1 千萬元以下罰金。

廠商或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

他從業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千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

　　，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

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1項、第5項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污）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本法所定各該管制標準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 34 條至本條第 3 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第 34 條至第 37 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

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51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依第八條第二項公告之限制或禁止規定致嚴重污染環境。

二、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證而擅自運作或未依許可證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三、未依第八條第四項、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登記或核可而擅自運作或未依登記或核可所列事項運作，致嚴重污染環境。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採取緊急防治措施，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同條第三項所為之命令，致嚴重污染環境。

五、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附表一：光美公司進貨單明細表（光美公司交付含鎳廢液與高朋企業社）

編號 進貨日期 進貨單號 品號 數量 （貝克桶） 進貨單價 （新臺幣） 進貨金額 （新臺幣） 稅額 （新臺幣） 1 2019年8月30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2 2019年8月30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3 2019年9月12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4 2019年9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0.00 2 4,000.00 200 5 2019年10月4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6 2019年10月9日 00000000000 鎳液 4,000.00 2 8,000.00 400 7 2019年10月9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8 2019年11月13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9 2019年11月13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0 2019年12月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1 2019年12月5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0.00 2 4,000.00 200 12 2019年12月18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3 2019年12月20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14 2020年1月7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0.00 2 4,000.00 200 15 2020年1月8日 00000000000 鎳液 3,000.00 2 6,000.00 300    鎳液 2.00 2,000.00 4,000.00 200.00 16 2020年2月21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3,000.00 6,000.00 300.00 17 2020年2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3,000.00 6,000.00 300.00 18 2020年3月6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3,000.00 6,000.00 300.00 19 2020年3月13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2,000.00 4,000.00 200.00 20 2020年3月18日 00000000000 鎳液 2.00 2,000.00 4,000.00 200.00 21 2020年3月25日 00000000000 鎳液 5.00 2,000.00 10,000.00 500.00 22 2021年4月7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3 2021年4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4 2021年5月14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5 2021年6月1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6 2021年6月18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7 2021年6月29日 00000000000 鎳液 1 7,000.00 7,000.00 350 28 2021年7月26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29 2021年9月6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0 2021年10月1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1 2021年11月1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2 2022年1月25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3 2022年4月1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4 2022年6月9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5 2022年8月19 00000000000 鎳液 2 7,000.00 14,000.00 700 36 2022年9月23日 00000000000 鎳液 2 7,000.00 14,000.00 700    鎳液 2 7,000.00 14,000.00 700 37 2022年11月21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8 2022年12月14日 00000000000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39 2022年12月28日 - 鎳液 3 7,000.00 21,000.00 1,050 



附表二：光美公司進貨單明細表（光美公司交付含鎳廢液與翰金公司）

編號 進貨日期 進貨單號 品號 數量 （貝克桶） 進貨單價 （新臺幣） 進貨金額 （新臺幣） 稅額 （新臺幣） 1 2020年3月25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2,000.00 6,000.00 300 2 2020年4月9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3 2020年4月17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4 2020年4月30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5 2020年5月14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6 2020年5月21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7 2020年5月28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8 2020年6月1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9 2020年6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0 2020年6月8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11 2020年6月1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2 2020年6月16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3 2020年6月29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14 2020年7月2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5 2020年7月2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6 2020年8月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7 2020年8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8 2020年9月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19 2020年9月7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1 5,000.00 5,000.00 25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20 2020年9月2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1 2020年10月5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2 2020年10月1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3 2020年11月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4 2020年11月16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5 2020年12月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6 2020年12月2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7 2021年1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8 2021年1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29 2021年2月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0 2021年3月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1 2021年3月1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2 2021年7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3 2021年7月2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4 2021年8月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5 2021年8月3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6 2021年9月1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7 2021年10月7日 00000000000 鍍液 3 3,000.00 9,000.00 450 38 2021年10月1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39 2021年10月25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0 2021年11月8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41 2021年11月2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 42 2021年12月5日 000000000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43 2021年12月1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44 2021年12月2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2 5,000.00 10,000.00 500    鍍液 1 3,000.00 3,000.00 150 45 2022年1月17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6 2022年2月1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7 2022年3月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8 2022年3月2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49 2022年4月1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50 2022年5月1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51 2022年5月30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5,000.00 15,000.00 750 52 2022年6月21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3 2022年7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4 2022年7月29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5 2022年8月24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6 2022年9月12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7 2022年10月3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58 2022年10月26日 00000000000 全光澤藥水 3 4,000.00 12,000.00 600 



附表三：光美公司轉帳傳票（光美公司付款與高朋企業社）

編號 日期 會計項目 摘要 金額 （新臺幣） 總金額 （新臺幣） 1 110年12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36,510 38,336   稅  1,826  2 111年2月28日 修繕費 高朋 43,400 45,570   稅  2,170  3 111年4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27,000 28,350   稅  1,350  4 111年5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32,480 34,104   稅  1,624  5 111年6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34,480 36,204   稅  1,724  6 111年7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52,900 55,545   稅  2,645  7 111年8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14,000 14,700   稅  700  8 111年9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70,590 74,120   稅  3,530  9 111年10月31日 修繕費 高朋 130,320 136,836   稅  6,516  10 111年11月30日 修繕費 高朋 （10月) 30,280 78,729   修繕費 高朋 （11月） 44,700    稅  3,749  



附表四：冠陞企業社帳冊（冠陞企業社交付含鎳廢液與高朋企業社）

編號 日期 數量 （桶） 數量 （公斤） 單價 （新臺幣） 總價 （新臺幣） 1 109年7月8日 - 700 6 4,000 2 109年11月13日 - 875 6 5,000 3 110年2月3日 32 800 6 4,800 4 110年5月11日 37 925 6 5,550 5 110年10月15日 36 900 6 5,400 6 111年7月22日 33 825 6 4,950 



附表五：

編號 被告 扣押裁定案號 名下財產 公告現值/金額 （新臺幣） 1 光美公司 112年度聲扣 字第14號 光美公司 名下帳戶存款 735萬5,586元 2 冠陞企業社  112年度聲扣 字第17號 冠陞企業社 名下帳戶存款 15萬7,738元 3 高朋企業社 112年度聲扣 字第4號 被告乙○○名下 土地1筆、建物2筆 47萬3,255元 4 來順公司 112年度聲扣 字第1、3號 來順公司名下 土地3筆、建物1筆 4,274萬8,398元 5 綺美公司 112年度聲扣 字第19號 綺美公司 名下帳戶存款 47萬2,283元 



